Tab B FATBGE AR
B ERRR Y - e
1124 & 3% % 85350
11417 167 sirsh & &

RO By
i
B2
% f
T NI A R4 EEE
35T R
A 2 A
T SR ;%@(&&)u&&
PRI I A ERT
3R
g;t . A E3lzg
R4 4 Frse (2ME) Ak
TEn N Im A /vig EEw
9} Se A %_ J}{}{‘T
I R ) Akt
LR

8}

-

EE U S L T - N S
/‘\\

H
P
ﬁ\

RN OO N e T

14-;*'

» A AT R 0 MR e

'\"‘

N
—

o

}%' r—;pﬁ:%ﬁb °

;"/F;’»\ F. #* o }E’% éil?% °
T#z3Ed

- ~ARREHE



*ERA ARl oA R A A I‘ﬁt‘" -%{ & %'L—’:]*& g N
ARFIRE L A D SRR T FL SRR /El’*e?i})%;lﬁaf?_f&i&.,i
R RN (AR E - %279%?; %280 F ~ %291
E) o Par & B aF o
N - 2
Cli g A PG ERAE 24 % 0 FEFRRAR4LSE]]
T25P 243(R)F % 7484%*9» (*f;ﬁw%' e ) ¥ BT E B
EAT X THFTPAHFETST6TT 78200 5504 4 &
(EPRfsMEEH1D ?\f%ﬁﬁ\f]‘-ﬁ;‘ B 200 ~ 206-1 ~ 20
6~ 207~ 207-1~ 208 ~ 209 ~ 209-1 ~ 257 ~ 263 ~ 2643 .5
) ﬁ@g Fdr A iﬁu—r‘; J}ch‘T (T Fg,ﬁ;_gq%t LA KT) I
43F 127 11p (43)#4* % + 8 F % 333605 = 2 ez »
R4 w3 111817 219 ~37 189 £ p Fedtik &t T3k
T~ TREHRE ) ARERERAHP A ﬂ&p‘e‘/PJavi
AT S FTHTRFETETT T8 2008 5L 2 (TR EY
TREFEAL ) 2 oW R A (BT RAL/2) %44
B3 E S e A BN Al ts 0 FIb G A Rl P
g * 'F“?‘ R ik B IR B 5 490F % 290 % SACR T
Fmp ok £ RS B R ] BR209 ~ 209-1 ~ 257 ~ 263 5L &
(™ L‘?f]e- A3 ) 2T e BPFINE A R A VAR VRRR
o AaRFkA TR T 0 RS ARII3ELY 11 11L& R
F % 13545 10 (T AL iR k) B v o A TR ik
TR A FEYE 0 R 0112E30 1P w2 RN TR
G T AR A NI N TR s Sde A AR s R
A gt de o AR A3 G Bofid 2 gonE N b
WR R 5y & T 2 B2 i EM G 3 e St
2 L p JJ:%"SJ‘JHZ&BE 10p 2 3= Hie k) 25262 ¢
Rk T RAMTAE BT o RS A AT ikt
i bR Rk S 0 R U112E67 9P A * F 511200
0431455 &l 5w a2 o 2 2 PR 2 v & Fadide A 2 {7 3R

2, ©

",'

-

e

dbk



N 4}%, 4 5 BE
(C)d P o sTRrs B R B (TS R ) 8587 10p #
o g “8510220%3’5‘ Rk % g g o o g

JEPIIPS =~ 3 HOO? OOFOOHEOOOOIOT 4 = 38
i ?%%%  FHE LA B AR50, 4.4 1 F 5144

17802 2403 2 B4 BY TFHLA2F om A% BT
AR EE B o B A e man e FE A

IERATATHEZALTH ’T‘J & fojcen e
Z)r‘jf‘ul,%z% TEF 2T R A R TR 2R R
N N LI SERA - | 7 i,‘gﬁgﬁ)ﬁ—z{ Fobv A AL Fj—f%f:
DB HE o A2 BB B4 T3P 5t~ £ B rRE A
TR T A AR R 2ot B R RPN e 4Ty
HoT s fﬁiﬁ » R 1R g B R o RE T A SR HT
Je> WBEA P o JEtE A PR R > RPp (TRCARRA E F 11
105 % 1300 e 2 b e (Tt ® o o B s 42
B AAGRRIT R RN EFHE R TR
BT 0 P TR B AR | o R TR
AR S R TIA AL E BT R e s o B8
W EFARR E R 11E S0 R T2 r’#iiﬁ%&"gifgj B
Flaiz TR L5 £ P REZBRY rﬁﬁsc
Skl 4% X % % E - ] B20TH 5L i
=007 OOFOOOKTE ~TT~T8= 5.2 = » & % E1,
2005 > F 5 AF AT g F MNEEZAY S M FIM A
ff’&ﬁifﬁ:ﬂz o X A FFHR T K 2098 5L~ 209-13 5L ~ 2634
L3 G AT 9005 o BEART N R R EE AT F 5 o
By - BRRBRAECBEYSRAFIZTH PRI o0 2 REP
LAEWHREFLL TP A B E g
B STl PR BT ESLEF Y (%
B3 25208iF) R&E AT A X 32 BFF G
I o -&t’-‘;egﬁ_,ﬁ Holgzo 2 & > & 3 RZHE- 1 4 B 5~ fojz o
FAFARAZE FI00ER T AL 2 e AR AT

“‘é:



TR AR I GEFALFRY 2 (7
RiEF PERT AL FRFEER > AR

ETINS

fa)

&

442

E:y

Sk

¥ M
(w

3

e ety oo CLERE N
TR EEGE LS A SR I FEE S e g
PROREF LA AR OEF LG I A0 LA
FTHE?PBFIEZEI OS2 E oA s ®
EHLRARP VTR SR EY S PERL? PR
137 5 ¥ 9?4

—\

gl

[

2oy & e wE Tmd
~D
=\

)
[\ —\
d \_
- =y
W OH
Pl

iy

€

Gy 3

‘\E‘

~

H

K ERE 2R P AT A R -
TF oo IR Rl MEEP AT S P EFREEZES
Tigz W Gl RP] > FRIWHE T2 T 5 o 8 e ki &
IR E PR R RERET L AT o

gGE 4 B 43 E AR T o iR R B E
# o fBRE 2 WG kLB A ke o Ry PFLF AL
Houo Ee) %81k ~ F100ER 2 Ajcd fd » L %F kv 3
Pz ikt E RPN 2 A (AR

B3 ) FEF o FArRE P AT I8 @A T o F
Bz A RRR L2 2d FHEEMAR - ¥
20 e AR 2 il TRk s RSB Y R g
W2 F AR EFLI Y ALV R AR GRS
208 i A FFIL A T o 4t 2 F %

ARG wle s o RF HEE S



2o S FREPAEIRARE LR BELANERARE 22
zl_\ﬁ(,—#e%a ERz A ppr iz 4% MR Fh 2
2 FHMEAFTELER) 0 pRELE Y R EEE
Hoa EH o
NhgfekpnEd g adT k=% pEREL >3
2@ > GldrEE AR R R HEY H . 01 B
B~sBER s B~ AR RKBEHRGEEE T 30
@ﬁ‘:éiﬁwﬂ AEFTHR -BPIF 22 BT %
Lﬁrﬁ‘gﬁ{*ﬂ’ 1 A% e ﬁ‘ﬁfl?’]gkﬁiﬁhﬁ%t}oﬁ*#{ﬁ
/\iifgaﬁw’a_bkr’%n\ﬁ&ﬂxﬁx7%zk’ﬁqwﬁfgj;?”jﬁ&ﬁiﬁ
AR S e B 2Rild IALE p‘]}ug\”ﬁ ?P%'J°’v‘};%?
MEPRAERE > TR F A A RAEEELE R o £ A

CIEAT Jﬂfmﬁiﬁﬁ Yod FUHF A s 0 PRE AT
BARE LR IEFAT b TR AT IR RATEL S

AN

1
84

&

B3

]

BT R FRCE B s o

5208152 5209 R MR BVEC LT ENF 0
Bl 7 0 B A 2 o Rt F 0 R E
rm’»%%J 2 P TR EATE > L TR E 2
2EITL o Bt T HA A AR & "L’»‘/‘EES:T%?
Fl> 32 FA2RFIEFTHR-BAL2FTANMEZ
S B o T B A W AT 0 T AR R 7 ER
Z AT T Fd 7 A )ﬁgskd»ﬂ

B ¥ iR R H500E LT 2B AT R R
M- %2 F95 0 B SdE A B el 2 Byrd
EATHGR AR o R RO R 2 R I
W BN L T ERE A BW T 2 k222
AR 3B Al B B AT e B RPN
Hojg3r 3 2 s #FH ool BB s et @ 225 B - &
Aok B2 i oA R R LY B pEE e &
e A RFIRZEF s ek Y otk o 2 A



2

H rﬁ_'g_

UN%4e 4 gt 3 fR43 8 127 110 (43)#4 3 » 5 % 333655 2
HedT o P oE oA '+g§f33364%£ D% i AP AL
(F3) (9 Fal i (RHE) § o T 2P 4
@ﬂx&b'“rfé‘}a;%? ?)‘v“44414 2P Bt T E A

Y o KRG RBr A B WP g AL E L2
LR e R UARE Y o g2 T B, F o BRER

i RBe Y E MR T g2 £ H T O
L A - e L U £ E S e Rl N e
Yo EEAR TR 0 Jed RE BT N EBEER SR E
SRiEPRlFoE AR KRR RGP BAR IR A TR 4 AT

B0 A EIRGHPAL AR BT TR £ o

(jl.)fi& Pl F %27045L - B3 % 110528 2 1 » ;‘;i«%&
Hfe R aprl > A3 /432120 11p 22 > o4
\,‘PFE'F,aBOB AT RPER G 44#1°0 9p > fii%ﬁﬁﬁﬂ\ ’
AR VE SRR G T T 2 & dclE > L og
FEAZEFIN A d WFEMBR L 2282 15pp
wA4ELD 24P 2w 0 BJeAT R 2 B A P IR AR
AT R Bt d AT R e 2 R L 52 g A B
R o @72 @«Wﬁfm@f‘v?éé;’a&%ﬁ‘éilw oo W44
E1024p 2w > KA e 2 ‘
SNV L N SR d b= ""P/},'i{.»i 7
BA4EL T 24p 2% o BpA Fy R 2 H e AR
Hiﬂ%i%iwpﬁ4$#ﬂg%ﬁ’%k%
o B o AT e A G- TARR AREEA e R 2 R B

G SRR IRy Y L RN S Y
(s )#HP LT (&) 2 R E44#4 23p » jE3R
A R A4 E ] 240 FEHP A E2 R > 4p £ 90
X o P ATk e SRt e o b il o AT T & 2 PR AT

o i‘h

L m

-mk- “m
>
o

/
R
=
&
>



Bl d BAM A
$2.15p P\ > A +44—|E

i@i%;‘é %2331 AT 2 1D p 2 Hp
gn? mwm%a\%%
ol 3%—,’5-'@4%@“1% A

LB ;‘275 ;:@— TAL S AT
: 2

—\\

B o

(BB 7 rciE 90# B 25 % 21258247 &> F)4d i % P fg—,
BEEYRFZ 5 E - REGBYE IR G R L

4 ’}%74‘/4??’»7????’ e ECRIMAEFLT S B%}f%
Flg AR B~k 2 BB EHOTT L2 Y 0 B G i T
Lo AT AR e ULV?\;? 7 %ﬁ,j—pq ﬁf)‘f J’@‘«;?44114a 23 F
BAIChE 24t % o 199hE R oo FR00E B 23 5 2125%
2 LR A BH L EnitiTE e

A2 AR TR/ Z388E223p F X p90&17 1p %
7 Mt g PP | FTIAR R 0 FIM A AT s v R

HHY 2 -5 97 EF 4 ¢ HERE22ZC4 TRE
oo { i 3 ﬁﬁfl%m§6?@W§%L =
IR AT EFIRGP AT EIL P PMUFT T BEF S
&g’%%i%wp%4ﬂif@ A2 R L EE TR
s S A B Ok 2 Frcte43E 11 258 1

o43(r )% 7484% E oo PRI R A 2 A MR A B AL AT R
2R EEHEO0O% OO0OFOOOF200 ~T6 ~ 77 ~ 783 H
(R5 %SR- £209-209-1-263~257#5.) (&



FAAEGL/2)E 2 il 75 (B B ) & o
@zr g d&%ﬁ% g gm Ozt 7 st 43
E11725p 12 SA3(P ) 5 TABASL L il ol 4 2 Ak MK

) %

CHp gt 2 £l H 00 O0HO00H£200 ~ T
6~ 7778+ 5L (M5 P % & - ] 209 ~ 209-1 ~ 263 ~
20T 8L) (RBF AL L1/2)F 3 2 iz B2 27 5
oo QFm oy *d B

o~ AR R

(HiEi7 a2 22 5222 5250 T > B2 T2 e L &
**Kgf’ﬁ vl A A2 o AR PUE MRS o B AP B
TeE & 2 d PR E Y T IZ\}%'/%@A} P = 9
7T "% AR B R U TR AR IR AR F
LQET LAY RS 0 AL 0 RNk} B

Sﬂ 127 1p p 3 F 5602615035 ~ 5 B3N B F 0%

ol Rl = AR C R R T I ol EifT feis o 5 AT
Frrd A3 3 7 F H 42805 4 EAvAt B o K T ik E R Y
FIE* o a3 fr3 »043E127 110 (43)# 7 = F % 33365

B2 fofe o BN £ p (434 #EF § 3336455 v
Ay A o Ao MEHUIEE s 22 VA ERRE
3'<kﬁﬂ%w%¢a%iﬁﬂ 7R A3E Pk
FREW ARG P E R R4 EDT 4P A 1 F ¥ 144175
ﬁﬂ@# Jéﬂﬁﬁ‘%%@’z#@%%ﬁ@@ﬁﬁﬁ
ﬁé%lﬂw“ﬁ&gﬁ c2 A o

()[%"T?ﬁ@-ﬂ:v]{mﬁ BoaRyoke 395*&;,@?}@7%%
RO R F8EE F 10:1%%&%;’, kﬁﬁ*@#—ﬂﬁ"ﬁ_}in

E R0 TR ERE fp Ry o - 2 ;I{}"—]— S EL -3
WA R AR 2N LA FET AR Bi‘ B SRR
Btz ol A F Rk d b2 52080 E R T e 0 ¥
WAE G R RO 2 ORAT T B 2 TR

8



Sz @z $11058 ~ 5516537 L 1 7 > ot § 7
R L S LS A o AT
H AR o MR R R H M AR R R o A TR A
3 ik Ep I p ’?}.ﬁl‘ ;“ziﬁ C A2 PESER N T2 i s H ook
o mAER R ARELRE > F AR Fh o o
%“%# L}i—)ql\piiq Zfé'ﬁg' T }'@@7){;?—%—%3#’?&%%

AT TE A 2 x}iiﬁ-f;’f 17

B AR HT T & vl pk Fm104ﬁ)§ HF %]
AQ%E 2 - > K & E i 4 o© 60& HrE > oy LA
MR P T qiﬁi* gL & T\ﬁiﬂiﬁgfﬁa‘?‘“ﬁiiﬁ” EE
EAE R F R EARM TR TR Ay H FE o R
f,‘q—*‘v?433129 11p (43)# 7 = 3 % 333645 &is > F] 2
Bty A B EA T B3R $043E127 31p 2 44E
3" 23p B gféa vd #5125 B 5064~ £ F 70
g TA44#E 30 30p (44)F = HEF % TT6T5 5tk 12
§ihie s M E o R4 LY 23p Far g o L
BT R AT 2 R10P P RTF D BT
ﬁ‘i‘ ¥t if 7 i 2B F RRATR BAT TR 2B

FL =

"\
*
-
\\\Xr
‘ﬂﬂ# ‘;‘9“’ w\u‘ﬁ m‘

EH 2 LR

To & 35 0 v A Bk T & 7 1?r P AR A 2R A T A %
Td o EPT A 2 B g o
(Mf%b'ﬁi@wﬁﬁﬁv—/ﬁﬂﬂ%%ﬁfﬁ%*%%ﬂﬁp
HAEHHAAEERT B 52 P 221 AHFFITS
Beysir e et E st > 2y RiEES
Bt irg A - & fee fi@@:»]’z;*é A 2 S
RS Ml e R R R o 7 AT - FR (B
B AFE 1088 R F H 1245 53-8 0 $R) o Ak 42
< ’ﬁfﬁﬁﬁﬁf SIS A T A

B R R AR
1

#*
CA R T ER R 8 TR R



Belerb g =% o Uit @t AR E > B AR 2
RETANEF T AR X EP R
o QFmF o
T~ %\4\3 a5k .
(S B FRR A
1.2 smw AlllE BRHFF 513545 4302 ﬁxﬂzﬁ;fﬂ]‘aﬂl
0i% % 298 & AR T sk 5 £ T » LR R

ﬁ

AT T s 7R T f£~ﬁ£ﬂz,z EM 4G ,@_;3 o B R
SaER @A d Bl B R T R T R
WAL AT R ETRTEEM R 3 A
()73 F106£37 24P € B oy sch ~ 24473 1 %
BT R B AT R VR RS R g TR
RABGH  BEE IR B B B 4;;\@%
A

w209 209-1 8L R ER AR FEY & (foT AT
»>ﬁ%#ﬁﬁ’ﬁ%§Llﬁkﬁ§¥m‘ﬁ#%%

ZfRpEied PR Y 20T L L R A R s B2E1T
2%42w%ﬁv%wmlu%w@: f ORI B BR2E A i
© Bz A (THiE 5 2633 BL D RN A 1F L oL AT A

BlAs > 384 s AR FERIP 228 355 2 g5 P
WHRR R AT o AT R ETO S T6 ~ TT ~ 783 52 3+
BAINAZ 2008 BEINA B 5 2% 25T BE 1 B
A > RIFLF 3 B2EE A FHE R Y ]
BTN E2008 B4 2 RE X WA e T AT
ﬂp,gwgﬁmnﬁﬁm ﬁﬁ%%&ﬁﬁ@ Z
(&R ?FT&— A £2209 ~ 209-13 8L) o foT ATH R
;Fb}‘ %];Iip\ q—/ ('é-/P ﬂ?ﬁ]‘-ﬁ\"’ -FA2634*"§/£> °
(25 B 2BTH BRI IE L FC B B2 A A FoHh
0209~ 209-1 ~ 2633 HLA B RIRFER 20 E B & AT
P2 oL R FERIP 0 D R40ESREBIZ H A
FREBATE TEAF B 2 HE HEEERME S
THE R BRERGE BREE ﬁ%wr’ﬁﬁaﬁ

3N

\‘xf
-1% —%ﬁ 1““¥~ /w,

10



R
© = JFe

sz
=]
x\"\
AQ‘
(&)
R
04

76312- 9 I‘fmr‘ A - F %76018779%%@«3#’“* ;1Y
OB 4g Y G R209 ~ 20T 5L b pF s RPN
B 69 297 SR A D st et 1 1 200 25T
BRI B F S E R el TH £
@ W AE SR o T6E PFE 7P E R
2 O5TH B BB F R BRI S EL Y 5 2003 B
BILL ARSI 3E R 0 %3 B P Altis £ B

T,
0~ 200-13 B4 H Mk m 02E4T B L 2 WP T
R R N I B L L VEEY
T o A T 2 B T

1

S lﬁ*&{"‘%’—,ga?& Y

d A hfrTarmitary > THRY R 2EY

] ’?\;%33:‘% 4*“(*1 Actair i TH & @ PR A
ba

2 ik ol

[]
B2 23 X487 > 25T B4 e A5t ai
Hup3dtpplazmeEd s adE o s X BN
BT RTEE L B £ S I BATER TP e = A



E3024p ¢ ¢ e BB T209 ~ 20913 BLL R
FILEARSFF B AZ R RS 2R 2
o BF w209~ 2091+ 5L s ¥ A g o
Rirtier £ 399£87 260 € ;l%ﬁﬁﬁi ek
o et A (M A BRI )<<WJIH?¢'*
BT 5T d MipInet8 23p S E A ._éﬁ%
W5 B ATR R o 107 26 ATE R R R 5E
317106237 24p ¢ 3R~ 964 g W lllﬁéﬁa
BREER -ERTH EBERGFFHE BEES S 7

P BO9EST 260 £ R 1 (FiRAFH hqE [ 2 éwi
#L s 0 AR &R e 35200 209-13 54 2 2
o E R 2 414209 ~ 209-1 ~ 2634 5L E 3:1_4 o E
PP REFE 2 098 FATfEs2 g% @ &
E R R *L*##‘r“f » S Gt A RF R fﬁ&ﬁ:ﬂf&

PR AT im0t )Iﬁ@ifﬁi’lii % ""'L'T”ﬁ
W2 - fFi s BB R Ak KT
oo K A WP AR E RS 1354%“#5&
Z AR W > B b FRIeAp bR %?L%i%ﬂ@aﬁ
BES ¢ 370+ » BEARM 2 & s s £8 - ERIF
@ﬁ,ﬂi%ar‘/%ai*ﬁé*
%ﬁ@ﬁ%ﬁa£&4%’&&$i%ﬂ?\%%é%
T R T $m$#%ﬁﬁ% LR L
HI T k& T s 2 A R R I A5 A R
EPRBIPN T o B Y B2 o s 58~ £
ﬁy%*+\mﬁﬁ4'%ﬂw%?%‘mmngB
gwf”am%% FEEPH TR R
245t A@ﬁwg B EHBHER A@*“?%
15p P L2 o ZFEAFFS E “‘233u+ awi LFD”I; H
A aFHmislop P FEH SR EREF % 11050
fRRR > Hopcicd B PE gk 9@”w% 40%%ﬁﬁi
Rk o BEF 400 244 7 g 7 PR 2

12



AW F A EFRLIFIRE EHAGIA 0 (TP
jr“%ifﬂfaéﬂf:‘i{\ﬁlﬁﬁﬁ ’ T—:]T"%FE‘@‘»% ¥R R
B AEBRRTENEFE ”T'iﬁﬁﬁj/ﬁ\’mg r]
% 0 f R AR A BRI TS

T2 TR 0 JEA3E ~ 44F R T
Ao Al B M RS TG
T ER iz A B2 R A il op|BirE s 2 R

‘M" =ik ‘ﬁ\*
e
r
"
=
&
-3
o
i
(Q

Bl MTOR (o B E PFe £ AR A AR
B BEIF AR SRR AER 1 ORRD 2 Wik o LH

PLAEE R AR PR BRI EERRE  RF I R
TR 2 Ml BRI R R A e 2 T
Foo8 TRt A AT R S F e R g )TA(
M MAy  d A NS EETY o a2
B P B REN R R LB R TR
mrrd Ak AR g o B MOTRIMCTE T
Yo M A 3 (Bojcd B4 ) 23n o 2 EAR
Wiwﬁi%i,“ﬁkv'giﬁiﬁ@bvnﬁ

EAV ﬁﬁ%pm’éi*ﬁﬁ~ﬁﬂﬁﬁﬁ
v EEp a:iﬁ, Hu FRER > DI EFS
Bk HILE R 0 KGR t“ fs: T P R AT 2R
FAaE o AR AE I B2 fide o TR FIRII43E120 1P &
Gk Y SR A3E 120 2p £ d AP Fp43# 120 119
DA M AP FRA e p TA3E120 11 p 434 2
F % 333645 Ao AT F o FlA v A R
AERDRR o F 43 E122 31p 244E32 23p 2 B
AR E > T30 44837 30p 44447 ¥ HEF FTT6T5 S
FEREST AME o A4 ELY 23 oA R R

- ‘Q\
'13..

13



= Ejﬂxniﬂﬁ:ﬂ{ﬁ x”ﬁ' A s %F 4 e
AR G
f; ’ 77:@_1?’? ‘F.Zed’l%'Fu ;)E,f";i I - /{'J" 3

o2 EM %7 AL FEEF -

N4

’FF}T:J—{'KA,\

Fei 5P 2 233N IE R 2 R E LA
PR HP bl bt B PER AR A 2R
GABEG A 24 T 0 Bk R thE RERAT L 2 4
B SRR ET R0 EEL . o A F
AL HRISIOP P OB L B n%ﬁ%»ﬁ'?‘
A L R L RS EE SR
FM2 T o RANZIIEFLERHFF b E ;&;,
HE T AR RUEP A E 2 G H e BT Al
FEPAETLH kA o FlRE AHE B2 F ‘%%“’ j

B S4B Bra U43£ 127 270 (A3)H 3 » S
% 357555 S ¥ & 7 Fﬁéﬁ’iw& Fok AN 43F12% 31p 2. FF
PREFAAHETERE  REERESTT > S AR
% 7 4*ﬂiﬁ£%4% CEER Ly
100~ » #]5 3 B iy L B o AT s e b
B R 344230 23 LR L BIRRE 0 S A AT
R ri44 &30 30p (44)# 7 2 5 $ 17675 30k % o F
RO APME = AR RAE R R ELY 230 F

by

\\\XP

AL R o
L2 B R 3 A T B TR GR 0 S A2 Ry
AL PR L BRR G 0 R N

AR 45’19%2:}\T%§igfwr§ » TS B oA TR R
RUSgFLRAER - TR P2RET 10528 o 2
B ARt RTE }ii"l”" P L7952 A2 d 2 JKF 3 T §F

FToA SR 2 Ed A A Arz A sk o XA A FE
gﬂmﬁx?w@&mmiéia‘% 264~ £33 270
Ao Fhe AN L RRAKF AEE XL EER D

14



o fce R AR AR PO R AT g
L ARBIEEFE MG B VA RRAR A
oo B2 fde A A FTIRJI%J}'%’S?.E@E?P}E!%EL%E%%T%
AEZAPM T R e B B E R o X &

*fﬁzqz EHREFAN00FE T44ERF > HoiES © FFIET0E 2
’#Bfﬁgﬁl?}:‘f‘—' e FliFRF A Ak o N FMH AR R
" .

UGB HOT P RS k2 T R E A RE
o Z@ﬁh P F oy T A Rer S e %j}"i_] - ¥4,

) —m

VIR P MA T REEFETY o TELBE A B H
AR ' A -'Jsﬁivusﬁlip,uk S N I I
A A

3.7 B B2 ARt E - § 0 AR Y 3B A RPBINARA
REALEY ST R BT B R 2REKTE
3o W ERL R A P ‘1’#‘ fm%’*,%ii
oo FRE R IR 1—'/(43)&‘« %1?4085%%» it

‘t

PRl RyHL > Sdc A 40D Fpd 143120 110 (43)%?
#F %:33365%'?—;@ Yo~ B P AT 2 EF ¥ 333645 03
%&%i’%ﬂﬁﬁﬁia%aﬁ%*?°ﬁ$%ﬁkﬁ
AT E FRARR I R M L R
ikl EE P EBER 0 BE TR Y11
MRAFPT G A I 2 AEEG A
£ B d S A R IR 0 SRR PR |
245 R 112#37 15 w;t'* 'H\Eiw
%

I%95F) ~ Rl (Rs¥- 5677 ) ~ a7 Frdd#
127 11p (43)## = 8 F 533360522 (A ¥- %3197
2%320% ) ~REN2#3 1P REZ L B2 BT
Ar112# 37 160 22 F % 11231658 (hes ¥ - 5787 2
F80F ) ~ prTitd R FR ) EF22FK € R b (A

15



¥ - %330F & %336F ) ‘%HJ%HZ&G Op s * F
%000000000085 5 (Ara% - $338F ) £E v A i
%ﬁ%éi?fé—ﬁmw’v%a%%é@yﬁéiﬁﬁ
ii%i&k’ﬁlﬁmﬁ w%\%%iﬁ*w\ﬁg
5

fﬁ?‘qu mﬁf‘ﬁ:ﬂ&:ﬁﬁ?i eIt %208:» R 2221 8 22405 B
B 23305 T A T A T S 2 B 1S
55@%ﬁ&ﬁﬁ%$’%ﬁ FEI R R b Eox (R

) % xX 4 e T EM G A (F BRP) o4
48 A AT RLAE T AR FBRFRER A

ﬁ@wgzﬁ,éa'ﬁﬁ FEIL R e Bk & L 4 B
ERY L ESE R B R A fmﬂunjiﬁ?
= o~ ARz )T
(Cle 7 Fein s B 00E H TR TADIR T FURA TR FERD
NP EREB GBS AT 22 R
i—? N /i l’? -ﬂz 7\

~Z_ = =
:‘,“\ . - 7 o :: ‘-_‘_ y = EN Al
T i & o A /ﬁ 2T I e iR 2R 0 T

T AT JASFEIRITR 0 RE QR F WL A2

: +
TR-Z A E 23k 3 (B 72 R107E B 2 F %257
B o0 FR) o AR IR B2 polc s B %

i
Bz vk mE L R ' 7 B
i B R PREAE RS 6 E I S RORE lE B T T
B Bt TEERLA L EEIE > AR BLTNS
P L

(Z)=c 45357847 29p i3 = > F 2 4 3 2 5208054

ERL PR BUAT AR HL R - ABRA
B2



!

dFpiafiiz o - s FH e LG @]%ﬁcff? ez 2B
Wb FORE BED TR o 2 s By TR 4
el g ERpEFAERTH = ~ 2 & \iﬁg&%s@ﬁ gLt X
o~ R R REP o 3 224TFRE " T 2

BooJgd ZR AR AREFE RS 0 I E ﬁki%
CIETENEE N R A 1 R R A L - e

%ma%ﬂa:rﬁﬁ&ﬁﬁﬁ&*%mﬁ%*J“’ﬁﬁ-
Bk 2N Arin A B AT A 2 35 F B RAE FCHSE o ) § 227

155 ) @ B Foip MR 5] 7 i & "ﬁJU’T
FarP B B R BT ad > T Al vy A

i%wiﬁﬁﬂ“’(%2?)mﬁﬁ*?-ﬂmﬂmm °JM2
3145 % 157 4 r%?_J‘%uﬁé %ﬁ <A
P : @)\zﬁ;ﬂ:ﬁ{i%p\ iFo e ?ﬂ%" 5 B

I SRS n
AR o FRTYTL LI EARR R L
Bt | 5230 WE D TR BT A 0
ﬂi%&ﬁﬂ%ﬁ’¢ X2 A FE LR AR > BAF
TABFLRE T o F EF R e | %236
AL r(%l?)fﬂz4J%ﬂ§ R PR
BB o P B E TR T2 o (%25 ) wAM K
A ER 2 EBT o0 T B A p P T H ‘zsg—r‘s

X i}
%%ﬁ%@ﬁﬁzoj“ﬂﬂﬁ%i:rﬂﬁ%ﬁw%
sz%%zx—%’%mu%ﬁﬁ%ﬁx
@Aﬁ@&ﬁﬁ;ﬁélﬁ%%%o:\@iﬁg
A drd e 3P X oo
2AEP T g
1.%%f%ﬁ£%§.)%;‘é ailllﬂ,ﬁ&r;scff@\iw’z}ﬁ Flo HE P
BB #1231 %63 L L~ P R 6T > 5730 5

17



EAPRHZ RT3 TEAP R, > B ABERL
e ARREA S Pho BAGERE L > @R A - E T

ok HEoR 2L E < o AZLP AT TR I SRS B A
2L ik

)
>

4"
Moo X (TS REFEFEAPHEIBERD &0 I
A ?E-fliﬁ‘/‘z{‘ %g:— ‘:#?:‘z)"‘ ﬂ\‘l:\.‘s;%\‘

H%,aﬁ@—&gﬁgﬂﬂ%ﬁJFiwé”J%a
A

]
%g,g%ﬁﬁg~&A%ﬂ RN ez e RE et < @mgm
AN EFE T TM 2 VR T LS Bk (K
ﬁﬁﬂgu%ﬁaﬁ $1444% ~ 109 & 2|3 5437547

45 s 235E4Y 2
Pigrg® 2z 4wk
o8P Tfed
RFlIZERE LY 5 | rﬁiﬂii“”Tp/'%Eﬂ&
oot d TRFTHSTOTT T8~ 200500, 7807
(# 0 T0.7807% J A4pg > T Q7,572 > 22 )
TET R BT AP R E ) FEA R E A
&%TmﬁKE(Q%%9)~W(QM%-)~W
(0.1005% ) ~78 (0.1540% ) ~200 (0.3297% ) #
BEELT P (Hpios Tu ) o HP KA TRE4T
BOREF A S HOB ~ R A 2 AR MK X HP A %2
I F IRA E1/2) o R U R A 0 £ d
FLRRA3E 120 1p Sndvd B Y s 432120 2p 4
F AT P43 120 11P 2 2 T > S A A Y

=K

‘m-?*

18



WAL EAT Q3P FEBP A F2A BB B REE N G
z%k4fﬁiﬂ£fw’ Py EBE (s 5 - 5901
$95F ) ~ A (@1@95—-%6T”~$68E) .
P\ﬂ%‘MSﬁlZ’i’le(@é@n\” %69) ~ & &4
A3 & 127 2P 4 ~§+Lﬁ;@ﬁ43&1291u3&g;\k
Py i Ak 2 @Z]fﬁ*&ﬁ;»wy:'gy,\ﬂp];t4fq
%\};’H»Pﬁ 4*”9:’](4 A TR P fm (}%')&/w\"—f%iﬂ)
FTTE) ~ 3+ 578 (har¥- %1007 2

—
g

|
(3
x.

T
AT EE 0 A X 1 Rd Frfay i d
AP T aEP A T s B A At
L

Eyez R RN A LIRMEEIRPEFLERF 4 7
el B o HojepFd 202 52221 %23 E 3 P2 > A
A D Tid TR RPN Gl R
TES T ST £ R
EAL TR s 0 T EPE AR
%

&
pd g

FefE P ez #aé\’ﬁvf'i&'ﬁfl@;%'fi?”ﬁﬁfﬁ‘?‘?ci
R FRITERFEBR > FIE R ERLERE o A
EFRIKRFIAFE A SHA T - FA T AR E
oo A AR E (FRIAFHESERNR) A
A rcp M EE G R R LR A ELA
A FRPFEE TSP B B IE L
BROARNZERBELFEF IS EET > Pl
FICSR TN F B EEPREZ P A 3 R

7 AP R 2B o

19



@@%1%¢"Fﬁﬂﬁﬁm%m$ EPAS ) A
PR T2 T R EER }f% CRERS e
W2 P tho | > PTHIE X 5 x”?;—”a}ﬁz}%@/n\ﬁ*{ﬂi:‘ 2
o ACHE St A WP PR % R E e RE o RA
V1R R R KA A BB 2RE f‘ﬁ:‘ifc"-i' B HE
f;m;mﬁ{mmy;zaizzznzi, REiE &
A2, '"'T‘%‘\‘ﬂ'ﬂz Lk F-*Jf B ﬂqﬁ%ﬁ_":}%’ rré‘%\“i
£ ;‘i—%f;i\;{iJ 2_5g A Lbﬁéi\ﬁwﬁ”'l’*ﬁi T g i
AXZ I P EHFF ) 2T s RFERYRLFREIAR
i@ﬁﬁﬁﬁ*“%é*ﬁiﬁr%@Jw%ﬁ’i
gt Tagd | 22 ‘£

Q)7 > A FHE 4 ﬁéﬁ*’f%ﬁ@%ﬁﬁﬁ’ﬂ

\E‘

_ﬂ

g

(D#:z» 7 ¥ M«ém%\ﬁ%ﬁw\mw‘ zﬁr

T 5 WAk L q?*”f&”iﬁ:%

éﬁ"’J ’f‘fﬁi’%ﬁzf‘%ZOIMiﬁﬁ P "\?’fz‘ri\?‘}i‘
- as

=
=
~
pwi]
«H
7"%':‘
i
\\\
Fu-
o
B
M N
bt
"
—nED
\IM—
sd;-
Tl"
\l‘
I B e

CRAED YR FARE
FT



LRI BAAE S PR o, T (R1E) A
bl s > 2 A WY H ».%E%ﬂ%‘v TRl 2 128 kv 3
T HBER 2k 2 Ew o kI IERENY 2

- ~1PIZ6RI ke D E5A AT HTRIZ 120 kv ]
oo = ~ 13RI I8RIke &1 5A 3T ET 9

EonEETHREAY FE > Fm (5
BEéedats dm (F) scffins » i
ELFRAFEF BRI FEALF AL
COUR L HGE e ($3) KA AGET AR
i P o ) < A R R EER
Pl 8iEF1A - F10EFHF P > B <“L'/ 4R A
UREA P ZHC AL A E S ARV BRTEERY

A am ”)5 iEFs 3 o

@iz g w55 B BE6]9T 5 2 fojTicAg o Fh A
L o R LA N %ﬂ“ﬁJﬁﬁﬂ pE S
IR NRAL 0 2B H 10~ R8RSR UG A

=
H
.7\\_
=
v.\
.
NS
‘:%:%;‘
=
ﬂé—\:
u‘\'
).
rI,
NN
o

‘(f;‘:
Tk
—=\

FlorEETEAMK 2

FH S EG A 2 R FLERIE R K
ARzt > B d R LBy LT LA Sy 0 2P
s ol than (AR E B - B e ) 25 7
oo 2R ERAF AT ERLEF e E6) 106



&)

N ~

A

Sa

S,

®

LG 2R SRR R 2 B 5 2081 1
RATE 2 e FHBFERLE G A0 FoIF106%
PAFRIHREZ LT RABARFT L HFG H 00X
bl % 2Bk PrulE o BRAEY s 0 APUEE
WHHFZE GABRIRF P LA SRS
PP R BRI R YAREUZ S L Hd
2 TR R | o - PRGNt BT
(¢ 7 HB AR GEFUZHEFERF) o AERL N
R A ez, £ 3 o gt A RPN LEH
¥ oEa Y SRy o H2R L TR oKL
ARG £ H G E 0 FoloramRe e NP E Kk
o P RFE*FZEVFIOEFRT - TEE G &2
RERZEY IR ARPNIEAY $LE K
Jo a4 B 23 GG E T £ TE £
TR RZFH AL RERERFERIETA A AN
T, L E S P REOR > LR 2 %5’;?— R AT 5T
X

f

2 ol EiE R B FE Y B 52080 ~ %222
~§ 22475 F T

RATR LIV GLEAYSAPRELE B A K%
oo T AR A I B2 it AP ERE MR o
P R4 A F IR ;%*2?&'1'{,3" £ E AL oo 2
B R 224E M A 5 o

FRERFR 2R TR, 2 EREHRRI Y
g E e 2 M EERET T Pl M3 R M

BEP Ras T2 0 6 FZP L2 2 Uk T &
2o TR RERSEZETEIEIPZAJIE o A
Prttip 2 T B EER | 0 2 A4pER T s
WMy RZITS 2T ) > INEET R
AT B S FABELEY o F TREE

F
P EREY o RREF EL AR CLFR) 2 L

22



i, @A\i/%ﬁi\‘ﬁfii.- ” é %Eﬁﬂg%—i?_ ° _r—]LL‘ ’ }/%7
ﬁ% FiEL 20 p Rt E

'é-pi o (BB Aot

LA 2R
ﬂr&ﬁi%?%% ?Wﬁti%&ﬂﬁééﬂ
JEF S BMRE R H?pWﬁi# T 5 Al
1 = AR~ ByeE
%%ﬁaﬂ%ﬁi’ﬁzﬁé PR (s 5

B
B3

Sl

2
2 %95F ) o MW‘N 2 }f—a Jas (R %
% ~ FO68F ) ~pFRR43E 127 1P S (R
- %697 ) ¢ o o2 rﬁ'f‘“ﬂz’i?ﬁ wm, o
WHENARPNGLIEERNP ARG ZE “t—_ﬁzq'z%
%iﬂﬁiﬁbﬁiiéﬁﬁﬁii,'f?’iér] 4
2R TR RS O 2 e 2 5 208 0% ~"222
) : g R
£

@Jﬁz%&&@ﬁ,ﬁii,'vi‘a B EE B LY
?b%”ﬁié{% PR E R RAR TEe | B
o FRAMD REREEETY10P B B F H
5102205L3 (AFe¥ - %85F ~ %86F ) 5& o &
TR E R e R208FERT BE
H R E AR 2 F R R Y ) B RS g
WAL R LA FZHTEAT ARG 5 R
A2 £ N8 E ] 8P B TR AT
o E IR %_‘}L‘ri-"’@‘rb”'%fa@}a\fg’%
A E2H T (AN E3E) ~w P (4352
Rl%biE) »32i3 TEE 15 R THho R

£ o1k
4 4”

/i/f@f

~

G2 o IR AL IFLINE A B2 ol
208]!_,. L’»éﬁ };;-,4 lﬁ_‘"‘% "4—‘;_
=N
P ik =

I
%?i‘ﬁ’ﬁ%% WEEAP § @

\r

—\\

LN

23



() 5 2
1R+ A% k&

LR B AR R R A BT E A F P
FF%\‘ R ZA% e e ke > TG MR
& 3 g (ﬂ\l‘mlllﬁ}i 7F % 1354%L) - R
b AkAe h o p 2 R ABEAF L

A=

[t

=N

%,

A A2 BT FE R 2 52080~ %2
F224TE F R W E FEHA ﬁﬁf#*t i
2P i At Y A PRE SR > R R

%ﬁﬁﬁﬁwo
L. i

ke

3 = & T §5

£
4

—

i”"'\ﬁi‘i{/f T %
B ¥ A A RF AT T A X B S B A A
DLW RBIOP P AFE M E LS L 273 B
MORA BP0 B R B PE S 0 % 2330E A

(. ‘E\‘

EAR T
Fela®d % 270455883 ﬂzﬁz«f@;«ﬂﬁi* FoF Ay
g R E R RF A4 44E T P F AR
% ﬁﬁ’ a‘%f%z; ’%d%%%%’ﬁﬁ

N

z %—g\ ﬁJ ’ ll'L %112‘ P’D 5 F'QLL‘\F 1111-'3?53'% » Frid

a2 F 7 ﬂ% P RE AR E FRIFREF > B4R
B g 5o @ G HRTT08 2 A o ey 2R TR
A E A 4T o R R A B2 AT
PR AT ivE o B Rt el > Byl

TR LB TAE A AR BRT AL T ER
b2 G e AP E AR R 0 BB P R L B
AR RIEF S A TR A2 Aot 0 BURAR L TR T
Rkt g Do 8 TR fe 4 Ao S ikt -
be 1 HE HF fjﬁx’i‘{ﬂf‘c%}ﬁf TR AR ERT
T 2 B3 CE7RUAEY SLian e X ”xﬁiwﬁ

3 ,ﬁa @G E R NF e LK BYAR

) 2w 0 E AR

24



é%%wﬁi%iw*&kﬁﬁgzﬁiﬁ@ﬁ?fﬁ
AC 0 R T 297 A o FIP e T @A v vpy 4
b n AAEBA T BAEL 0 2 5 TR X At
FEM TR FE S S ARE A B TR R
ﬁn%aaﬁ%,FpﬁPgﬁpﬂﬂﬁ’%ﬁﬁiiﬁ
o T ERERS U G i4ﬁﬁéﬁﬂﬁ”ﬁ%’

FERPEETY R B RRER T IEF LHRE
AR o EERG SMER O AP N ERE T2

Bl p j
Eoo Ft o M A B ek 0 FlER A folc TR
i Mmoo 4rd o B R I B B Y
e A L iR 1op p &2 AT Y B oiry A AR

%,ggﬁ T FIEL 0 FEY M EE R AR 2 R ILARC

sk s Lt g pﬂr]—ig-—i ' ﬁ{ﬂ{%}ﬁfﬁéﬁﬁ Hy e

Pz X F TR 2 FE S BRERTETREER TR
i? C ML ERIDEMCA 0 A g FE (BB TR
Fel04# B 23 % 1425524 4/ )

X ZH I AN RSP BERATER L EHE
ﬁ%ﬁﬁﬁ&i%%ﬁ%%@fﬁyﬂ,m%$h&3$
27045 f2 18 » B Acicd ¥ P d FBAL 2 Hokd o 2
FTRGEFN O FIEAR LT RR o ohd %
W R E R RS Bk L 75T 2 BT
k%&ﬂﬁiﬁﬁﬁ’%@&wo?%%%iﬁnwm;
By iss

4.3 > St ﬂl‘f‘*"“r#t“"? el B4 20 5 4Ty 3

=3

Yr g iry A SRR - R i\r%’“ (43# ) 11
10p F=d & 749 5T g0 r? 7?7%\5"*51100

o JRE D ORI 0 B oA R B[S 0] 20 1 R 1R
oA B (RAs - 5727 > a’:73fpf> N A
Mol & GAk 4 R R BT > Bt

1 31p ~44E3723p 7 B ¥ (
Ho Ad438127 31p 23k €70 0 S5 A BB IVHE T RIp 3K

25



Befe 2 B8 B RBIEE R T () PR P s gL
s kil B 54 FHR f%’ift SV
e (&) ’fﬁi%ﬁiﬂ?om ;wy "R
F 005 TSR HIT R B 1405 o SR T AR R A
AT o e PR R AT 0 e f 340 80 ¢ g
RLE 2 ¥k o § 02 RASTFRE ) 335 0 7] ”—‘:i :3“\1‘5
ke B2k r o PR AR Ry BERE = 2100
Al oo A4 EZN 23D PR E Y 0 Stk @]PH‘%& %
PR RO R S R 0 R INT TR B R iR i
REGZ PAIDP Z PP R e ) o FAS (R
& %%3«4’51“?19?&) T F2E >34
F) MELEEIERFL o > FA
%ﬁ”‘«za@fwwaﬁ%ﬁ ET0~ g% ) B F 2R &k
EEHEBEPRT L (RAAS X - $142F ~ $143F 5 %
148F ~ %149F ) o £ =5 ]\ p # ga;“;%444’i4’9 230 2
CE S AEE T M AR Ak 1152, 94
T.27% (RAAS 5- $126F ) > kit z\»%é“ra*r\ 1
MEZE BT B ELE B ERARME A F
TP P44 EAD 23P 0 FEHL A A AT 44830 30
FRTE A HEEFIERE §REd2 v v PE- L4
Poddfn ARG P S AT BT T T € Rk A
I5p f 3 ¥A fF > 2 St AR Bt i ¥ B e B4
FURARE 2% B > b A RPN GT X R E €
REHr2 FELIbp pPBE A F £ 0 B SR E
Rl o
O. 4 B 3k fdc XA H 2 “Kiﬁﬁﬂ’? A E g o H P
RBARL A A A TRV E CAE PP AL EF
IE ° ‘;\“\; r A ﬁ]}!yziﬁﬁ{»](f—i, ~ PR 9@4‘; A AL
%i%% &gg&“ﬁ’*?ihﬁﬁ(*%
738) & ’-’Lrp%EAF'& ,T*ﬁ;c»]{ﬁx%gy B
S Y SRR XN TR TR M‘fi’l{f’*

L
w

*m&}
i
-\“ﬂb
\\ -
>
*m«

s

26



/\ N

dEER3BE R F A G2 H A 2B
LRI HTE AR oM A A B A T £ 24
o RZEPZZ2ERERA2ZEELHR > ¥ 2975
BAFFEAARE LGEAT T > FI b g i a5k 5
BB A 2 KPR R Y BT E o G AR o ¥ -
G R AR X BRAK AE ek TR
FL A AR o @ B F A Bk £ G o i
TR LT ER AT R E L F L 2 bk 2
Hole % e LR A8 SARH o - ¢ F 22 F 2 R
oottt A AT 92860 24p pod PEIET IR
(RS> At - %93F ) » A PR Fef kL2 Han
FE%I%ﬂ{ﬂiJ ,14)3 M eeeen iﬁgg‘&ﬁvp&f%'ﬁﬂijgé,?
*—%%% (v EDE - FESEPELERBERE &
CARTRRTE Xt o 2w R LS Y d iR 4T

ER _7:[1;'_ > 2R & p,\y{%:ﬂ{ﬁi}; v ),é» A2 R ER(T 4 A

#ﬁ 137‘%’-7}&% ) _,:‘;%__F;}Sr,ﬁ,\.% f‘?‘ﬂ:(/z‘}rmiﬁ” }%’43‘5&#\

La»] éf";;v]{% ]%Z:é‘l’g'zz ’%—_’{E’?f;‘o
ﬁjwi,ﬁﬂwrai“’bﬁ?" Pawﬁ4¢

»k@L*vw&%a& %m% p 2 i
T (A #Em)
if{%’i‘f{fz ER R T
o

AEREE PR R B
Fode A & wvw\$4~%ﬂﬁ%

@2azm A BEOM ~ B poFek s
P%BKF"}”

B
'j =AY

%Wiflifg. v AR - it o 3 Lbz,gcpqo
P AP RAL RS A > & FRFRTE F 980 % 1R

> ) 3&1/’%)’:}‘2‘ %:851/';-MIIE au,ﬁ); ’ ;—J i——{-{r] > o

p—
[E—
=~
-h_‘\
DO
Pimd

13 2

L

=
\ &
bl
N
T}
:B“Y

AN

27



N

Y
"

BT
Rl 3

¥y

M N

Rk

luﬁg}%’ﬂ\ {E-E,\;O

N PR?&L*'J:‘# et s 209 p\ o AR B & f%,}it?'”rf':)is»_

Bk s #

HFEEA T dot A2

H|i-ix i

et
B X))

v
[£20p AT PFIZA

I X &P Fr1e s B A P 2Ri520p p

|iA-F T 4§%Lﬂﬁ&jﬁﬁ’

Z PR AEAP P IRED ¥ AT iE20p poAT S @g%ﬁ,
T F I o

o~ PR L BRI AR > R NL BT (Frare
2 %A40iE2 1% 1 F3) o e @ A‘f}nJ'F—qﬁ—"g » 18 o)k A
RSB AR (PES3E ~ $458) o

FALEERG S

?’r"ﬁf A2 B

)

(=) F &2 Jﬁ&éﬂ@%&~%gA~;aﬁgag
Lo F o KRBT CWRTCBRFTRALHTIGL
B2t EE SfR2ZFAP ?l‘%;};‘;é‘fﬁﬁ\j%ﬁ
PP PR F e
| A 2.7fﬁtzjz~ﬁﬁii:»’jg’%&g“,ﬂ@g\4 -1

. B A ﬁ;r{:g;,, y b 2R A

Alz"%g—d—

A ‘/z‘ ill‘ﬂ&
gﬁ.p;;g& Fl 0

L H B IR R REE

L L |1
CEAL VS
- 0 KB B |2
7 FiE 3|3
R
SR

fmﬁﬁﬁi?i 'i R RETEFERA
BAFERERE S RRBFE RS RZES
BAIRIZA

28



AV
A 2 2EE A
Fl o~ AR
%
p

LERECD) ()2 FT

R FORE

A2 LEE o

L EEEp

AL LG L

N

29

13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853號
114年1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欣穎                              
            謝欣曄              
            謝佳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尤英夫  律師
            王雅雯  律師
被      告  行政院                                    
代  表  人  卓榮泰（院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邱于蓉                                      


            鄭倩如              
參  加  人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葉香君                         
            范植軒              
            陳金同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建仁變更為卓榮泰；參加人國防部代表人由邱國正變更為顧立雄，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280頁、第29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緣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兵舍營房，報經行政院以民國43年11月25日台43(內)字第7484號令(下稱原處分)核准徵收重測前臺北市大安區下內埔段75、76、77、78、200地號等5筆土地（重測後現為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205、205-1、206、207、207-1、208、209、209-1、257、263、264地號等土地），嗣由參加人臺北市政府（下簡稱參加人北市府）以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
  ㈡原告前於111年1月21日、3月18日先後向內政部提出「請求書」、「再請求書」，主張其被繼承人謝明德本為重測前臺北市大安區下內埔段76、77、78、2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下內埔段4筆土地）之分別共有人（應有部分1/2），該4筆土地於43年經參加人國防部低價徵收後，因涉有未依徵收目的使用情形，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請求廢止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57、26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徵收。經內政部否准，原告循序訴願及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本院113年1月11日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判決（下稱廢止徵收前案）駁回。原告於廢止徵收前案審理期間，又於112年3月1日向被告提出「請求書」，另由訴訟代理人代理向內政部、參加人國防部、參加人北市府發函，主張系爭土地有徵收違法無效等情，請求確認原處分為無效，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經被告交據內政部以112年5月10日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62次會議決議：「應無徵收失效及無效」。嗣參加人北市府依被告函覆上開內政部決議後，再以112年6月9日府地用字第1120004314號函通知原告。原告不服，乃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北市都發局）85年7月10日北市都二字第8510220號答覆張天欽律師之復函，指出：「……二、有關○○市○○區○○段○○○○0○號土地都市計畫情形，經查該地號土地於本府45.5.4.北市工字第14417號公告臺北市主要計畫圖中即劃為住宅區，而本案土地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顯示本件所謂徵收之無效。因為系爭土地原本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就不是要徵收的。
  ㈡就原告所持有之資訊看來，處分機關所涉及之機構共有被告、內政部、參加人國防部、臺灣省政府及參加人北市府等5個機構。被告是最高機構，至於內政部、臺灣省政府及北市府都有可能是處分機關，至於使用單位則是國防部。所謂徵收處分，何者為處分機關，似有疑問。原告因此主張徵收處分機關不明，屬於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款主張徵收土地的之行政處分無效。其次，被告是最高機構，在徵收計劃書圖没有提出供審酌及其他欠缺詳細內容之情形下，胡亂批准「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原告因此主張原處分是行政院在缺乏事務權限下所作之核准令，是屬於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規定之 「缺乏事務權限者」或第7款之「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而無效。
  ㈢被徵收之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257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市○○區○○○段76、77、78地號土地，面積高達1,200坪，營房根本用不到，看不出與建築營房有關，因此不應被徵收。又大安區下內埔段209地號、209-1地號、263地號土地，面積約有900坪，距離可能預定興建的所謂營房，還有一段路程，興建營房根本不需用上述土地，也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應審查之「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適當與合理」或是「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參見土地法第208條）只要本院至系爭土地之現場實施勘驗即知。如果說有徵收之必要，也不應該將系爭土地列入徵收。按行政程序法笫10條規定，本件被告之所謂准許徵收臺北市下內埔民地並請特許先行使用之行為，屬於無效之行為。因為違反上述規定，被告行使裁量權時，已經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未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㈣徵收之機關及所謂需用土地之機關參加人國防部未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辦理而無效。被告必須提出文件，在所謂徵收系爭土地之當時，敘述說明是如何之「急需」建築一個營？(徵收土地計劃書提到「急需建築」）(有無必要?如何必要?）是如何之軍種（空軍、陸軍）急需？兵舍營房要做什麼？要規劃的兵舍營房是座落在那一個地號的土地上?兵舍營房與該營部隊之實際工作地點有多遠?為何規劃要原告之父所有之二千多坪之土地？如何證明所必需之範圍？ 事先有無與當地之參加人北市府接洽討論？當時軍方在臺北市有那些營房而不夠用？該營共有多少人？該營之主管之人事資料等？該營需要多少棟房子？一棟有多少室內房間？興建營房何人設計？花費多少?興建營房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工多久?有無辦理竣工儀式?有無預計入住該營房之名單？如何分配住宿？有無向原告之父要收（貪污）紅包?是否為貪污拿紅包故意挑選原告之父之地？上述資訊，被告必須逐一回答。而此部分應由被告證明其徵收行為符合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否則即屬無效之行政行為。從而徵收系爭土地為自始、當然與確定之無效行為。
  ㈤系爭土地是在43年間被「徵收」，據稱徵收原因為軍事用途。惟原告之父所有系爭土地是水田，依當時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第10條規定，徵收面積應由地主保留水田3甲。換言之，依上述法律，原告之父所有之系爭土地（不超過3甲）有權保有，政府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加以徵收。否則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原告之父之生存權及財產權。換言之，如有不法之徵收，屬於自始、確定與當然無效，亦即絕對的不發生法律行為效果。被告可能聲稱本案係依土地法笫208條規定辦理徵收，此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性質有別云云。按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是土地法之特別法，為保護自耕農為國家重要政策，穩定農民為國家安定之基礎（且扶持自耕農之外兼顧地主之生活，或兼顧及祭祀公業及宗教團體公益事業之運作），自應優先適用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㈥本件徵收要做軍事用途，而軍事用途云者，自屬供軍事方面之使用，例如軍事基地、要塞、軍用機場、兵工廠、軍械庫、彈藥庫、油庫、軍港水域與其附屬設施、防空、海防、邊防、雷達通訊監視、軍事實驗、觀測氣象及其他禁行地區之有關設施或工程。無論如何，不會是興建眷村。眷村是軍人眷屬居住所，不是軍人本身之用途，亦即眷屬與軍人兩者顯然有別。最高法院認定軍人與軍眷就是有區別。又眷屬可以上至祖父母，下至孫子女，六代同堂包山包海。拿徵收土地來作所謂眷村的軍事用途，如果說得通的話，那麼徵收全國土地都可以來作眷村了。由此可見，系爭土地未作軍事用途即屬無效之行政行為或處分。
  ㈦土地法第208條及第209條規定，國家為興辦公共事業或實施國家經濟政策，固得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園，應以其「必需者」為限，且徵收必須補償，即為平衡私益與公益之立法作為。惟土地徵收對人民財產權影響極大，必須嚴格管制，方不易產生浪費土地資源、與民爭利及損害人民財產之結果，因此，土地法不僅在徵收前，對徵收之程序，有缜密之規定，即需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劃書，並應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劃書，報請行政院或省政府核准，且依土地法施行法第50條之規定，土地徵收計劃書應記明一定之事項，其中包括：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及舉辦事業所擬設計大概等，依同法第53條之規定，土地使用計劃圖如係興辦公共事業指建築地盤圖。詳言之，依土地法笫224條規定，土地徵收應具備如下的文件，呈送核准機關：詳細徵收計畫書、詳細徵收土地圖說、詳細土地使用計畫圖。然而在本件之徵收，並未嚴格遵照上述法定文件加以辦理。參加人國防部之草率、粗糙與濫寫土地徵收案，完全不符合土地法之規定即不符合法定條件。然而被告居然不退回重新整理，反而無條件照准，且特許先行使用。被告即屬事權之濫用而無效。
  ㈧參加人北市府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同日並以北字地權笫33364號公文通知謝明德徵收（並說）「另行通知具領（補償金）」。所謂之謝明德（是否本人所簽有疑問？）於44年4月23日簽名在「業户領單」上。從原證二至原證四的三個文件之謝明德本人簽名之字跡比對後得知。業户領單中的謝明德之「謝」字，顯然與原證二至原證四文件之謝明德之「謝」字完全不同，尤其「謝」中間之「身」，一看即知不同。此種領據方法與一般土地徵收補償金具領收據，應由原告簽立並出具印鑑證明為憑之經驗法則有違，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具領收據正本係何人 所為，不得認為謝明德已領取徵收補償金。
  ㈨依司法院院字第2704號、釋字第110號解釋及土地法之規定，其程序與時間，應是北市府於43年12月11日公告，公告之期間為30日，所以屆滿時間為44年1月9日，在這期間內，北市府應就土地及地上物決定補償費之金額數值，通知需用土地人之國防部，再由國防部應於公告完畢後之15日內，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 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缴交北市府，最後由北市府發給土地及其地上物之所有權人謝明德完竣。簡言之，國防部應於公告完畢後之15日内，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缴交北市府。國防部如未繳交，徵收案即屬失效。或者北市府如果未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發給土地及其地上物之所有權人即謝明德完竣，徵收案亦屬失效。或者，北市府如未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定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徵收案亦屬無效。但事實上，卷內資料顯示，(據說)謝明德具領（補償金）之時間是44年4月23日，距離北市府應在44年1月24日發給謝明德補償金之時間，相差90天，明確徵收案已經無效。如上所述，發給補償金之時間超過土地法第233條所規定15日之期限，徵收案固然明顯已經無效。更不用說國防部未在公告完畢後之15日內，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北市府。而北市府沒有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定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同樣均使徵收案無效。又徵收案本來應該在地政機關做土地徵收之登記，惟地政機關竟遲至實際徵收7年後之51年1月23日才在土地登記簿登記記載「徵收」，管理機構：陸軍總司令部。之所以延遲多年，應該是北市府無法確認徵收案有效，另一方面，原告之父謝明德及原告等人認為徵收不法而一再向歷屆總統、監察院與國防部請求返還土地有關。
  ㈩從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125號判決可知，因補償費屬無法律上原因之不當得利，原給付機關仍得隨時請求原告返還，原告縱領取補償費，仍無業已受到補償之可言，自不應因曾領取依法應屬無效徵收行為之補償費，變成有效徵收行為。從是可知，本件不論所謂之謝明德有無於44年4月23日簽收適當之補償費，根據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125號之法律見解，亦不影響其為無效徵收行為。
  被告主張行政程序法於88年2月3日公布並自90年1月1日施行，徵收當時尚無行政程序法，因此未在作成處分前給予原告之父陳述意見之機會，並無問題云云。但徵收人民土地是何等大事，怎麼可以沒有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呢？就是戒嚴時代什麼都亂搞，不法不當徵收原告之父土地，不過只是其中之一例，所有老百姓，包括原告之父也不敢反抗。更何況，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施行細則還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先位聲明：①確認被告行政院43年11月25日以台43(內)第7484號令，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之重測合併前○○市○○區○○○段200、76、77、78地號（現為同區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63、257地號）（應有部分各為1/2)等土地的徵收處分行為(或法律關係)無效。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備位聲明：①確認被告行政院於43年11月25日以台43(內)第7484號令，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之重測合併前○○市○○區○○○段200、76、77、78地號（現為同區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63、257地號）（應有部分各為1/2)等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㈠依行為時土地法第222條第2款規定，舉辦之事業，屬中央各院部會者，由被告核准之。被告核准徵收後，將後續相關徵收事宜交由內政部及臺灣省政府辦理，依原處分說明三所示，除令知臺灣省政府外希即轉知國防部將原徵收計畫書圖等各2件逕送臺灣省政府等語，是以，內政部依上開說明於43年12月1日內地字第60261號函發文予國防部，請國防部將原徵收土地計畫書各2件逕送臺灣省政府。嗣後，臺灣省政府以43府民地丁字第4285號令轉知北市府，希即依法辦理以利軍用。北市府爰於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並於同年月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是以，本案徵收核准、公告、通知等程序均依徵收行為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而本案於43年核准徵收當時尚未有都市計畫案，嗣45年5月4日北市工字第14417號始首發布實施臺北市都市計畫圖，並無原告所指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規定無效之情形。
　㈡原告所稱徵收面積應由地主保留水田3甲乙節，按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及第10條規定，地主超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規定保留標準之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承領，至於地主不願保留耕地時，得申請政府一併徵收之。惟本案係依土地法第208條規定辦理徵收，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性質有別，此係原告對於法令適用有所誤解。
　㈢依司法院釋字第110號、第516號解釋意旨可知，徵收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雖屬徵收補償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關係憲法對財產權保障之落實，但徵收補償費未於上述期限內發給完竣，並非一概機械式地即令徵收失其效力，倘補償費未能發給完竣，有特定事由存在，諸如對補償費之估定有異議、補償之數額龐大應動支預備金等非可歸責於補償機關造成其遲延者，仍須考量徵收之公益所需，而得阻卻徵收失效之效果。又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42號判決，本案經徵收迄今已事隔60年餘年，如今再查證相關證據自有困難或已銷毁，要求徵收機關於數十年後舉證當年補償費發放等相關資料，在客觀上確有其困難，觀諸北市府於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後，因土地所有權人對地價等補償有異議，爰於43年12月31日及44年3月23日召開會議，由每坪51.2元提高為64元，再提高為70元發放，並於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檢送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旋於44年4月23日發放完竣。系爭土地徵收補償費未於徵收公告期滿15日內發給，係因土地所有權人對補償費之估定有異議所致，屬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且需用土地人於不可歸責之事由消滅後亦在相當期間內儘速發給，應得阻卻徵收失效之情形。至原告訴稱業戶領單上之簽名非原告之被繼承人所簽，及遲至51年始辦理徵收登記，故主張徵收失效1節，按其主張並非構成徵收失效事由，與徵收失效之要件無涉。
　㈣原告所訴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57地號土地撥用予北市府，顯未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為之，且本案工程未持續作為兵舍營房使用，非謂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土地應返還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一節，按已依徵收計畫為被徵收土地之完成使用以後，徵收土地用途之變更，乃所有權之一般行使（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工程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嗣於76年撥用予北市府作為敦化南路使用，係屬行使土地所有權之權能，且本案工程是否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非徵收無效之構成要件，與本案情形之認定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駁回原告之訴。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參加人主張：
　㈠國防部部分：
　　⒈原告前向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本於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各款規定，請求廢止系爭徵收處分，該訴訟應以系爭徵收處分行為有效、徵收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則原告顯不得於提起廢止土地徵收，有違禁反言原則，另行確認系爭徵收行為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
　　  ⑴北市府於106年3月24日會同其所屬地政局、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軍備局北工處、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及 原告謝欣穎、謝欣曄等至現場會勘，依其會勘紀錄載稱略以：209、209-1地號：位於軍備局管理營舍（和平新莊）圍牆範圍內，現況為退伍軍人作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使用；257地號：現況為敦化南路2段172巷至200巷間建物前主要幹道，包括敦化南路2段兩側已闢建之人行步道；263地號：現況部分作為和平新莊圍牆，部分為其圍牆範圍內之空地等語，以及會勘當日現場照片所示，足見下內埔段75、76、77、78地號土地絕大部分及同段200地號部分土地，均為257地號土地之一部分，現況作為敦化南路2段及人行步道使用；而重測前下內埔段200地號土地則絕大部分位處和平新莊範圍內，會勘當時現況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地號），和平新莊圍牆及圍牆內空地（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63地號）。
　　  ⑵承上，除257地號現況作為敦化南路2段及人行步道使用外，209、209-1、263地號土地現況確實位於軍備局所管理之「和平新莊」範圍內，且依45年航照圖及其地籍套繪圖、47年「臺北市地形圖」及其地籍套繪圖以及前揭重測前地籍圖與現行地籍圖套繪成果所示，於系爭徵收處分所徵收的5筆土地範圍及其他非屬徵收範圍的土地上，確有數棟建物坐落其間，並經註載「國防部宿舍」等字：且參諸：北市府為興辦敦化南路新闢工程，於76年間申請撥用257地號土地內國有持分部分，於該府所備具之「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內載明：「土地改良情形：地上建築物已由本府用地單位與軍方協議補償完畢，且該地上建物已配合拆除完畢」等語，並經行政院76年12月9日院台財產二字第76018779號函准撥用；以及謝明德前經申請發還209、257地號土地時，國防部總務局於84年6月29日函復北市府地政處略以：209、257地號等2筆土地，軍方當年依法徵收後均做為「營舍」使用，期間未曾變更用途。76年時奉行政院核准將徵收之257地號土地撥予貴府開闢敦化南路使用，209地號土地現為本局列管和平新莊使用，該土地自徵收迄今均做為營舍，未曾變更用途等語；軍備局就立法委員關切209、209-1地號土地糾紛案而於92年4月間出具之說明資料亦敘明略以：本案土地係聯勤第一營管所於43年間為興建營舍需要，報奉行政院核准徵收，於補償土地所有權人地價及地上青苗補償費後，依規定囑託登記為營產，現由本局和平新莊退舍使用，「係屬營區，非屬眷舍」，該等土地自徵收起均作為「營舍」使用，期間未曾變更用途。謝明德土地既已按計畫建築使用，張○薇等4人陳情發還，與法不合等語，均足見下內埔段75、76、77、78、200地號等5筆土地經徵收後，確實依徵收計畫作為兵舍營房（和平新莊）之用，且至遲於47年間即已興建完成，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原本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就不是要徵收的」等語，自無可採。
　　  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中，257地號土地已變成敦化南路，其他3筆土地則無任何建物存在等語，惟參加人國防部依徵收計畫所興建之兵舍營房至遲於47年間即已完成使用，而257地號土地係其後於76年間方辦理撥用；而106年3月24日會勘紀錄所載關於209、209-1地號土地現況為退伍軍人作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使用之情，固可知209、209-1地號土地並未有建物坐落其上，然依後勤次長室99年8月26日重要工作提報單載述略以：和平新莊（陸軍關渡指揮部列管）大門右側計有木造平房7楝，已由關指部於8月23日函文軍備局北工處辦理房屋註銷拆除作業，預於10月25日前拆除完畢等語，互核106年3月24日會勘照片、96航照套繪圖、111年航照套繪圖、重測前地籍圖與現行地籍 圖套繪成果，可知前開99年8月26日重要工作提報單所稱「大門右側木造平房」，係主要坐落於包括209、209-1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原告所稱209、209-1、263地號等3筆土地無任何建物存在等語，乃係於99年間拆除建物之結果；而無論是土地撥用或建物拆除，均屬參加人國防部已依徵收計畫為被徵收土地之完成使用以後，就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之一般行使，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不應被徵收等語無涉。參加人國防部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所提出之相關圖說，其上固註記相關說明，然因系爭徵收處分距今已近70年，其間相關土地歷經分割、合併、重測等過程，其土地段名、地號甚至面積均有所變更，原告既請求廢止徵收而返還土地，在原有土地段名、地號已不復存的情況下，勢必須借助科技設備予以套繪，方足以判斷系爭徵收處分之被徵收土地現況及利用情形，而稽諸上開圖說內容，亦均與相關土地之分割、合併、重測等地籍資料、76年間土地撥用相關資料、106年3月24日會勘紀綠及現場照片等事證資料，並無不符。
　  ⒉按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為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前段所規定。其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者，參照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然本件系爭土地徵收案，係發生於00年至44年間，當時行政程序法尚未施行，考量當時之時空環境，法制未臻完備，行政機關就相關徵收、補償程序，固嘗採取較為權宜及寬鬆之態度，此為法院於認定類似事實時，所必須考慮之背景因素，且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徵收處分無效、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訟，距43年、44年間徵收當時，已時隔近70年之久，徵收當時之相關資料已因逾檔案保存期限而已銷燬，當時辦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難以通知到場作證，要求徵收機關於70年後，舉證其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恐因資料散失或檔案銷燬而有客觀上之困難。是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訴訟，若採取嚴格之採證標準，則許多無資料可查之徵收處分，勢將被認定無效或失效，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計畫、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效，而有害及公益。再者，關於確認徵收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徵收失其效力）之訴訟，法律未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於徵收施行後之數十年間均可能提起，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有土地被徵收而未領取補償費遲未作為，已有可議，又徵收執行機關於徵收執行達70年之久後，徵收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或銷燬，在客觀上舉證有其困難，而訴訟上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當事人雖無法提出確切證據，可資證明待證事實，然由其他間接證據，於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下，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於證據法則亦非有違。本件系爭土地之徵收，係內政部以43年12月1日函知臺灣省政府以43年12月2日令由北市府以43年12月11日公告徵收，北市府並於同日即43年12月11日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發放補償費，因土地所有權人對地價等補償提出異議，是以於43年12月31日及44年3月23日召開補償協議會，並於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送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旋於44年4月23日發放補償費完竣，則本件徵收補償費之發放係因土地所有權人就補償費估定提出異議，因而召開多次協調會議，於確定補償基準後，亦儘速發給補償費完竣，本件徵收即非無效，亦無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情事等語。
  ㈡北市府部分：
　  ⒈按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土地補償費發給相關期限規定，其目的在防止徵收土地核准案久懸不決，及減少土地所有人之損害，其立法意旨係為保障所有權人之土地私權；次按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意旨，徵收補償費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繳交主管地政機關，使應受補償人隨時可受領者，除有因對補償估定有異議等不可歸責於補償機關之事由，致未於法定期間發給補償費完竣者，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者，及有其他特殊情事外，徵收土地核准案即失其效力。因原地主對地價及青苗補償費有異議，參加人北市府前以43年12月27日（43)北市地權字第35755號函邀集有關單位及原地主於43年12月31日召開地價及青苗補償費協議會，依該會議紀錄所載，參加人國防部同意提高補償地價至每坪64元，原地主維持要價每坪100元。因兩造價格仍有歧異，參加人北市府為配合協調雙方價格，於44年3月23日再次召開協議會，參加人北市府並以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檢送前開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本件地價補償費於同年4月23日發放完竣。
　  ⒉系爭土地乃因原地主對補償地價有所異議，參加人北市府旋即於公告期間內召開協議會，惟雙方對於補償地價仍有歧異，遂再召開第2次協議會協商，並於雙方同意補償價格後發給補償費。依前開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179號判決理由，應有不可歸責於補償機關之事由產生阻卻徵收失效的效果。次查本案徵收補償費從每坪50元左右先提高至64元，再提高至70元，參加人北市府為保障原地主權益多次召開協議，且為防止徵收案久懸不決及減少對土地所有人之損害，亦請參加人國防部盡早發放補償費，顯已盡可能保障原地主私權。雖參加人北市府現存檔卷實查無通知原地主領取地價補償之相關資料；惟原地主確已領取地價補償在案。又本件徵收案係發生於00年至44年間，徵收距今已時隔70年之久，相關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散失，或因逾檔案保存期限銷燬。對於此種徵收程序依法並無違誤之年代久遠爭訟，應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有關補償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失效，而有害及公益。
　  ⒊有關原告主張徵收無效一節，查需用土地人國防部總務局為建築兵舍營房需要，依徵收當時土地法擬具徵收計畫書，報奉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系爭土地，嗣臺灣省政府以(43)府民地丁字第4085號令轉請北市府遵照辦理，參加人北市府並以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同日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函通知原地主，地價補償費業依規定核發完竣。故本案徵收核准、公告、通知等行政程序均已依徵收當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該處分無重大明顯瑕疵，應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定無效之情形等語。　　
六、本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前為系爭土地之分別共有人，系爭土地於43年間由參加人國防部報請徵收，經被告核准，再由參加人北市府公告；原告於112年3月1日向被告請求確認系爭土地之徵收無效，經被告函覆無徵收失效及無效後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之情，有徵收土地計劃書（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北市府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本院卷一第319頁至第320頁）、原告112年3月1日請求書及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16日世法字第112316號函（原處分卷一第78頁至第80頁）、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62次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330頁至第336頁）、北市府112年6月9日府地用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一第338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為一致陳述，可採為裁判基礎。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有不能得知處分機關、欠缺事務權限、裁量逾越、違反比例原則、違反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規定、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等情，且違反土地法第233條規定未於徵收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放徵收補償金，訴請確認原處分為無效（先位聲明）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備位聲明）。被告、參加人均否認原告主張，並分別以上開情詞置辯，故本件應予審究者，自為原告訴請確認原處分無效，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失效而不存在，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可知，提起確認訴訟，原告必須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原告目前所處之不確定法律狀態，若不起訴請求判決予以確認，即將受不利益之效果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應為無效或失效等情，為被告、參加人否認，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土地徵收之效力既有爭執，原告且主張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仍存在，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徵收為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本件應為實體審理。
　㈡次按35年4月29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208條規定：「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一、國防設備。……」第222條規定：「征收土地為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行政院核准之。一、需用土地人為國民政府五院及其直轄機關省政府或院轄市市政府者。二、舉辦之事業屬於中央各院部會直接管轄或監督者。三、土地面積跨連兩省以上者。四、土地在院轄市區域內者。」第224條規定：「徵收土地，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畫圖，依前二條之規定分別聲請核辦。」第225條規定：「行政院或省政府於核准徵收土地後，應將原案全部令知該土地所在地之該管市縣地政機關。」第227條規定：「（第1項）市縣地政機關於接到行政院或省政府令知核准徵收土地案時，應即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他項權利人。（第2項）前項公告之期間為30日。」第231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發給完竣後，方得進入被徵收土地內實施工作。但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或舉辦第208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事業，經行政院特許先行使用者，不在此限。」第233條前段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第234條：「市、縣地政機關於被徵收土地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後，得規定期限，令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遷移完竣。」第235條前段：「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第236條規定：「（第1項）徵收土地應給予之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規定之。（第2項）前項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均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轉發之。」第237條規定：「市縣地政機關交付補償地價及補償費，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時，得將款額提存待領。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不明者。」
　㈢原告先位聲明並無理由：
　　⒈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就行政處分之無效原因，採重大明顯瑕疵說，第1款至第6款是重大明顯之例示，第7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所謂「重大明顯」，係指其瑕疵之程度，不但重大，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如果其瑕疵非重大，或非明顯，即難指該行政處分為無效。又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解，亦非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係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簡言之，係以普通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若普通社會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否猶存懷疑，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均不令該處分無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第1444號、109年度判字第437號行政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原處分無效，係以系爭土地之徵收有不能得知處分機關、欠缺事務權限、逾越法定裁量範圍而為徵收並違反比例原則、違反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規定、違反土地法第208條、第209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為其論據。本院查：
　　　⑴系爭土地徵收過程簡述：
　　　　參加人國防部（總務局）為建築兵舍營房，依35年4月29日修正施行之土地法第224條、同日修正發布之土地法施行法第50條規定，擬具徵收計畫書，載明「徵收土地原因：建築兵舍營房」、「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台北市下內埔75、76、77、78、200號0.7807甲」（按：「0.7807甲」相當於「約7,572平方公尺」）、「興辦事業之性質：國防事業」等事項，報請被告核准徵收下內埔段75（0.0360甲）、76（0.1605甲）、77（0.1005甲）、78（0.1540甲）、200（0.3297甲）地號等5筆土地（地目均為「田」。其中系爭下埔段4筆土地原所有權人為謝○賜、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等2人，應有部分各1/2）。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後，令由內政部以43年12月1日函知臺灣省政府以43年12月2日令由臺北市政府以43年12月11日公告徵收，參加人北市府並於44年4月23日發給謝明德等2人征地地價完竣等情，有徵收土地計劃及所附征地計劃圖說（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第68頁）、內政部43年12月1日函（原處分卷一第69）、臺灣省政府43年12月2日令、臺北市政府43年12月11日公告、同日發給地價通知及請國防部發給地價函、徵收土地明細表、業戶領單、徵收土地補償明細表（原處分卷一第70頁至第77頁）、土地登記資料（原處分卷二第100頁至第111頁）在卷可稽。
　　　⑵本件並無不知處分機關或被告欠缺事務權限等情：
　　　　依據前揭徵收卷證，系爭土地係由行政院核准徵收，甚為明確，並無何不能得知處分機關之情；又徵收土地其舉辦之事業屬於中央各院部會直接管轄或監督者，由行政院核准，徵收時土地法第222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土地係由行政院國防部申請徵收，其核准乃被告之法定職權，更無欠缺事務權限問題。
　　　⑶本件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逾越：
　　　　①第按裁量係指決策與否或多數法律效果之選擇，具體言之，行政機關決策與否即是否作成行政處分，稱為行為裁量或決策裁量；而就產生不同法效果的行為擇一而行，則稱為選擇裁量。又裁量權並非全無限制之自由或任意為之，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時，必須受法律授權目的之拘束，而且必須與個案情節有正當合理之連結，否則即屬裁量瑕疵，行政行為亦因此違法。裁量瑕疵主要有3種類型：不為裁量、裁量逾越、裁量濫用。所謂不為裁量（學理上或有稱裁量怠惰），是指行政機關依法有裁量之權限，但因故意或過失而消極不行使裁量權；所為裁量逾越，指行政機關裁量之結果，超出法律授權之範圍；至所謂裁量濫用，則指行政機關作成裁量與法律授權之目的不符，或係出於不相關之動機。
　　　　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條「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所論述者係為原處分徵收土地之面積，超過參加人國防部建築營房所需等。然查，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國防部報請徵收系爭土地，其法律依據係為徵收時土地法第222條，而依該條文義，被告所裁量者係為核准與否，亦即屬前揭「行為裁量或決策裁量」之類型，此種裁量類型論理上並無「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之可能；況該條法文無隻字提及被告得核准徵收之比例或面積等與「範圍」相關者，更難想像被告如何「超出」法律授權範圍而為裁量。
　　　⑷原處分是否裁量逾越或濫用，均屬能否撤銷問題，不得主張為無效：
　　　　①按「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行政訴訟法第201條定有明文，可知裁量瑕疵之違法係屬「得撤銷」而非「無效」情形，原告以原處分「裁量逾越」，違反比例原則而為裁量等，爭執原處分為無效，均與前開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未合。
　　　　②更何況行政處分之重大明顯瑕疵，須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程度，業如前述。原告執個人主觀見解，質疑參加人國防部建築兵舍營房之需求，所持原處分對系爭土地之徵收有裁量瑕疵、違反比例原則等主張，均須法院為事實調查後始得判斷，顯未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程度。
　　　⑸系爭土地之徵收並無違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問題：
　　　　①按「左列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承領：一、地主超過本條例第10條規定保留標準之耕地。二、共有之耕地。三、公私共有之私有耕地。四、政府代管之耕地。五、祭祀公業宗教團體之耕地。六、神明會及其他法人團體之耕地。七、地主不願保留申請政府徵收之耕地。」、「（第1項）本條例施行後，地主得保留其出租耕地7則至12則水田3甲，其他等則之水田及旱田，依左列標準折算之：一、1則至6則水田：每5分，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二、13則至18則水田：每1甲5分，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三、19則至26則水田：每2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四、1則至6則旱田：每1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五、7則至12則旱田：每2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六、13則至18則旱田：每3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七、19則至26則旱田：每4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第2項）前項保留耕地，由鄉（鎮）（縣轄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照保留標準查實審議，報請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審定後，由縣（市）政府核准之，耕地租佃委員會為審議或審定時，得視土地坵形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減。（第3項）地主不願保留耕地時，得申請政府一併徵收之。」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第1項、第10條固有明文，原告執以主張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徵收系爭土地，未按上開規定標準保留予地主而有違誤云云。
　　　　②按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係政府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本於公權力徵收出租耕地，轉放現耕農民承領，該條例第1條、第8條均規定清楚。政府依該條例對於出租耕地之取得，手段上雖與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而徵收私有土地相同，然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徵收之耕地係專門作為轉放現耕農民承領之用，與其他為興辦公共事業而為徵收者，其目的、徵收標的（出租耕地與一般私有土地）均有不同，土地法復未有類如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地主保留耕地之規定，自難認國家依土地法第208條以規定所為之徵收，須遵循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地主保留標準之規定。原告雖主張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為土地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云云，然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法理，係在個案事實符合特別法構成要件時，應優先適用特別法規定，並非使特別法成為普通法之「額外規定」，一般性地適用於所有個案事實（包含其他未符合特別法構成要件者）。本件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之系爭土地，係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營房而申請徵收者，並非為「轉放現耕農民承領」，其既非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欲規範之出租耕地徵收，自無適用該條例第10條保留一定耕地面積予地主規定之適用。至於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營房是否需徵收系爭土地全部，係屬該徵收是否合於「事業所必需」要求之問題，而此疑義必待法院為事實調查始能判斷，非屬重大明顯瑕疵，亦非原告得請求確認無效者。
　　　⑹系爭土地之徵收並無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
　　　　①原告質疑系爭土地係為建築營房國防設備之需要而徵收，並主張對系爭土地之徵收並未符合必要性要求，且參加人國防部之申請徵收系爭土地不符合徵收時土地法第224條規定云云。
　　　　②按依學理上之通說，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固然原則上應由作成處分之機關負擔舉證責任，若處分機關不能積極證明原處分作成符合實證法明定之法定處分作成要件，即應承擔處分違法與否事證不明之不利益。然而此處所指之「處分合法性證明」，乃是指證明「處分機關有依法作成處分之權責」，至於該權責之行使，有無濫用職權而構成行政職權之濫用，此等「職權濫用」之待證事實，依舉證責任之通說（規範說）乃是「權利障礙事實」，應由主張有此權利障礙事實、導致處分違法甚或無效之一方負擔證明責任。因此，原告如主張「徵收處分」有違反法令之情，自應對此權利障礙事實之存在，負擔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③本件參加人國防部向被告報請徵收系爭土地時，乃提出「徵收土地計畫書」，載明徵收土地原因係為建築兵舍營房，興辦事業之性質為國防事業，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計畫圖說明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興辦事業所擬設計大概等，有該計畫書卷內可稽（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參酌被告之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第68頁）、內政部43年12月1日函（原處分卷一第69頁）中，均提及「原徵收計畫書圖」，堪認參加人國防部係為興辦國防設備需要，擬具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畫圖，聲請被告核辦，行政流程與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並無不合。
　　　　④原告雖質疑系爭土地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兵舍營房非屬軍事設備、上揭徵收計畫書圖未符「詳細」要求等情，並提出北市都發局85年7月10日北市都貳字第8510220號函（本院卷一第85頁、第86頁）為憑。然私有土地之徵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208條規定，應審究者係該土地被徵收後之實際使用情形，與都市計畫對於該土地使用分區之編定管制並無必然關連，況依系爭土地所在之臺北市於85年1月8日修正訂定之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臺北市都市計畫範圍內使用分區之劃定（參該規則第3條）、使用項目（參該規則第5條），均未有「軍事用地」1項，原告所提前開函文，並不能作為認定系爭土地之徵收違反土地法第208條規定之基礎；至原告主觀上對系爭土地徵收後使用之質疑，其既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違法之處，且此要屬徵收後是否依原計畫興辦事業而違反徵收目的之問題，原告該主張在廢止徵收前案中，既為本院不採而為不利裁判（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原告復已對該判決提起上訴，自不應再於本件重複主張。
　　　　⑤再者，系爭土地之徵收是否違反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均涉及證據調查與構成要件之評價涵攝，顯非一望即知之明顯重大瑕疵，亦不得訴請確認無效。
　㈣原告備位聲明並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係以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國防部徵收系爭土地後，經參加人北市府公告期滿後15日仍未發放補償金予土地所有權人即其等被繼承人謝明德，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33條規定，依司法院院字第2704號解釋該徵收案應失其效力等，資為論據。
　　⒉系爭土地徵收事件，係發生於43、44年間，當時行政程序法尚未施行，考量當時之時空環境，法制未臻完備，行政機關就相關徵收、補償程序，未若現今嚴謹，固嘗採取較為權宜及寬鬆之態度，此為法院於認定類似事實時，所必須考慮之背景因素。且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時，距44年間徵收當時，已經將近70年之久，徵收當時之相關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當時辦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難以通知到場作證，要求徵收機關於六十餘年後，舉證其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恐因資料散失而有客觀上之困難。是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訴訟，若採取嚴格之採證標準，則許多無資料可查之徵收處分，勢將被認定無效或失效，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效，而有害及公益。再者，關於確認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徵收失其效力）之訴訟，法律未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於徵收施行後之數十年間均可能提起，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有土地被徵收而未領取補償費遲未作為，已有可議，又徵收執行機關於徵收執行達六十餘年之久後，徵收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在客觀上舉證有其困難，而訴訟上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當事人雖無法提出確切證據，可資證明待證事實，然由其他間接證據，於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下，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於證據法則亦非有違。因此，本件系爭土地徵收案，因年代久遠，徵收資料保存不易而已散失，要求徵收機關於數十年後，舉證其當時已於公告期滿15日內合法通知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領款，在客觀上有其困難，故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確認徵收失效案件，基於舉證困難之考量，徵收機關就補償費已如期發放之事實，所為之舉證，應採間接資料佐證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失效，而有違公益（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42號判決參照）。
　　⒊又需用土地人不於公告完畢後15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依照本院院字第2704號解釋，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但於上開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依法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有案者，不在此限。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可供參照。
　　⒋查，參加人國防部所提出之徵收土地計畫書中，在「曾否與土地所有權人經過協商」一項記載「曾於（43年）11月10日上午由臺北市政府召集會議，因業主索價每坪100元，惟軍方限於規定，只能依例給價每坪51.20元致協議不成」等情（原處分卷一第72頁、第73頁），嗣系爭土地徵收案經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後，參加人北市府又於43年12月31日、44年3月23日召集地價（及青苗）補償協議會，其中在43年12月31日協議會中，參加人國防部稱「國防部徵收土地地價原則無法協議，因（北）市府申明後業主實係清苦並依靠土地為生，願將原價提高至每坪64元，青苗補償6元（每坪），共計每坪70元」，業主方稱「原計價每坪100元，因根據附近賣買140元，前經議定仍係依照原價補償，同時國家經濟困難，配合軍事最低每坪80元，否則無法協議，當依法提起訴願」等語，因「業主要求本日協議為軍方不能同意，市府意見發價當維護原價每坪100元正」。迄44年3月23日協議會中，參加人國防部稱「既然市政府提出法令根據，國防部可於收到市政府所檢送會議紀錄之日起15日之內核發地價。」，業主方（包括原告被繼承人謝明德）則稱「希望軍方盡量提前發放地價（補償）以免各業主遭受損失。」，因而作成決議「由國防部盡量設法提前按每坪70元發放地價」等情，有該2次協議會會議紀錄卷內可參（原處分卷一第142頁、第143頁；第148頁、第149頁）。再依卷內日期記載為44年4月23日之「業戶領單」所載，謝明德確實簽章具領徵地地價152,947.2元（原處分卷一第126頁），依該領單內表格所載，係以每坪單價70元計算補償金，與上述會議決議相合；而發放日期44年4月23日，距離參加人北市府於44年3月30日簽稿預備發函送達該次協議會會議紀錄之函文，則僅二十餘日，考諸參加人國防部當時已經表示將於收到會議紀錄起15日內發放補償，與參加人北市府上述函文用印發文等行政流程及公文傳遞期間，參加人國防部係於收受協議會會議紀錄之送達後15日內發放補償金，應認尚不違經驗法則。
　　⒌原告雖主張參加人國防部未遵期發放徵收補償金，甚且否認曾領具徵收補償金，亦否認前揭業戶領單上謝明德簽章之真正。然從參加人國防部徵收計畫書、上開由參加人北市府召集之地價協議會會議紀錄，需用土地機關（參加人國防部）與土地所有權人間，就徵收補償曾多次協商，乃為事實；而徵收土地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為徵收時土地法第233條所明定，可知地價及其他補償費之發給，要屬土地徵收法定程序，而土地所有權人簽收補償金之領據，則為證明該法定程序完備之最重要證據，且土地所有權人若確未領得足額補償，情理上必將有所爭執主張，實難想像發放補償之承辦公務員甘冒刑責而偽造領據。另一方面，原告在廢止徵收前案係主張系爭土地徵收案因情事變更而應廢止，而廢止需以系爭土地徵收案合法為前提，亦即原告在前案實未質疑徵收補償之發給，乃在本件訴請徵收失效時主張未曾受領徵收補償，已有違禁反言原則之慮。此外，原告起訴時所提92年6月24日自由時報剪報（原證5，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報導記載系爭土地被「賤價徵收」，並有「……當時軍方賤價徵收土地時，只給一點點錢，更可惡的是，軍方經辦人居然還來要紅包……」等陳述，原告既訴求低價、強制徵收之違誤，卻在本件空言全然否認徵收程序中各流程之依法進行，復未有何積極舉證，揆諸上揭最高行政法院見解，原告主張未曾收受徵收地價補償云云，毫無可信。
八、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分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系爭土地徵收之原處分無效（先位聲明），或確認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備位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傳訊證人康○祥、向內政部、參加人北市府、國防部、被告、北市都發局調取資料，均認為無調查之必要；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853號

114年1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欣穎                              

            謝欣曄              

            謝佳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尤英夫  律師

            王雅雯  律師

被      告  行政院                                    

代  表  人  卓榮泰（院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邱于蓉                                      



            鄭倩如              

參  加  人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葉香君                         

            范植軒              

            陳金同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建仁變更為卓榮泰；參加

    人國防部代表人由邱國正變更為顧立雄，茲據現任代表人具

    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280頁、第291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緣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兵舍營房，報經行政院以民國43年11

    月25日台43(內)字第7484號令(下稱原處分)核准徵收重測前

    臺北市大安區下內埔段75、76、77、78、200地號等5筆土地

    （重測後現為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205、205-1、206

    、207、207-1、208、209、209-1、257、263、264地號等土

    地），嗣由參加人臺北市政府（下簡稱參加人北市府）以43

    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

  ㈡原告前於111年1月21日、3月18日先後向內政部提出「請求書

    」、「再請求書」，主張其被繼承人謝明德本為重測前臺北

    市大安區下內埔段76、77、78、2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下

    內埔段4筆土地）之分別共有人（應有部分1/2），該4筆土

    地於43年經參加人國防部低價徵收後，因涉有未依徵收目的

    使用情形，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請求

    廢止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57、263地號土地（

    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徵收。經內政部否准，原告循序訴願及

    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本院113年1月11日111年度訴字

    第1354號判決（下稱廢止徵收前案）駁回。原告於廢止徵收

    前案審理期間，又於112年3月1日向被告提出「請求書」，

    另由訴訟代理人代理向內政部、參加人國防部、參加人北市

    府發函，主張系爭土地有徵收違法無效等情，請求確認原處

    分為無效，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經被告交據

    內政部以112年5月10日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62次會議決議

    ：「應無徵收失效及無效」。嗣參加人北市府依被告函覆上

    開內政部決議後，再以112年6月9日府地用字第1120004314

    號函通知原告。原告不服，乃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北市都發局）85年7月10日北市

    都二字第8510220號答覆張天欽律師之復函，指出：「……二

    、有關○○市○○區○○段○○○○0○號土地都市計畫情形，經查該地

    號土地於本府45.5.4.北市工字第14417號公告臺北市主要計

    畫圖中即劃為住宅區，而本案土地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

    顯示本件所謂徵收之無效。因為系爭土地原本並未曾劃為軍

    事用地，就不是要徵收的。

  ㈡就原告所持有之資訊看來，處分機關所涉及之機構共有被告

    、內政部、參加人國防部、臺灣省政府及參加人北市府等5

    個機構。被告是最高機構，至於內政部、臺灣省政府及北市

    府都有可能是處分機關，至於使用單位則是國防部。所謂徵

    收處分，何者為處分機關，似有疑問。原告因此主張徵收處

    分機關不明，屬於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1

    條第1款主張徵收土地的之行政處分無效。其次，被告是最

    高機構，在徵收計劃書圖没有提出供審酌及其他欠缺詳細內

    容之情形下，胡亂批准「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原告因此

    主張原處分是行政院在缺乏事務權限下所作之核准令，是屬

    於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規定之 「缺乏事務權限者」或

    第7款之「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而無效。

  ㈢被徵收之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257地號土地，重測前為

    ○○市○○區○○○段76、77、78地號土地，面積高達1,200坪，營

    房根本用不到，看不出與建築營房有關，因此不應被徵收。

    又大安區下內埔段209地號、209-1地號、263地號土地，面

    積約有900坪，距離可能預定興建的所謂營房，還有一段路

    程，興建營房根本不需用上述土地，也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

    應審查之「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適當與合理」或是

    「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參見土地法第

    208條）只要本院至系爭土地之現場實施勘驗即知。如果說

    有徵收之必要，也不應該將系爭土地列入徵收。按行政程序

    法笫10條規定，本件被告之所謂准許徵收臺北市下內埔民地

    並請特許先行使用之行為，屬於無效之行為。因為違反上述

    規定，被告行使裁量權時，已經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未符

    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㈣徵收之機關及所謂需用土地之機關參加人國防部未依行政程

    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辦理而無效。被告必須提出文件，在

    所謂徵收系爭土地之當時，敘述說明是如何之「急需」建築

    一個營？(徵收土地計劃書提到「急需建築」）(有無必要?

    如何必要?）是如何之軍種（空軍、陸軍）急需？兵舍營房

    要做什麼？要規劃的兵舍營房是座落在那一個地號的土地上

    ?兵舍營房與該營部隊之實際工作地點有多遠?為何規劃要原

    告之父所有之二千多坪之土地？如何證明所必需之範圍？ 

    事先有無與當地之參加人北市府接洽討論？當時軍方在臺北

    市有那些營房而不夠用？該營共有多少人？該營之主管之人

    事資料等？該營需要多少棟房子？一棟有多少室內房間？興

    建營房何人設計？花費多少?興建營房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工多久?有無辦理竣工儀式?有無預計入住該營房之名單？如

    何分配住宿？有無向原告之父要收（貪污）紅包?是否為貪

    污拿紅包故意挑選原告之父之地？上述資訊，被告必須逐一

    回答。而此部分應由被告證明其徵收行為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7條之比例原則，否則即屬無效之行政行為。從而徵收系爭

    土地為自始、當然與確定之無效行為。

  ㈤系爭土地是在43年間被「徵收」，據稱徵收原因為軍事用途

    。惟原告之父所有系爭土地是水田，依當時之實施耕者有其

    田條例第8條、第10條規定，徵收面積應由地主保留水田3甲

    。換言之，依上述法律，原告之父所有之系爭土地（不超過

    3甲）有權保有，政府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加以徵收。否則

    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原告之父之生存權及財產權。換言之，

    如有不法之徵收，屬於自始、確定與當然無效，亦即絕對的

    不發生法律行為效果。被告可能聲稱本案係依土地法笫208

    條規定辦理徵收，此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

    性質有別云云。按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是土地法之特別法，

    為保護自耕農為國家重要政策，穩定農民為國家安定之基礎

    （且扶持自耕農之外兼顧地主之生活，或兼顧及祭祀公業及

    宗教團體公益事業之運作），自應優先適用實施耕者有其田

    條例。

  ㈥本件徵收要做軍事用途，而軍事用途云者，自屬供軍事方面

    之使用，例如軍事基地、要塞、軍用機場、兵工廠、軍械庫

    、彈藥庫、油庫、軍港水域與其附屬設施、防空、海防、邊

    防、雷達通訊監視、軍事實驗、觀測氣象及其他禁行地區之

    有關設施或工程。無論如何，不會是興建眷村。眷村是軍人

    眷屬居住所，不是軍人本身之用途，亦即眷屬與軍人兩者顯

    然有別。最高法院認定軍人與軍眷就是有區別。又眷屬可以

    上至祖父母，下至孫子女，六代同堂包山包海。拿徵收土地

    來作所謂眷村的軍事用途，如果說得通的話，那麼徵收全國

    土地都可以來作眷村了。由此可見，系爭土地未作軍事用途

    即屬無效之行政行為或處分。

  ㈦土地法第208條及第209條規定，國家為興辦公共事業或實施

    國家經濟政策，固得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園，應以其

    「必需者」為限，且徵收必須補償，即為平衡私益與公益之

    立法作為。惟土地徵收對人民財產權影響極大，必須嚴格管

    制，方不易產生浪費土地資源、與民爭利及損害人民財產之

    結果，因此，土地法不僅在徵收前，對徵收之程序，有缜密

    之規定，即需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劃書，並應附具

    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劃書，報請行政院或省政府核准

    ，且依土地法施行法第50條之規定，土地徵收計劃書應記明

    一定之事項，其中包括：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及舉辦事業

    所擬設計大概等，依同法第53條之規定，土地使用計劃圖如

    係興辦公共事業指建築地盤圖。詳言之，依土地法笫224條

    規定，土地徵收應具備如下的文件，呈送核准機關：詳細徵

    收計畫書、詳細徵收土地圖說、詳細土地使用計畫圖。然而

    在本件之徵收，並未嚴格遵照上述法定文件加以辦理。參加

    人國防部之草率、粗糙與濫寫土地徵收案，完全不符合土地

    法之規定即不符合法定條件。然而被告居然不退回重新整理

    ，反而無條件照准，且特許先行使用。被告即屬事權之濫用

    而無效。

  ㈧參加人北市府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

    收，同日並以北字地權笫33364號公文通知謝明德徵收（並

    說）「另行通知具領（補償金）」。所謂之謝明德（是否本

    人所簽有疑問？）於44年4月23日簽名在「業户領單」上。

    從原證二至原證四的三個文件之謝明德本人簽名之字跡比對

    後得知。業户領單中的謝明德之「謝」字，顯然與原證二至

    原證四文件之謝明德之「謝」字完全不同，尤其「謝」中間

    之「身」，一看即知不同。此種領據方法與一般土地徵收補

    償金具領收據，應由原告簽立並出具印鑑證明為憑之經驗法

    則有違，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具領收據正本係何人 所為，不

    得認為謝明德已領取徵收補償金。

  ㈨依司法院院字第2704號、釋字第110號解釋及土地法之規定，

    其程序與時間，應是北市府於43年12月11日公告，公告之期

    間為30日，所以屆滿時間為44年1月9日，在這期間內，北市

    府應就土地及地上物決定補償費之金額數值，通知需用土地

    人之國防部，再由國防部應於公告完畢後之15日內，即在44

    年1月24日之前， 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缴交北市

    府，最後由北市府發給土地及其地上物之所有權人謝明德完

    竣。簡言之，國防部應於公告完畢後之15日内，即在44年1

    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缴交北市府。

    國防部如未繳交，徵收案即屬失效。或者北市府如果未在44

    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發給土地

    及其地上物之所有權人即謝明德完竣，徵收案亦屬失效。或

    者，北市府如未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定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

    額，徵收案亦屬無效。但事實上，卷內資料顯示，(據說)謝

    明德具領（補償金）之時間是44年4月23日，距離北市府應

    在44年1月24日發給謝明德補償金之時間，相差90天，明確

    徵收案已經無效。如上所述，發給補償金之時間超過土地法

    第233條所規定15日之期限，徵收案固然明顯已經無效。更

    不用說國防部未在公告完畢後之15日內，即在44年1月24日

    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北市府。而北市

    府沒有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定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同樣

    均使徵收案無效。又徵收案本來應該在地政機關做土地徵收

    之登記，惟地政機關竟遲至實際徵收7年後之51年1月23日才

    在土地登記簿登記記載「徵收」，管理機構：陸軍總司令部

    。之所以延遲多年，應該是北市府無法確認徵收案有效，另

    一方面，原告之父謝明德及原告等人認為徵收不法而一再向

    歷屆總統、監察院與國防部請求返還土地有關。

  ㈩從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125號判決可知，因補償費屬

    無法律上原因之不當得利，原給付機關仍得隨時請求原告返

    還，原告縱領取補償費，仍無業已受到補償之可言，自不應

    因曾領取依法應屬無效徵收行為之補償費，變成有效徵收行

    為。從是可知，本件不論所謂之謝明德有無於44年4月23日

    簽收適當之補償費，根據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125號

    之法律見解，亦不影響其為無效徵收行為。

  被告主張行政程序法於88年2月3日公布並自90年1月1日施行

    ，徵收當時尚無行政程序法，因此未在作成處分前給予原告

    之父陳述意見之機會，並無問題云云。但徵收人民土地是何

    等大事，怎麼可以沒有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呢？就

    是戒嚴時代什麼都亂搞，不法不當徵收原告之父土地，不過

    只是其中之一例，所有老百姓，包括原告之父也不敢反抗。

    更何況，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施行細則還規定：「需用土地

    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

    ，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等語，並聲明求

    為判決：先位聲明：①確認被告行政院43年11月25日以台43(

    內)第7484號令，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之重

    測合併前○○市○○區○○○段200、76、77、78地號（現為同區學

    府段一小段209、209-1、263、257地號）（應有部分各為1/

    2)等土地的徵收處分行為(或法律關係)無效。②訴訟費用由

    被告負擔。備位聲明：①確認被告行政院於43年11月25日以

    台43(內)第7484號令，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

    之重測合併前○○市○○區○○○段200、76、77、78地號（現為同

    區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63、257地號）（應有部分各

    為1/2)等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

四、被告則以：

　㈠依行為時土地法第222條第2款規定，舉辦之事業，屬中央各

    院部會者，由被告核准之。被告核准徵收後，將後續相關徵

    收事宜交由內政部及臺灣省政府辦理，依原處分說明三所示

    ，除令知臺灣省政府外希即轉知國防部將原徵收計畫書圖等

    各2件逕送臺灣省政府等語，是以，內政部依上開說明於43

    年12月1日內地字第60261號函發文予國防部，請國防部將原

    徵收土地計畫書各2件逕送臺灣省政府。嗣後，臺灣省政府

    以43府民地丁字第4285號令轉知北市府，希即依法辦理以利

    軍用。北市府爰於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

    公告徵收，並於同年月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原

    土地所有權人。是以，本案徵收核准、公告、通知等程序均

    依徵收行為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而本案於43年核准徵收當

    時尚未有都市計畫案，嗣45年5月4日北市工字第14417號始

    首發布實施臺北市都市計畫圖，並無原告所指符合行政程序

    法第111條所規定無效之情形。

　㈡原告所稱徵收面積應由地主保留水田3甲乙節，按實施耕者有

    其田條例第8條及第10條規定，地主超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

    例第10條規定保留標準之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

    現耕農民承領，至於地主不願保留耕地時，得申請政府一併

    徵收之。惟本案係依土地法第208條規定辦理徵收，與實施

    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性質有別，此係原告對於法

    令適用有所誤解。

　㈢依司法院釋字第110號、第516號解釋意旨可知，徵收補償費

    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雖屬徵收補償所應恪遵之正當

    法律程序，關係憲法對財產權保障之落實，但徵收補償費未

    於上述期限內發給完竣，並非一概機械式地即令徵收失其效

    力，倘補償費未能發給完竣，有特定事由存在，諸如對補償

    費之估定有異議、補償之數額龐大應動支預備金等非可歸責

    於補償機關造成其遲延者，仍須考量徵收之公益所需，而得

    阻卻徵收失效之效果。又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

    42號判決，本案經徵收迄今已事隔60年餘年，如今再查證相

    關證據自有困難或已銷毁，要求徵收機關於數十年後舉證當

    年補償費發放等相關資料，在客觀上確有其困難，觀諸北市

    府於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後，因土

    地所有權人對地價等補償有異議，爰於43年12月31日及44年

    3月23日召開會議，由每坪51.2元提高為64元，再提高為70

    元發放，並於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檢送

    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旋於44年4月23日發放完竣。系爭土

    地徵收補償費未於徵收公告期滿15日內發給，係因土地所有

    權人對補償費之估定有異議所致，屬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

    之事由，且需用土地人於不可歸責之事由消滅後亦在相當期

    間內儘速發給，應得阻卻徵收失效之情形。至原告訴稱業戶

    領單上之簽名非原告之被繼承人所簽，及遲至51年始辦理徵

    收登記，故主張徵收失效1節，按其主張並非構成徵收失效

    事由，與徵收失效之要件無涉。

　㈣原告所訴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57地號土地撥用予北市府，顯

    未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為之，且本案工程未持續作為兵

    舍營房使用，非謂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土地應返還予原

    土地所有權人一節，按已依徵收計畫為被徵收土地之完成使

    用以後，徵收土地用途之變更，乃所有權之一般行使（最高

    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工程已

    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嗣於76年撥用予北市府作為敦化南路

    使用，係屬行使土地所有權之權能，且本案工程是否已依徵

    收計畫完成使用，非徵收無效之構成要件，與本案情形之認

    定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駁回原告之訴

    。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參加人主張：

　㈠國防部部分：

　　⒈原告前向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本於土地徵收條例第49

      條第2項各款規定，請求廢止系爭徵收處分，該訴訟應以

      系爭徵收處分行為有效、徵收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則原

      告顯不得於提起廢止土地徵收，有違禁反言原則，另行確

      認系爭徵收行為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

　　  ⑴北市府於106年3月24日會同其所屬地政局、臺北市大安

        地政事務所、軍備局北工處、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及 

        原告謝欣穎、謝欣曄等至現場會勘，依其會勘紀錄載稱

        略以：209、209-1地號：位於軍備局管理營舍（和平新

        莊）圍牆範圍內，現況為退伍軍人作為菜圃、種植雜木

        及臨時停車空間使用；257地號：現況為敦化南路2段17

        2巷至200巷間建物前主要幹道，包括敦化南路2段兩側

        已闢建之人行步道；263地號：現況部分作為和平新莊

        圍牆，部分為其圍牆範圍內之空地等語，以及會勘當日

        現場照片所示，足見下內埔段75、76、77、78地號土地

        絕大部分及同段200地號部分土地，均為257地號土地之

        一部分，現況作為敦化南路2段及人行步道使用；而重

        測前下內埔段200地號土地則絕大部分位處和平新莊範

        圍內，會勘當時現況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

        （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地號），和平新莊圍

        牆及圍牆內空地（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63地號）。

　　  ⑵承上，除257地號現況作為敦化南路2段及人行步道使用

        外，209、209-1、263地號土地現況確實位於軍備局所

        管理之「和平新莊」範圍內，且依45年航照圖及其地籍

        套繪圖、47年「臺北市地形圖」及其地籍套繪圖以及前

        揭重測前地籍圖與現行地籍圖套繪成果所示，於系爭徵

        收處分所徵收的5筆土地範圍及其他非屬徵收範圍的土

        地上，確有數棟建物坐落其間，並經註載「國防部宿舍

        」等字：且參諸：北市府為興辦敦化南路新闢工程，於

        76年間申請撥用257地號土地內國有持分部分，於該府

        所備具之「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內載明：「土地改良情

        形：地上建築物已由本府用地單位與軍方協議補償完畢

        ，且該地上建物已配合拆除完畢」等語，並經行政院76

        年12月9日院台財產二字第76018779號函准撥用；以及

        謝明德前經申請發還209、257地號土地時，國防部總務

        局於84年6月29日函復北市府地政處略以：209、257地

        號等2筆土地，軍方當年依法徵收後均做為「營舍」使

        用，期間未曾變更用途。76年時奉行政院核准將徵收之

        257地號土地撥予貴府開闢敦化南路使用，209地號土地

        現為本局列管和平新莊使用，該土地自徵收迄今均做為

        營舍，未曾變更用途等語；軍備局就立法委員關切209

        、209-1地號土地糾紛案而於92年4月間出具之說明資料

        亦敘明略以：本案土地係聯勤第一營管所於43年間為興

        建營舍需要，報奉行政院核准徵收，於補償土地所有權

        人地價及地上青苗補償費後，依規定囑託登記為營產，

        現由本局和平新莊退舍使用，「係屬營區，非屬眷舍」

        ，該等土地自徵收起均作為「營舍」使用，期間未曾變

        更用途。謝明德土地既已按計畫建築使用，張○薇等4人

        陳情發還，與法不合等語，均足見下內埔段75、76、77

        、78、200地號等5筆土地經徵收後，確實依徵收計畫作

        為兵舍營房（和平新莊）之用，且至遲於47年間即已興

        建完成，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原本並未曾劃為軍事用

        地，就不是要徵收的」等語，自無可採。

　　  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中，257地號土地已變成敦化南路，其

        他3筆土地則無任何建物存在等語，惟參加人國防部依

        徵收計畫所興建之兵舍營房至遲於47年間即已完成使用

        ，而257地號土地係其後於76年間方辦理撥用；而106年

        3月24日會勘紀錄所載關於209、209-1地號土地現況為

        退伍軍人作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使用之情

        ，固可知209、209-1地號土地並未有建物坐落其上，然

        依後勤次長室99年8月26日重要工作提報單載述略以：

        和平新莊（陸軍關渡指揮部列管）大門右側計有木造平

        房7楝，已由關指部於8月23日函文軍備局北工處辦理房

        屋註銷拆除作業，預於10月25日前拆除完畢等語，互核

        106年3月24日會勘照片、96航照套繪圖、111年航照套

        繪圖、重測前地籍圖與現行地籍 圖套繪成果，可知前

        開99年8月26日重要工作提報單所稱「大門右側木造平

        房」，係主要坐落於包括209、209-1地號土地上之建物

        ，是原告所稱209、209-1、263地號等3筆土地無任何建

        物存在等語，乃係於99年間拆除建物之結果；而無論是

        土地撥用或建物拆除，均屬參加人國防部已依徵收計畫

        為被徵收土地之完成使用以後，就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之

        一般行使，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不應被徵收等語無涉。

        參加人國防部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所提出之相

        關圖說，其上固註記相關說明，然因系爭徵收處分距今

        已近70年，其間相關土地歷經分割、合併、重測等過程

        ，其土地段名、地號甚至面積均有所變更，原告既請求

        廢止徵收而返還土地，在原有土地段名、地號已不復存

        的情況下，勢必須借助科技設備予以套繪，方足以判斷

        系爭徵收處分之被徵收土地現況及利用情形，而稽諸上

        開圖說內容，亦均與相關土地之分割、合併、重測等地

        籍資料、76年間土地撥用相關資料、106年3月24日會勘

        紀綠及現場照片等事證資料，並無不符。

　  ⒉按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

      5日內發給之。為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前段所規定。其未

      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者，參照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

      釋，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然本件系爭土

      地徵收案，係發生於00年至44年間，當時行政程序法尚未

      施行，考量當時之時空環境，法制未臻完備，行政機關就

      相關徵收、補償程序，固嘗採取較為權宜及寬鬆之態度，

      此為法院於認定類似事實時，所必須考慮之背景因素，且

      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徵收處分無效、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

      訴訟，距43年、44年間徵收當時，已時隔近70年之久，徵

      收當時之相關資料已因逾檔案保存期限而已銷燬，當時辦

      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難以通知到場作證，要求徵收機

      關於70年後，舉證其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恐

      因資料散失或檔案銷燬而有客觀上之困難。是對於此種年

      代久遠之訴訟，若採取嚴格之採證標準，則許多無資料可

      查之徵收處分，勢將被認定無效或失效，就「公益」與「

      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就徵收機關有

      關徵收計畫、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

      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

      效，而有害及公益。再者，關於確認徵收無效或徵收法律

      關係不存在（徵收失其效力）之訴訟，法律未設有除斥期

      間之規定，於徵收施行後之數十年間均可能提起，被徵收

      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有土地被徵收而

      未領取補償費遲未作為，已有可議，又徵收執行機關於徵

      收執行達70年之久後，徵收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

      或銷燬，在客觀上舉證有其困難，而訴訟上之證據，並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當事人雖無法提出確切證據，可資證明

      待證事實，然由其他間接證據，於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

      下，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於證據法則亦非有違。本件系

      爭土地之徵收，係內政部以43年12月1日函知臺灣省政府

      以43年12月2日令由北市府以43年12月11日公告徵收，北

      市府並於同日即43年12月11日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

      通知發放補償費，因土地所有權人對地價等補償提出異議

      ，是以於43年12月31日及44年3月23日召開補償協議會，

      並於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送會議紀錄予

      相關單位，旋於44年4月23日發放補償費完竣，則本件徵

      收補償費之發放係因土地所有權人就補償費估定提出異議

      ，因而召開多次協調會議，於確定補償基準後，亦儘速發

      給補償費完竣，本件徵收即非無效，亦無徵收法律關係不

      存在之情事等語。

  ㈡北市府部分：

　  ⒈按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土地補償費發給相關

      期限規定，其目的在防止徵收土地核准案久懸不決，及減

      少土地所有人之損害，其立法意旨係為保障所有權人之土

      地私權；次按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意旨，徵收補償費

      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繳交主管地政機關，使應受補償人

      隨時可受領者，除有因對補償估定有異議等不可歸責於補

      償機關之事由，致未於法定期間發給補償費完竣者，或經

      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者，及有其他特殊情事外，徵收

      土地核准案即失其效力。因原地主對地價及青苗補償費有

      異議，參加人北市府前以43年12月27日（43)北市地權字

      第35755號函邀集有關單位及原地主於43年12月31日召開

      地價及青苗補償費協議會，依該會議紀錄所載，參加人國

      防部同意提高補償地價至每坪64元，原地主維持要價每坪

      100元。因兩造價格仍有歧異，參加人北市府為配合協調

      雙方價格，於44年3月23日再次召開協議會，參加人北市

      府並以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檢送前開

      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本件地價補償費於同年4月23日發

      放完竣。

　  ⒉系爭土地乃因原地主對補償地價有所異議，參加人北市府

      旋即於公告期間內召開協議會，惟雙方對於補償地價仍有

      歧異，遂再召開第2次協議會協商，並於雙方同意補償價

      格後發給補償費。依前開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意旨及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179號判決理由，應有不可歸

      責於補償機關之事由產生阻卻徵收失效的效果。次查本案

      徵收補償費從每坪50元左右先提高至64元，再提高至70元

      ，參加人北市府為保障原地主權益多次召開協議，且為防

      止徵收案久懸不決及減少對土地所有人之損害，亦請參加

      人國防部盡早發放補償費，顯已盡可能保障原地主私權。

      雖參加人北市府現存檔卷實查無通知原地主領取地價補償

      之相關資料；惟原地主確已領取地價補償在案。又本件徵

      收案係發生於00年至44年間，徵收距今已時隔70年之久，

      相關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散失，或因逾檔案保存期限銷

      燬。對於此種徵收程序依法並無違誤之年代久遠爭訟，應

      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

      ，有關補償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

      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失效，而有害及公益

      。

　  ⒊有關原告主張徵收無效一節，查需用土地人國防部總務局

      為建築兵舍營房需要，依徵收當時土地法擬具徵收計畫書

      ，報奉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系爭土地，

      嗣臺灣省政府以(43)府民地丁字第4085號令轉請北市府遵

      照辦理，參加人北市府並以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

      第33365號公告徵收、同日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函通知原

      地主，地價補償費業依規定核發完竣。故本案徵收核准、

      公告、通知等行政程序均已依徵收當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且該處分無重大明顯瑕疵，應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

      定無效之情形等語。　　

六、本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前為系爭土地之分別共有人，系

    爭土地於43年間由參加人國防部報請徵收，經被告核准，再

    由參加人北市府公告；原告於112年3月1日向被告請求確認

    系爭土地之徵收無效，經被告函覆無徵收失效及無效後向本

    院提起行政訴訟之情，有徵收土地計劃書（原處分卷一第90

    頁至第95頁）、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北市府43年

    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本院卷一第319頁

    至第320頁）、原告112年3月1日請求書及世紀聯合法律事務

    所112年3月16日世法字第112316號函（原處分卷一第78頁至

    第80頁）、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62次會議紀錄（本

    院卷一第330頁至第336頁）、北市府112年6月9日府地用字

    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一第338頁）等附卷可稽，兩造

    就此部分事實且為一致陳述，可採為裁判基礎。原告主張系

    爭土地之徵收，有不能得知處分機關、欠缺事務權限、裁量

    逾越、違反比例原則、違反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

    8條規定、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

    規定等情，且違反土地法第233條規定未於徵收公告期滿後1

    5日內發放徵收補償金，訴請確認原處分為無效（先位聲明

    ）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備位聲明）。被告、

    參加人均否認原告主張，並分別以上開情詞置辯，故本件應

    予審究者，自為原告訴請確認原處分無效，或系爭土地之徵

    收法律關係失效而不存在，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

    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

    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

    。」可知，提起確認訴訟，原告必須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原告目

    前所處之不確定法律狀態，若不起訴請求判決予以確認，即

    將受不利益之效果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57號

    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應為無效或

    失效等情，為被告、參加人否認，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土地

    徵收之效力既有爭執，原告且主張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仍

    存在，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徵收為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

    ，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本件應為實體審理。

　㈡次按35年4月29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208條規定：「國家因

    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私有土地。但

    征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一、國防設備。……

    」第222條規定：「征收土地為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行

    政院核准之。一、需用土地人為國民政府五院及其直轄機關

    省政府或院轄市市政府者。二、舉辦之事業屬於中央各院部

    會直接管轄或監督者。三、土地面積跨連兩省以上者。四、

    土地在院轄市區域內者。」第224條規定：「徵收土地，應

    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

    土地使用計畫圖，依前二條之規定分別聲請核辦。」第225

    條規定：「行政院或省政府於核准徵收土地後，應將原案全

    部令知該土地所在地之該管市縣地政機關。」第227條規定

    ：「（第1項）市縣地政機關於接到行政院或省政府令知核

    准徵收土地案時，應即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他

    項權利人。（第2項）前項公告之期間為30日。」第231條第

    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發給完

    竣後，方得進入被徵收土地內實施工作。但因實施國家經濟

    政策或舉辦第208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事業，經行政院特許

    先行使用者，不在此限。」第233條前段規定：「徵收土地

    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

    。」第234條：「市、縣地政機關於被徵收土地應受之補償

    發給完竣後，得規定期限，令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遷移完竣

    。」第235條前段：「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

    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

    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第236條規定：

    「（第1項）徵收土地應給予之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

    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規定之。（第2項）前項補償地價補償

    費及遷移費，均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市縣地政機

    關轉發之。」第237條規定：「市縣地政機關交付補償地價

    及補償費，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時，得將款額提存待領。一、

    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

    不明者。」

　㈢原告先位聲明並無理由：

　　⒈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就行政處分之無效原因，採重大明顯

      瑕疵說，第1款至第6款是重大明顯之例示，第7款則為重

      大明顯之概括規定。所謂「重大明顯」，係指其瑕疵之程

      度，不但重大，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如

      果其瑕疵非重大，或非明顯，即難指該行政處分為無效。

      又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並非依當事

      人之主觀見解，亦非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

      ，而係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簡

      言之，係以普通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

      若普通社會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否猶存懷疑，基於

      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均不令該處分無效。（最高行政法

      院95年度裁字第1444號、109年度判字第437號行政裁判意

      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原處分無效，係以系爭土地之徵收有不能得知處

      分機關、欠缺事務權限、逾越法定裁量範圍而為徵收並違

      反比例原則、違反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規

      定、違反土地法第208條、第209條、第222條、第224條等

      規定為其論據。本院查：

　　　⑴系爭土地徵收過程簡述：

　　　　參加人國防部（總務局）為建築兵舍營房，依35年4月2

        9日修正施行之土地法第224條、同日修正發布之土地法

        施行法第50條規定，擬具徵收計畫書，載明「徵收土地

        原因：建築兵舍營房」、「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台北市下內埔75、76、77、78、200號0.7807甲」（

        按：「0.7807甲」相當於「約7,572平方公尺」）、「

        興辦事業之性質：國防事業」等事項，報請被告核准徵

        收下內埔段75（0.0360甲）、76（0.1605甲）、77（0.

        1005甲）、78（0.1540甲）、200（0.3297甲）地號等5

        筆土地（地目均為「田」。其中系爭下埔段4筆土地原

        所有權人為謝○賜、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等2人，應有

        部分各1/2）。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後，令由內政部以43

        年12月1日函知臺灣省政府以43年12月2日令由臺北市政

        府以43年12月11日公告徵收，參加人北市府並於44年4

        月23日發給謝明德等2人征地地價完竣等情，有徵收土

        地計劃及所附征地計劃圖說（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

        頁）、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第68頁）、內政部

        43年12月1日函（原處分卷一第69）、臺灣省政府43年1

        2月2日令、臺北市政府43年12月11日公告、同日發給地

        價通知及請國防部發給地價函、徵收土地明細表、業戶

        領單、徵收土地補償明細表（原處分卷一第70頁至第77

        頁）、土地登記資料（原處分卷二第100頁至第111頁）

        在卷可稽。

　　　⑵本件並無不知處分機關或被告欠缺事務權限等情：

　　　　依據前揭徵收卷證，系爭土地係由行政院核准徵收，甚

        為明確，並無何不能得知處分機關之情；又徵收土地其

        舉辦之事業屬於中央各院部會直接管轄或監督者，由行

        政院核准，徵收時土地法第222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

        系爭土地係由行政院國防部申請徵收，其核准乃被告之

        法定職權，更無欠缺事務權限問題。

　　　⑶本件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逾越：

　　　　①第按裁量係指決策與否或多數法律效果之選擇，具體

          言之，行政機關決策與否即是否作成行政處分，稱為

          行為裁量或決策裁量；而就產生不同法效果的行為擇

          一而行，則稱為選擇裁量。又裁量權並非全無限制之

          自由或任意為之，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時，必須受法律

          授權目的之拘束，而且必須與個案情節有正當合理之

          連結，否則即屬裁量瑕疵，行政行為亦因此違法。裁

          量瑕疵主要有3種類型：不為裁量、裁量逾越、裁量

          濫用。所謂不為裁量（學理上或有稱裁量怠惰），是

          指行政機關依法有裁量之權限，但因故意或過失而消

          極不行使裁量權；所為裁量逾越，指行政機關裁量之

          結果，超出法律授權之範圍；至所謂裁量濫用，則指

          行政機關作成裁量與法律授權之目的不符，或係出於

          不相關之動機。

　　　　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條「行政機關行使

          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

          權之目的。」，所論述者係為原處分徵收土地之面積

          ，超過參加人國防部建築營房所需等。然查，被告以

          原處分核准參加人國防部報請徵收系爭土地，其法律

          依據係為徵收時土地法第222條，而依該條文義，被

          告所裁量者係為核准與否，亦即屬前揭「行為裁量或

          決策裁量」之類型，此種裁量類型論理上並無「逾越

          法定裁量範圍」之可能；況該條法文無隻字提及被告

          得核准徵收之比例或面積等與「範圍」相關者，更難

          想像被告如何「超出」法律授權範圍而為裁量。

　　　⑷原處分是否裁量逾越或濫用，均屬能否撤銷問題，不得

        主張為無效：

　　　　①按「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

          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

          銷。」，行政訴訟法第201條定有明文，可知裁量瑕

          疵之違法係屬「得撤銷」而非「無效」情形，原告以

          原處分「裁量逾越」，違反比例原則而為裁量等，爭

          執原處分為無效，均與前開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

          未合。

　　　　②更何況行政處分之重大明顯瑕疵，須達「如同寫在額

          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程度，業如前述。原告執個

          人主觀見解，質疑參加人國防部建築兵舍營房之需求

          ，所持原處分對系爭土地之徵收有裁量瑕疵、違反比

          例原則等主張，均須法院為事實調查後始得判斷，顯

          未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

          顯程度。

　　　⑸系爭土地之徵收並無違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問題：

　　　　①按「左列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

          承領：一、地主超過本條例第10條規定保留標準之耕

          地。二、共有之耕地。三、公私共有之私有耕地。四

          、政府代管之耕地。五、祭祀公業宗教團體之耕地。

          六、神明會及其他法人團體之耕地。七、地主不願保

          留申請政府徵收之耕地。」、「（第1項）本條例施

          行後，地主得保留其出租耕地7則至12則水田3甲，其

          他等則之水田及旱田，依左列標準折算之：一、1則

          至6則水田：每5分，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二、13

          則至18則水田：每1甲5分，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

          三、19則至26則水田：每2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

          甲。四、1則至6則旱田：每1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

          1甲。五、7則至12則旱田：每2甲，折算7則至12則水

          田1甲。六、13則至18則旱田：每3甲，折算7則至12

          則水田1甲。七、19則至26則旱田：每4甲，折算7則

          至12則水田1甲。（第2項）前項保留耕地，由鄉（鎮

          ）（縣轄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照保留

          標準查實審議，報請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審

          定後，由縣（市）政府核准之，耕地租佃委員會為審

          議或審定時，得視土地坵形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減。

          （第3項）地主不願保留耕地時，得申請政府一併徵

          收之。」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第1項、

          第10條固有明文，原告執以主張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徵

          收系爭土地，未按上開規定標準保留予地主而有違誤

          云云。

　　　　②按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係政府為

          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本於公權力徵收出租耕地，轉

          放現耕農民承領，該條例第1條、第8條均規定清楚。

          政府依該條例對於出租耕地之取得，手段上雖與國家

          因公共事業需要而徵收私有土地相同，然依實施耕者

          有其田條例所徵收之耕地係專門作為轉放現耕農民承

          領之用，與其他為興辦公共事業而為徵收者，其目的

          、徵收標的（出租耕地與一般私有土地）均有不同，

          土地法復未有類如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地主保

          留耕地之規定，自難認國家依土地法第208條以規定

          所為之徵收，須遵循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地主

          保留標準之規定。原告雖主張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為

          土地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云云，然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法理，係在個案事實符合特別法構成要件時，應

          優先適用特別法規定，並非使特別法成為普通法之「

          額外規定」，一般性地適用於所有個案事實（包含其

          他未符合特別法構成要件者）。本件被告以原處分核

          准徵收之系爭土地，係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營房而申

          請徵收者，並非為「轉放現耕農民承領」，其既非實

          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欲規範之出租耕地徵收，自無適

          用該條例第10條保留一定耕地面積予地主規定之適用

          。至於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營房是否需徵收系爭土地

          全部，係屬該徵收是否合於「事業所必需」要求之問

          題，而此疑義必待法院為事實調查始能判斷，非屬重

          大明顯瑕疵，亦非原告得請求確認無效者。

　　　⑹系爭土地之徵收並無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

        條、第224條等規定：

　　　　①原告質疑系爭土地係為建築營房國防設備之需要而徵

          收，並主張對系爭土地之徵收並未符合必要性要求，

          且參加人國防部之申請徵收系爭土地不符合徵收時土

          地法第224條規定云云。

　　　　②按依學理上之通說，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固然原則上應

          由作成處分之機關負擔舉證責任，若處分機關不能積

          極證明原處分作成符合實證法明定之法定處分作成要

          件，即應承擔處分違法與否事證不明之不利益。然而

          此處所指之「處分合法性證明」，乃是指證明「處分

          機關有依法作成處分之權責」，至於該權責之行使，

          有無濫用職權而構成行政職權之濫用，此等「職權濫

          用」之待證事實，依舉證責任之通說（規範說）乃是

          「權利障礙事實」，應由主張有此權利障礙事實、導

          致處分違法甚或無效之一方負擔證明責任。因此，原

          告如主張「徵收處分」有違反法令之情，自應對此權

          利障礙事實之存在，負擔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4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③本件參加人國防部向被告報請徵收系爭土地時，乃提

          出「徵收土地計畫書」，載明徵收土地原因係為建築

          兵舍營房，興辦事業之性質為國防事業，並附具徵收

          土地圖說、計畫圖說明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興辦事

          業所擬設計大概等，有該計畫書卷內可稽（原處分卷

          一第90頁至第95頁），參酌被告之原處分（原處分卷

          一第67頁、第68頁）、內政部43年12月1日函（原處

          分卷一第69頁）中，均提及「原徵收計畫書圖」，堪

          認參加人國防部係為興辦國防設備需要，擬具徵收計

          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畫圖，聲請被

          告核辦，行政流程與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

          、第224條等規定並無不合。

　　　　④原告雖質疑系爭土地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兵舍營房

          非屬軍事設備、上揭徵收計畫書圖未符「詳細」要求

          等情，並提出北市都發局85年7月10日北市都貳字第8

          510220號函（本院卷一第85頁、第86頁）為憑。然私

          有土地之徵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208條規定，應審究

          者係該土地被徵收後之實際使用情形，與都市計畫對

          於該土地使用分區之編定管制並無必然關連，況依系

          爭土地所在之臺北市於85年1月8日修正訂定之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臺北市都市計畫範圍內使用

          分區之劃定（參該規則第3條）、使用項目（參該規

          則第5條），均未有「軍事用地」1項，原告所提前開

          函文，並不能作為認定系爭土地之徵收違反土地法第

          208條規定之基礎；至原告主觀上對系爭土地徵收後

          使用之質疑，其既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違法之處，且

          此要屬徵收後是否依原計畫興辦事業而違反徵收目的

          之問題，原告該主張在廢止徵收前案中，既為本院不

          採而為不利裁判（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原

          告復已對該判決提起上訴，自不應再於本件重複主張

          。

　　　　⑤再者，系爭土地之徵收是否違反土地法第208條、第22

          2條、第224條等規定，均涉及證據調查與構成要件之

          評價涵攝，顯非一望即知之明顯重大瑕疵，亦不得訴

          請確認無效。

　㈣原告備位聲明並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係以被告以原

      處分核准參加人國防部徵收系爭土地後，經參加人北市府

      公告期滿後15日仍未發放補償金予土地所有權人即其等被

      繼承人謝明德，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33條規定，依司法

      院院字第2704號解釋該徵收案應失其效力等，資為論據。

　　⒉系爭土地徵收事件，係發生於43、44年間，當時行政程序

      法尚未施行，考量當時之時空環境，法制未臻完備，行政

      機關就相關徵收、補償程序，未若現今嚴謹，固嘗採取較

      為權宜及寬鬆之態度，此為法院於認定類似事實時，所必

      須考慮之背景因素。且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時，距44年

      間徵收當時，已經將近70年之久，徵收當時之相關資料可

      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當時辦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

      難以通知到場作證，要求徵收機關於六十餘年後，舉證其

      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恐因資料散失而有客觀

      上之困難。是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訴訟，若採取嚴格之採

      證標準，則許多無資料可查之徵收處分，勢將被認定無效

      或失效，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

      加以權衡，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

      ，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

      認定徵收無效或失效，而有害及公益。再者，關於確認徵

      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徵收失其效力）之訴訟，法律未設有

      除斥期間之規定，於徵收施行後之數十年間均可能提起，

      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有土地被

      徵收而未領取補償費遲未作為，已有可議，又徵收執行機

      關於徵收執行達六十餘年之久後，徵收資料可能因保存不

      易而已散失，在客觀上舉證有其困難，而訴訟上之證據，

      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當事人雖無法提出確切證據，可資

      證明待證事實，然由其他間接證據，於不違反經驗及論理

      法則下，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於證據法則亦非有違。因

      此，本件系爭土地徵收案，因年代久遠，徵收資料保存不

      易而已散失，要求徵收機關於數十年後，舉證其當時已於

      公告期滿15日內合法通知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領款，在客

      觀上有其困難，故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確認徵收失效案件

      ，基於舉證困難之考量，徵收機關就補償費已如期發放之

      事實，所為之舉證，應採間接資料佐證認定標準，以避免

      過度認定徵收失效，而有違公益（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

      判字第142號判決參照）。

　　⒊又需用土地人不於公告完畢後15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

      補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依照本院院字第

      2704號解釋，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但於

      上開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市縣地政

      機關依法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或經土地所有人

      同意延期繳交有案者，不在此限。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

      釋可供參照。

　　⒋查，參加人國防部所提出之徵收土地計畫書中，在「曾否

      與土地所有權人經過協商」一項記載「曾於（43年）11月

      10日上午由臺北市政府召集會議，因業主索價每坪100元

      ，惟軍方限於規定，只能依例給價每坪51.20元致協議不

      成」等情（原處分卷一第72頁、第73頁），嗣系爭土地徵

      收案經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後，參加人北市府又於43年12月

      31日、44年3月23日召集地價（及青苗）補償協議會，其

      中在43年12月31日協議會中，參加人國防部稱「國防部徵

      收土地地價原則無法協議，因（北）市府申明後業主實係

      清苦並依靠土地為生，願將原價提高至每坪64元，青苗補

      償6元（每坪），共計每坪70元」，業主方稱「原計價每

      坪100元，因根據附近賣買140元，前經議定仍係依照原價

      補償，同時國家經濟困難，配合軍事最低每坪80元，否則

      無法協議，當依法提起訴願」等語，因「業主要求本日協

      議為軍方不能同意，市府意見發價當維護原價每坪100元

      正」。迄44年3月23日協議會中，參加人國防部稱「既然

      市政府提出法令根據，國防部可於收到市政府所檢送會議

      紀錄之日起15日之內核發地價。」，業主方（包括原告被

      繼承人謝明德）則稱「希望軍方盡量提前發放地價（補償

      ）以免各業主遭受損失。」，因而作成決議「由國防部盡

      量設法提前按每坪70元發放地價」等情，有該2次協議會

      會議紀錄卷內可參（原處分卷一第142頁、第143頁；第14

      8頁、第149頁）。再依卷內日期記載為44年4月23日之「

      業戶領單」所載，謝明德確實簽章具領徵地地價152,947.

      2元（原處分卷一第126頁），依該領單內表格所載，係以

      每坪單價70元計算補償金，與上述會議決議相合；而發放

      日期44年4月23日，距離參加人北市府於44年3月30日簽稿

      預備發函送達該次協議會會議紀錄之函文，則僅二十餘日

      ，考諸參加人國防部當時已經表示將於收到會議紀錄起15

      日內發放補償，與參加人北市府上述函文用印發文等行政

      流程及公文傳遞期間，參加人國防部係於收受協議會會議

      紀錄之送達後15日內發放補償金，應認尚不違經驗法則。

　　⒌原告雖主張參加人國防部未遵期發放徵收補償金，甚且否

      認曾領具徵收補償金，亦否認前揭業戶領單上謝明德簽章

      之真正。然從參加人國防部徵收計畫書、上開由參加人北

      市府召集之地價協議會會議紀錄，需用土地機關（參加人

      國防部）與土地所有權人間，就徵收補償曾多次協商，乃

      為事實；而徵收土地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為徵收時

      土地法第233條所明定，可知地價及其他補償費之發給，

      要屬土地徵收法定程序，而土地所有權人簽收補償金之領

      據，則為證明該法定程序完備之最重要證據，且土地所有

      權人若確未領得足額補償，情理上必將有所爭執主張，實

      難想像發放補償之承辦公務員甘冒刑責而偽造領據。另一

      方面，原告在廢止徵收前案係主張系爭土地徵收案因情事

      變更而應廢止，而廢止需以系爭土地徵收案合法為前提，

      亦即原告在前案實未質疑徵收補償之發給，乃在本件訴請

      徵收失效時主張未曾受領徵收補償，已有違禁反言原則之

      慮。此外，原告起訴時所提92年6月24日自由時報剪報（

      原證5，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報導記載系爭土地被「

      賤價徵收」，並有「……當時軍方賤價徵收土地時，只給一

      點點錢，更可惡的是，軍方經辦人居然還來要紅包……」等

      陳述，原告既訴求低價、強制徵收之違誤，卻在本件空言

      全然否認徵收程序中各流程之依法進行，復未有何積極舉

      證，揆諸上揭最高行政法院見解，原告主張未曾收受徵收

      地價補償云云，毫無可信。

八、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分

    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系爭土地徵收之原處分

    無效（先位聲明），或確認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

    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備位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傳訊證人康○祥、向內政部、

    參加人北市府、國防部、被告、北市都發局調取資料，均認

    為無調查之必要；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853號
114年1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欣穎                              
            謝欣曄              
            謝佳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尤英夫  律師
            王雅雯  律師
被      告  行政院                                    
代  表  人  卓榮泰（院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邱于蓉                                      


            鄭倩如              
參  加  人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葉香君                         
            范植軒              
            陳金同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建仁變更為卓榮泰；參加人國防部代表人由邱國正變更為顧立雄，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280頁、第29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緣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兵舍營房，報經行政院以民國43年11月25日台43(內)字第7484號令(下稱原處分)核准徵收重測前臺北市大安區下內埔段75、76、77、78、200地號等5筆土地（重測後現為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205、205-1、206、207、207-1、208、209、209-1、257、263、264地號等土地），嗣由參加人臺北市政府（下簡稱參加人北市府）以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
  ㈡原告前於111年1月21日、3月18日先後向內政部提出「請求書」、「再請求書」，主張其被繼承人謝明德本為重測前臺北市大安區下內埔段76、77、78、2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下內埔段4筆土地）之分別共有人（應有部分1/2），該4筆土地於43年經參加人國防部低價徵收後，因涉有未依徵收目的使用情形，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請求廢止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57、26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徵收。經內政部否准，原告循序訴願及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本院113年1月11日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判決（下稱廢止徵收前案）駁回。原告於廢止徵收前案審理期間，又於112年3月1日向被告提出「請求書」，另由訴訟代理人代理向內政部、參加人國防部、參加人北市府發函，主張系爭土地有徵收違法無效等情，請求確認原處分為無效，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經被告交據內政部以112年5月10日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62次會議決議：「應無徵收失效及無效」。嗣參加人北市府依被告函覆上開內政部決議後，再以112年6月9日府地用字第1120004314號函通知原告。原告不服，乃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北市都發局）85年7月10日北市都二字第8510220號答覆張天欽律師之復函，指出：「……二、有關○○市○○區○○段○○○○0○號土地都市計畫情形，經查該地號土地於本府45.5.4.北市工字第14417號公告臺北市主要計畫圖中即劃為住宅區，而本案土地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顯示本件所謂徵收之無效。因為系爭土地原本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就不是要徵收的。
  ㈡就原告所持有之資訊看來，處分機關所涉及之機構共有被告、內政部、參加人國防部、臺灣省政府及參加人北市府等5個機構。被告是最高機構，至於內政部、臺灣省政府及北市府都有可能是處分機關，至於使用單位則是國防部。所謂徵收處分，何者為處分機關，似有疑問。原告因此主張徵收處分機關不明，屬於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款主張徵收土地的之行政處分無效。其次，被告是最高機構，在徵收計劃書圖没有提出供審酌及其他欠缺詳細內容之情形下，胡亂批准「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原告因此主張原處分是行政院在缺乏事務權限下所作之核准令，是屬於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規定之 「缺乏事務權限者」或第7款之「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而無效。
  ㈢被徵收之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257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市○○區○○○段76、77、78地號土地，面積高達1,200坪，營房根本用不到，看不出與建築營房有關，因此不應被徵收。又大安區下內埔段209地號、209-1地號、263地號土地，面積約有900坪，距離可能預定興建的所謂營房，還有一段路程，興建營房根本不需用上述土地，也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應審查之「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適當與合理」或是「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參見土地法第208條）只要本院至系爭土地之現場實施勘驗即知。如果說有徵收之必要，也不應該將系爭土地列入徵收。按行政程序法笫10條規定，本件被告之所謂准許徵收臺北市下內埔民地並請特許先行使用之行為，屬於無效之行為。因為違反上述規定，被告行使裁量權時，已經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未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㈣徵收之機關及所謂需用土地之機關參加人國防部未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辦理而無效。被告必須提出文件，在所謂徵收系爭土地之當時，敘述說明是如何之「急需」建築一個營？(徵收土地計劃書提到「急需建築」）(有無必要?如何必要?）是如何之軍種（空軍、陸軍）急需？兵舍營房要做什麼？要規劃的兵舍營房是座落在那一個地號的土地上?兵舍營房與該營部隊之實際工作地點有多遠?為何規劃要原告之父所有之二千多坪之土地？如何證明所必需之範圍？ 事先有無與當地之參加人北市府接洽討論？當時軍方在臺北市有那些營房而不夠用？該營共有多少人？該營之主管之人事資料等？該營需要多少棟房子？一棟有多少室內房間？興建營房何人設計？花費多少?興建營房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工多久?有無辦理竣工儀式?有無預計入住該營房之名單？如何分配住宿？有無向原告之父要收（貪污）紅包?是否為貪污拿紅包故意挑選原告之父之地？上述資訊，被告必須逐一回答。而此部分應由被告證明其徵收行為符合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否則即屬無效之行政行為。從而徵收系爭土地為自始、當然與確定之無效行為。
  ㈤系爭土地是在43年間被「徵收」，據稱徵收原因為軍事用途。惟原告之父所有系爭土地是水田，依當時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第10條規定，徵收面積應由地主保留水田3甲。換言之，依上述法律，原告之父所有之系爭土地（不超過3甲）有權保有，政府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加以徵收。否則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原告之父之生存權及財產權。換言之，如有不法之徵收，屬於自始、確定與當然無效，亦即絕對的不發生法律行為效果。被告可能聲稱本案係依土地法笫208條規定辦理徵收，此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性質有別云云。按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是土地法之特別法，為保護自耕農為國家重要政策，穩定農民為國家安定之基礎（且扶持自耕農之外兼顧地主之生活，或兼顧及祭祀公業及宗教團體公益事業之運作），自應優先適用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㈥本件徵收要做軍事用途，而軍事用途云者，自屬供軍事方面之使用，例如軍事基地、要塞、軍用機場、兵工廠、軍械庫、彈藥庫、油庫、軍港水域與其附屬設施、防空、海防、邊防、雷達通訊監視、軍事實驗、觀測氣象及其他禁行地區之有關設施或工程。無論如何，不會是興建眷村。眷村是軍人眷屬居住所，不是軍人本身之用途，亦即眷屬與軍人兩者顯然有別。最高法院認定軍人與軍眷就是有區別。又眷屬可以上至祖父母，下至孫子女，六代同堂包山包海。拿徵收土地來作所謂眷村的軍事用途，如果說得通的話，那麼徵收全國土地都可以來作眷村了。由此可見，系爭土地未作軍事用途即屬無效之行政行為或處分。
  ㈦土地法第208條及第209條規定，國家為興辦公共事業或實施國家經濟政策，固得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園，應以其「必需者」為限，且徵收必須補償，即為平衡私益與公益之立法作為。惟土地徵收對人民財產權影響極大，必須嚴格管制，方不易產生浪費土地資源、與民爭利及損害人民財產之結果，因此，土地法不僅在徵收前，對徵收之程序，有缜密之規定，即需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劃書，並應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劃書，報請行政院或省政府核准，且依土地法施行法第50條之規定，土地徵收計劃書應記明一定之事項，其中包括：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及舉辦事業所擬設計大概等，依同法第53條之規定，土地使用計劃圖如係興辦公共事業指建築地盤圖。詳言之，依土地法笫224條規定，土地徵收應具備如下的文件，呈送核准機關：詳細徵收計畫書、詳細徵收土地圖說、詳細土地使用計畫圖。然而在本件之徵收，並未嚴格遵照上述法定文件加以辦理。參加人國防部之草率、粗糙與濫寫土地徵收案，完全不符合土地法之規定即不符合法定條件。然而被告居然不退回重新整理，反而無條件照准，且特許先行使用。被告即屬事權之濫用而無效。
  ㈧參加人北市府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同日並以北字地權笫33364號公文通知謝明德徵收（並說）「另行通知具領（補償金）」。所謂之謝明德（是否本人所簽有疑問？）於44年4月23日簽名在「業户領單」上。從原證二至原證四的三個文件之謝明德本人簽名之字跡比對後得知。業户領單中的謝明德之「謝」字，顯然與原證二至原證四文件之謝明德之「謝」字完全不同，尤其「謝」中間之「身」，一看即知不同。此種領據方法與一般土地徵收補償金具領收據，應由原告簽立並出具印鑑證明為憑之經驗法則有違，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具領收據正本係何人 所為，不得認為謝明德已領取徵收補償金。
  ㈨依司法院院字第2704號、釋字第110號解釋及土地法之規定，其程序與時間，應是北市府於43年12月11日公告，公告之期間為30日，所以屆滿時間為44年1月9日，在這期間內，北市府應就土地及地上物決定補償費之金額數值，通知需用土地人之國防部，再由國防部應於公告完畢後之15日內，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 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缴交北市府，最後由北市府發給土地及其地上物之所有權人謝明德完竣。簡言之，國防部應於公告完畢後之15日内，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缴交北市府。國防部如未繳交，徵收案即屬失效。或者北市府如果未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發給土地及其地上物之所有權人即謝明德完竣，徵收案亦屬失效。或者，北市府如未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定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徵收案亦屬無效。但事實上，卷內資料顯示，(據說)謝明德具領（補償金）之時間是44年4月23日，距離北市府應在44年1月24日發給謝明德補償金之時間，相差90天，明確徵收案已經無效。如上所述，發給補償金之時間超過土地法第233條所規定15日之期限，徵收案固然明顯已經無效。更不用說國防部未在公告完畢後之15日內，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北市府。而北市府沒有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定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同樣均使徵收案無效。又徵收案本來應該在地政機關做土地徵收之登記，惟地政機關竟遲至實際徵收7年後之51年1月23日才在土地登記簿登記記載「徵收」，管理機構：陸軍總司令部。之所以延遲多年，應該是北市府無法確認徵收案有效，另一方面，原告之父謝明德及原告等人認為徵收不法而一再向歷屆總統、監察院與國防部請求返還土地有關。
  ㈩從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125號判決可知，因補償費屬無法律上原因之不當得利，原給付機關仍得隨時請求原告返還，原告縱領取補償費，仍無業已受到補償之可言，自不應因曾領取依法應屬無效徵收行為之補償費，變成有效徵收行為。從是可知，本件不論所謂之謝明德有無於44年4月23日簽收適當之補償費，根據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125號之法律見解，亦不影響其為無效徵收行為。
  被告主張行政程序法於88年2月3日公布並自90年1月1日施行，徵收當時尚無行政程序法，因此未在作成處分前給予原告之父陳述意見之機會，並無問題云云。但徵收人民土地是何等大事，怎麼可以沒有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呢？就是戒嚴時代什麼都亂搞，不法不當徵收原告之父土地，不過只是其中之一例，所有老百姓，包括原告之父也不敢反抗。更何況，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施行細則還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先位聲明：①確認被告行政院43年11月25日以台43(內)第7484號令，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之重測合併前○○市○○區○○○段200、76、77、78地號（現為同區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63、257地號）（應有部分各為1/2)等土地的徵收處分行為(或法律關係)無效。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備位聲明：①確認被告行政院於43年11月25日以台43(內)第7484號令，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之重測合併前○○市○○區○○○段200、76、77、78地號（現為同區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63、257地號）（應有部分各為1/2)等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㈠依行為時土地法第222條第2款規定，舉辦之事業，屬中央各院部會者，由被告核准之。被告核准徵收後，將後續相關徵收事宜交由內政部及臺灣省政府辦理，依原處分說明三所示，除令知臺灣省政府外希即轉知國防部將原徵收計畫書圖等各2件逕送臺灣省政府等語，是以，內政部依上開說明於43年12月1日內地字第60261號函發文予國防部，請國防部將原徵收土地計畫書各2件逕送臺灣省政府。嗣後，臺灣省政府以43府民地丁字第4285號令轉知北市府，希即依法辦理以利軍用。北市府爰於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並於同年月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是以，本案徵收核准、公告、通知等程序均依徵收行為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而本案於43年核准徵收當時尚未有都市計畫案，嗣45年5月4日北市工字第14417號始首發布實施臺北市都市計畫圖，並無原告所指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規定無效之情形。
　㈡原告所稱徵收面積應由地主保留水田3甲乙節，按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及第10條規定，地主超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規定保留標準之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承領，至於地主不願保留耕地時，得申請政府一併徵收之。惟本案係依土地法第208條規定辦理徵收，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性質有別，此係原告對於法令適用有所誤解。
　㈢依司法院釋字第110號、第516號解釋意旨可知，徵收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雖屬徵收補償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關係憲法對財產權保障之落實，但徵收補償費未於上述期限內發給完竣，並非一概機械式地即令徵收失其效力，倘補償費未能發給完竣，有特定事由存在，諸如對補償費之估定有異議、補償之數額龐大應動支預備金等非可歸責於補償機關造成其遲延者，仍須考量徵收之公益所需，而得阻卻徵收失效之效果。又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42號判決，本案經徵收迄今已事隔60年餘年，如今再查證相關證據自有困難或已銷毁，要求徵收機關於數十年後舉證當年補償費發放等相關資料，在客觀上確有其困難，觀諸北市府於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後，因土地所有權人對地價等補償有異議，爰於43年12月31日及44年3月23日召開會議，由每坪51.2元提高為64元，再提高為70元發放，並於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檢送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旋於44年4月23日發放完竣。系爭土地徵收補償費未於徵收公告期滿15日內發給，係因土地所有權人對補償費之估定有異議所致，屬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且需用土地人於不可歸責之事由消滅後亦在相當期間內儘速發給，應得阻卻徵收失效之情形。至原告訴稱業戶領單上之簽名非原告之被繼承人所簽，及遲至51年始辦理徵收登記，故主張徵收失效1節，按其主張並非構成徵收失效事由，與徵收失效之要件無涉。
　㈣原告所訴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57地號土地撥用予北市府，顯未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為之，且本案工程未持續作為兵舍營房使用，非謂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土地應返還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一節，按已依徵收計畫為被徵收土地之完成使用以後，徵收土地用途之變更，乃所有權之一般行使（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工程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嗣於76年撥用予北市府作為敦化南路使用，係屬行使土地所有權之權能，且本案工程是否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非徵收無效之構成要件，與本案情形之認定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駁回原告之訴。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參加人主張：
　㈠國防部部分：
　　⒈原告前向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本於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各款規定，請求廢止系爭徵收處分，該訴訟應以系爭徵收處分行為有效、徵收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則原告顯不得於提起廢止土地徵收，有違禁反言原則，另行確認系爭徵收行為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
　　  ⑴北市府於106年3月24日會同其所屬地政局、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軍備局北工處、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及 原告謝欣穎、謝欣曄等至現場會勘，依其會勘紀錄載稱略以：209、209-1地號：位於軍備局管理營舍（和平新莊）圍牆範圍內，現況為退伍軍人作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使用；257地號：現況為敦化南路2段172巷至200巷間建物前主要幹道，包括敦化南路2段兩側已闢建之人行步道；263地號：現況部分作為和平新莊圍牆，部分為其圍牆範圍內之空地等語，以及會勘當日現場照片所示，足見下內埔段75、76、77、78地號土地絕大部分及同段200地號部分土地，均為257地號土地之一部分，現況作為敦化南路2段及人行步道使用；而重測前下內埔段200地號土地則絕大部分位處和平新莊範圍內，會勘當時現況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地號），和平新莊圍牆及圍牆內空地（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63地號）。
　　  ⑵承上，除257地號現況作為敦化南路2段及人行步道使用外，209、209-1、263地號土地現況確實位於軍備局所管理之「和平新莊」範圍內，且依45年航照圖及其地籍套繪圖、47年「臺北市地形圖」及其地籍套繪圖以及前揭重測前地籍圖與現行地籍圖套繪成果所示，於系爭徵收處分所徵收的5筆土地範圍及其他非屬徵收範圍的土地上，確有數棟建物坐落其間，並經註載「國防部宿舍」等字：且參諸：北市府為興辦敦化南路新闢工程，於76年間申請撥用257地號土地內國有持分部分，於該府所備具之「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內載明：「土地改良情形：地上建築物已由本府用地單位與軍方協議補償完畢，且該地上建物已配合拆除完畢」等語，並經行政院76年12月9日院台財產二字第76018779號函准撥用；以及謝明德前經申請發還209、257地號土地時，國防部總務局於84年6月29日函復北市府地政處略以：209、257地號等2筆土地，軍方當年依法徵收後均做為「營舍」使用，期間未曾變更用途。76年時奉行政院核准將徵收之257地號土地撥予貴府開闢敦化南路使用，209地號土地現為本局列管和平新莊使用，該土地自徵收迄今均做為營舍，未曾變更用途等語；軍備局就立法委員關切209、209-1地號土地糾紛案而於92年4月間出具之說明資料亦敘明略以：本案土地係聯勤第一營管所於43年間為興建營舍需要，報奉行政院核准徵收，於補償土地所有權人地價及地上青苗補償費後，依規定囑託登記為營產，現由本局和平新莊退舍使用，「係屬營區，非屬眷舍」，該等土地自徵收起均作為「營舍」使用，期間未曾變更用途。謝明德土地既已按計畫建築使用，張○薇等4人陳情發還，與法不合等語，均足見下內埔段75、76、77、78、200地號等5筆土地經徵收後，確實依徵收計畫作為兵舍營房（和平新莊）之用，且至遲於47年間即已興建完成，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原本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就不是要徵收的」等語，自無可採。
　　  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中，257地號土地已變成敦化南路，其他3筆土地則無任何建物存在等語，惟參加人國防部依徵收計畫所興建之兵舍營房至遲於47年間即已完成使用，而257地號土地係其後於76年間方辦理撥用；而106年3月24日會勘紀錄所載關於209、209-1地號土地現況為退伍軍人作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使用之情，固可知209、209-1地號土地並未有建物坐落其上，然依後勤次長室99年8月26日重要工作提報單載述略以：和平新莊（陸軍關渡指揮部列管）大門右側計有木造平房7楝，已由關指部於8月23日函文軍備局北工處辦理房屋註銷拆除作業，預於10月25日前拆除完畢等語，互核106年3月24日會勘照片、96航照套繪圖、111年航照套繪圖、重測前地籍圖與現行地籍 圖套繪成果，可知前開99年8月26日重要工作提報單所稱「大門右側木造平房」，係主要坐落於包括209、209-1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原告所稱209、209-1、263地號等3筆土地無任何建物存在等語，乃係於99年間拆除建物之結果；而無論是土地撥用或建物拆除，均屬參加人國防部已依徵收計畫為被徵收土地之完成使用以後，就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之一般行使，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不應被徵收等語無涉。參加人國防部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所提出之相關圖說，其上固註記相關說明，然因系爭徵收處分距今已近70年，其間相關土地歷經分割、合併、重測等過程，其土地段名、地號甚至面積均有所變更，原告既請求廢止徵收而返還土地，在原有土地段名、地號已不復存的情況下，勢必須借助科技設備予以套繪，方足以判斷系爭徵收處分之被徵收土地現況及利用情形，而稽諸上開圖說內容，亦均與相關土地之分割、合併、重測等地籍資料、76年間土地撥用相關資料、106年3月24日會勘紀綠及現場照片等事證資料，並無不符。
　  ⒉按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為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前段所規定。其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者，參照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然本件系爭土地徵收案，係發生於00年至44年間，當時行政程序法尚未施行，考量當時之時空環境，法制未臻完備，行政機關就相關徵收、補償程序，固嘗採取較為權宜及寬鬆之態度，此為法院於認定類似事實時，所必須考慮之背景因素，且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徵收處分無效、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訟，距43年、44年間徵收當時，已時隔近70年之久，徵收當時之相關資料已因逾檔案保存期限而已銷燬，當時辦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難以通知到場作證，要求徵收機關於70年後，舉證其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恐因資料散失或檔案銷燬而有客觀上之困難。是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訴訟，若採取嚴格之採證標準，則許多無資料可查之徵收處分，勢將被認定無效或失效，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計畫、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效，而有害及公益。再者，關於確認徵收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徵收失其效力）之訴訟，法律未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於徵收施行後之數十年間均可能提起，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有土地被徵收而未領取補償費遲未作為，已有可議，又徵收執行機關於徵收執行達70年之久後，徵收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或銷燬，在客觀上舉證有其困難，而訴訟上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當事人雖無法提出確切證據，可資證明待證事實，然由其他間接證據，於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下，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於證據法則亦非有違。本件系爭土地之徵收，係內政部以43年12月1日函知臺灣省政府以43年12月2日令由北市府以43年12月11日公告徵收，北市府並於同日即43年12月11日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發放補償費，因土地所有權人對地價等補償提出異議，是以於43年12月31日及44年3月23日召開補償協議會，並於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送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旋於44年4月23日發放補償費完竣，則本件徵收補償費之發放係因土地所有權人就補償費估定提出異議，因而召開多次協調會議，於確定補償基準後，亦儘速發給補償費完竣，本件徵收即非無效，亦無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情事等語。
  ㈡北市府部分：
　  ⒈按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土地補償費發給相關期限規定，其目的在防止徵收土地核准案久懸不決，及減少土地所有人之損害，其立法意旨係為保障所有權人之土地私權；次按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意旨，徵收補償費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繳交主管地政機關，使應受補償人隨時可受領者，除有因對補償估定有異議等不可歸責於補償機關之事由，致未於法定期間發給補償費完竣者，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者，及有其他特殊情事外，徵收土地核准案即失其效力。因原地主對地價及青苗補償費有異議，參加人北市府前以43年12月27日（43)北市地權字第35755號函邀集有關單位及原地主於43年12月31日召開地價及青苗補償費協議會，依該會議紀錄所載，參加人國防部同意提高補償地價至每坪64元，原地主維持要價每坪100元。因兩造價格仍有歧異，參加人北市府為配合協調雙方價格，於44年3月23日再次召開協議會，參加人北市府並以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檢送前開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本件地價補償費於同年4月23日發放完竣。
　  ⒉系爭土地乃因原地主對補償地價有所異議，參加人北市府旋即於公告期間內召開協議會，惟雙方對於補償地價仍有歧異，遂再召開第2次協議會協商，並於雙方同意補償價格後發給補償費。依前開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179號判決理由，應有不可歸責於補償機關之事由產生阻卻徵收失效的效果。次查本案徵收補償費從每坪50元左右先提高至64元，再提高至70元，參加人北市府為保障原地主權益多次召開協議，且為防止徵收案久懸不決及減少對土地所有人之損害，亦請參加人國防部盡早發放補償費，顯已盡可能保障原地主私權。雖參加人北市府現存檔卷實查無通知原地主領取地價補償之相關資料；惟原地主確已領取地價補償在案。又本件徵收案係發生於00年至44年間，徵收距今已時隔70年之久，相關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散失，或因逾檔案保存期限銷燬。對於此種徵收程序依法並無違誤之年代久遠爭訟，應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有關補償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失效，而有害及公益。
　  ⒊有關原告主張徵收無效一節，查需用土地人國防部總務局為建築兵舍營房需要，依徵收當時土地法擬具徵收計畫書，報奉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系爭土地，嗣臺灣省政府以(43)府民地丁字第4085號令轉請北市府遵照辦理，參加人北市府並以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同日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函通知原地主，地價補償費業依規定核發完竣。故本案徵收核准、公告、通知等行政程序均已依徵收當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該處分無重大明顯瑕疵，應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定無效之情形等語。　　
六、本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前為系爭土地之分別共有人，系爭土地於43年間由參加人國防部報請徵收，經被告核准，再由參加人北市府公告；原告於112年3月1日向被告請求確認系爭土地之徵收無效，經被告函覆無徵收失效及無效後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之情，有徵收土地計劃書（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北市府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本院卷一第319頁至第320頁）、原告112年3月1日請求書及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16日世法字第112316號函（原處分卷一第78頁至第80頁）、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62次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330頁至第336頁）、北市府112年6月9日府地用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一第338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為一致陳述，可採為裁判基礎。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有不能得知處分機關、欠缺事務權限、裁量逾越、違反比例原則、違反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規定、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等情，且違反土地法第233條規定未於徵收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放徵收補償金，訴請確認原處分為無效（先位聲明）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備位聲明）。被告、參加人均否認原告主張，並分別以上開情詞置辯，故本件應予審究者，自為原告訴請確認原處分無效，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失效而不存在，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可知，提起確認訴訟，原告必須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原告目前所處之不確定法律狀態，若不起訴請求判決予以確認，即將受不利益之效果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應為無效或失效等情，為被告、參加人否認，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土地徵收之效力既有爭執，原告且主張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仍存在，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徵收為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本件應為實體審理。
　㈡次按35年4月29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208條規定：「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一、國防設備。……」第222條規定：「征收土地為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行政院核准之。一、需用土地人為國民政府五院及其直轄機關省政府或院轄市市政府者。二、舉辦之事業屬於中央各院部會直接管轄或監督者。三、土地面積跨連兩省以上者。四、土地在院轄市區域內者。」第224條規定：「徵收土地，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畫圖，依前二條之規定分別聲請核辦。」第225條規定：「行政院或省政府於核准徵收土地後，應將原案全部令知該土地所在地之該管市縣地政機關。」第227條規定：「（第1項）市縣地政機關於接到行政院或省政府令知核准徵收土地案時，應即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他項權利人。（第2項）前項公告之期間為30日。」第231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發給完竣後，方得進入被徵收土地內實施工作。但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或舉辦第208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事業，經行政院特許先行使用者，不在此限。」第233條前段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第234條：「市、縣地政機關於被徵收土地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後，得規定期限，令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遷移完竣。」第235條前段：「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第236條規定：「（第1項）徵收土地應給予之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規定之。（第2項）前項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均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轉發之。」第237條規定：「市縣地政機關交付補償地價及補償費，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時，得將款額提存待領。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不明者。」
　㈢原告先位聲明並無理由：
　　⒈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就行政處分之無效原因，採重大明顯瑕疵說，第1款至第6款是重大明顯之例示，第7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所謂「重大明顯」，係指其瑕疵之程度，不但重大，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如果其瑕疵非重大，或非明顯，即難指該行政處分為無效。又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解，亦非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係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簡言之，係以普通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若普通社會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否猶存懷疑，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均不令該處分無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第1444號、109年度判字第437號行政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原處分無效，係以系爭土地之徵收有不能得知處分機關、欠缺事務權限、逾越法定裁量範圍而為徵收並違反比例原則、違反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規定、違反土地法第208條、第209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為其論據。本院查：
　　　⑴系爭土地徵收過程簡述：
　　　　參加人國防部（總務局）為建築兵舍營房，依35年4月29日修正施行之土地法第224條、同日修正發布之土地法施行法第50條規定，擬具徵收計畫書，載明「徵收土地原因：建築兵舍營房」、「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台北市下內埔75、76、77、78、200號0.7807甲」（按：「0.7807甲」相當於「約7,572平方公尺」）、「興辦事業之性質：國防事業」等事項，報請被告核准徵收下內埔段75（0.0360甲）、76（0.1605甲）、77（0.1005甲）、78（0.1540甲）、200（0.3297甲）地號等5筆土地（地目均為「田」。其中系爭下埔段4筆土地原所有權人為謝○賜、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等2人，應有部分各1/2）。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後，令由內政部以43年12月1日函知臺灣省政府以43年12月2日令由臺北市政府以43年12月11日公告徵收，參加人北市府並於44年4月23日發給謝明德等2人征地地價完竣等情，有徵收土地計劃及所附征地計劃圖說（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第68頁）、內政部43年12月1日函（原處分卷一第69）、臺灣省政府43年12月2日令、臺北市政府43年12月11日公告、同日發給地價通知及請國防部發給地價函、徵收土地明細表、業戶領單、徵收土地補償明細表（原處分卷一第70頁至第77頁）、土地登記資料（原處分卷二第100頁至第111頁）在卷可稽。
　　　⑵本件並無不知處分機關或被告欠缺事務權限等情：
　　　　依據前揭徵收卷證，系爭土地係由行政院核准徵收，甚為明確，並無何不能得知處分機關之情；又徵收土地其舉辦之事業屬於中央各院部會直接管轄或監督者，由行政院核准，徵收時土地法第222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土地係由行政院國防部申請徵收，其核准乃被告之法定職權，更無欠缺事務權限問題。
　　　⑶本件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逾越：
　　　　①第按裁量係指決策與否或多數法律效果之選擇，具體言之，行政機關決策與否即是否作成行政處分，稱為行為裁量或決策裁量；而就產生不同法效果的行為擇一而行，則稱為選擇裁量。又裁量權並非全無限制之自由或任意為之，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時，必須受法律授權目的之拘束，而且必須與個案情節有正當合理之連結，否則即屬裁量瑕疵，行政行為亦因此違法。裁量瑕疵主要有3種類型：不為裁量、裁量逾越、裁量濫用。所謂不為裁量（學理上或有稱裁量怠惰），是指行政機關依法有裁量之權限，但因故意或過失而消極不行使裁量權；所為裁量逾越，指行政機關裁量之結果，超出法律授權之範圍；至所謂裁量濫用，則指行政機關作成裁量與法律授權之目的不符，或係出於不相關之動機。
　　　　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條「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所論述者係為原處分徵收土地之面積，超過參加人國防部建築營房所需等。然查，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國防部報請徵收系爭土地，其法律依據係為徵收時土地法第222條，而依該條文義，被告所裁量者係為核准與否，亦即屬前揭「行為裁量或決策裁量」之類型，此種裁量類型論理上並無「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之可能；況該條法文無隻字提及被告得核准徵收之比例或面積等與「範圍」相關者，更難想像被告如何「超出」法律授權範圍而為裁量。
　　　⑷原處分是否裁量逾越或濫用，均屬能否撤銷問題，不得主張為無效：
　　　　①按「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行政訴訟法第201條定有明文，可知裁量瑕疵之違法係屬「得撤銷」而非「無效」情形，原告以原處分「裁量逾越」，違反比例原則而為裁量等，爭執原處分為無效，均與前開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未合。
　　　　②更何況行政處分之重大明顯瑕疵，須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程度，業如前述。原告執個人主觀見解，質疑參加人國防部建築兵舍營房之需求，所持原處分對系爭土地之徵收有裁量瑕疵、違反比例原則等主張，均須法院為事實調查後始得判斷，顯未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程度。
　　　⑸系爭土地之徵收並無違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問題：
　　　　①按「左列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承領：一、地主超過本條例第10條規定保留標準之耕地。二、共有之耕地。三、公私共有之私有耕地。四、政府代管之耕地。五、祭祀公業宗教團體之耕地。六、神明會及其他法人團體之耕地。七、地主不願保留申請政府徵收之耕地。」、「（第1項）本條例施行後，地主得保留其出租耕地7則至12則水田3甲，其他等則之水田及旱田，依左列標準折算之：一、1則至6則水田：每5分，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二、13則至18則水田：每1甲5分，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三、19則至26則水田：每2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四、1則至6則旱田：每1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五、7則至12則旱田：每2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六、13則至18則旱田：每3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七、19則至26則旱田：每4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第2項）前項保留耕地，由鄉（鎮）（縣轄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照保留標準查實審議，報請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審定後，由縣（市）政府核准之，耕地租佃委員會為審議或審定時，得視土地坵形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減。（第3項）地主不願保留耕地時，得申請政府一併徵收之。」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第1項、第10條固有明文，原告執以主張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徵收系爭土地，未按上開規定標準保留予地主而有違誤云云。
　　　　②按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係政府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本於公權力徵收出租耕地，轉放現耕農民承領，該條例第1條、第8條均規定清楚。政府依該條例對於出租耕地之取得，手段上雖與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而徵收私有土地相同，然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徵收之耕地係專門作為轉放現耕農民承領之用，與其他為興辦公共事業而為徵收者，其目的、徵收標的（出租耕地與一般私有土地）均有不同，土地法復未有類如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地主保留耕地之規定，自難認國家依土地法第208條以規定所為之徵收，須遵循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地主保留標準之規定。原告雖主張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為土地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云云，然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法理，係在個案事實符合特別法構成要件時，應優先適用特別法規定，並非使特別法成為普通法之「額外規定」，一般性地適用於所有個案事實（包含其他未符合特別法構成要件者）。本件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之系爭土地，係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營房而申請徵收者，並非為「轉放現耕農民承領」，其既非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欲規範之出租耕地徵收，自無適用該條例第10條保留一定耕地面積予地主規定之適用。至於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營房是否需徵收系爭土地全部，係屬該徵收是否合於「事業所必需」要求之問題，而此疑義必待法院為事實調查始能判斷，非屬重大明顯瑕疵，亦非原告得請求確認無效者。
　　　⑹系爭土地之徵收並無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
　　　　①原告質疑系爭土地係為建築營房國防設備之需要而徵收，並主張對系爭土地之徵收並未符合必要性要求，且參加人國防部之申請徵收系爭土地不符合徵收時土地法第224條規定云云。
　　　　②按依學理上之通說，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固然原則上應由作成處分之機關負擔舉證責任，若處分機關不能積極證明原處分作成符合實證法明定之法定處分作成要件，即應承擔處分違法與否事證不明之不利益。然而此處所指之「處分合法性證明」，乃是指證明「處分機關有依法作成處分之權責」，至於該權責之行使，有無濫用職權而構成行政職權之濫用，此等「職權濫用」之待證事實，依舉證責任之通說（規範說）乃是「權利障礙事實」，應由主張有此權利障礙事實、導致處分違法甚或無效之一方負擔證明責任。因此，原告如主張「徵收處分」有違反法令之情，自應對此權利障礙事實之存在，負擔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③本件參加人國防部向被告報請徵收系爭土地時，乃提出「徵收土地計畫書」，載明徵收土地原因係為建築兵舍營房，興辦事業之性質為國防事業，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計畫圖說明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興辦事業所擬設計大概等，有該計畫書卷內可稽（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參酌被告之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第68頁）、內政部43年12月1日函（原處分卷一第69頁）中，均提及「原徵收計畫書圖」，堪認參加人國防部係為興辦國防設備需要，擬具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畫圖，聲請被告核辦，行政流程與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並無不合。
　　　　④原告雖質疑系爭土地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兵舍營房非屬軍事設備、上揭徵收計畫書圖未符「詳細」要求等情，並提出北市都發局85年7月10日北市都貳字第8510220號函（本院卷一第85頁、第86頁）為憑。然私有土地之徵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208條規定，應審究者係該土地被徵收後之實際使用情形，與都市計畫對於該土地使用分區之編定管制並無必然關連，況依系爭土地所在之臺北市於85年1月8日修正訂定之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臺北市都市計畫範圍內使用分區之劃定（參該規則第3條）、使用項目（參該規則第5條），均未有「軍事用地」1項，原告所提前開函文，並不能作為認定系爭土地之徵收違反土地法第208條規定之基礎；至原告主觀上對系爭土地徵收後使用之質疑，其既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違法之處，且此要屬徵收後是否依原計畫興辦事業而違反徵收目的之問題，原告該主張在廢止徵收前案中，既為本院不採而為不利裁判（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原告復已對該判決提起上訴，自不應再於本件重複主張。
　　　　⑤再者，系爭土地之徵收是否違反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均涉及證據調查與構成要件之評價涵攝，顯非一望即知之明顯重大瑕疵，亦不得訴請確認無效。
　㈣原告備位聲明並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係以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國防部徵收系爭土地後，經參加人北市府公告期滿後15日仍未發放補償金予土地所有權人即其等被繼承人謝明德，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33條規定，依司法院院字第2704號解釋該徵收案應失其效力等，資為論據。
　　⒉系爭土地徵收事件，係發生於43、44年間，當時行政程序法尚未施行，考量當時之時空環境，法制未臻完備，行政機關就相關徵收、補償程序，未若現今嚴謹，固嘗採取較為權宜及寬鬆之態度，此為法院於認定類似事實時，所必須考慮之背景因素。且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時，距44年間徵收當時，已經將近70年之久，徵收當時之相關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當時辦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難以通知到場作證，要求徵收機關於六十餘年後，舉證其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恐因資料散失而有客觀上之困難。是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訴訟，若採取嚴格之採證標準，則許多無資料可查之徵收處分，勢將被認定無效或失效，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效，而有害及公益。再者，關於確認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徵收失其效力）之訴訟，法律未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於徵收施行後之數十年間均可能提起，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有土地被徵收而未領取補償費遲未作為，已有可議，又徵收執行機關於徵收執行達六十餘年之久後，徵收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在客觀上舉證有其困難，而訴訟上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當事人雖無法提出確切證據，可資證明待證事實，然由其他間接證據，於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下，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於證據法則亦非有違。因此，本件系爭土地徵收案，因年代久遠，徵收資料保存不易而已散失，要求徵收機關於數十年後，舉證其當時已於公告期滿15日內合法通知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領款，在客觀上有其困難，故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確認徵收失效案件，基於舉證困難之考量，徵收機關就補償費已如期發放之事實，所為之舉證，應採間接資料佐證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失效，而有違公益（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42號判決參照）。
　　⒊又需用土地人不於公告完畢後15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依照本院院字第2704號解釋，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但於上開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依法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有案者，不在此限。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可供參照。
　　⒋查，參加人國防部所提出之徵收土地計畫書中，在「曾否與土地所有權人經過協商」一項記載「曾於（43年）11月10日上午由臺北市政府召集會議，因業主索價每坪100元，惟軍方限於規定，只能依例給價每坪51.20元致協議不成」等情（原處分卷一第72頁、第73頁），嗣系爭土地徵收案經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後，參加人北市府又於43年12月31日、44年3月23日召集地價（及青苗）補償協議會，其中在43年12月31日協議會中，參加人國防部稱「國防部徵收土地地價原則無法協議，因（北）市府申明後業主實係清苦並依靠土地為生，願將原價提高至每坪64元，青苗補償6元（每坪），共計每坪70元」，業主方稱「原計價每坪100元，因根據附近賣買140元，前經議定仍係依照原價補償，同時國家經濟困難，配合軍事最低每坪80元，否則無法協議，當依法提起訴願」等語，因「業主要求本日協議為軍方不能同意，市府意見發價當維護原價每坪100元正」。迄44年3月23日協議會中，參加人國防部稱「既然市政府提出法令根據，國防部可於收到市政府所檢送會議紀錄之日起15日之內核發地價。」，業主方（包括原告被繼承人謝明德）則稱「希望軍方盡量提前發放地價（補償）以免各業主遭受損失。」，因而作成決議「由國防部盡量設法提前按每坪70元發放地價」等情，有該2次協議會會議紀錄卷內可參（原處分卷一第142頁、第143頁；第148頁、第149頁）。再依卷內日期記載為44年4月23日之「業戶領單」所載，謝明德確實簽章具領徵地地價152,947.2元（原處分卷一第126頁），依該領單內表格所載，係以每坪單價70元計算補償金，與上述會議決議相合；而發放日期44年4月23日，距離參加人北市府於44年3月30日簽稿預備發函送達該次協議會會議紀錄之函文，則僅二十餘日，考諸參加人國防部當時已經表示將於收到會議紀錄起15日內發放補償，與參加人北市府上述函文用印發文等行政流程及公文傳遞期間，參加人國防部係於收受協議會會議紀錄之送達後15日內發放補償金，應認尚不違經驗法則。
　　⒌原告雖主張參加人國防部未遵期發放徵收補償金，甚且否認曾領具徵收補償金，亦否認前揭業戶領單上謝明德簽章之真正。然從參加人國防部徵收計畫書、上開由參加人北市府召集之地價協議會會議紀錄，需用土地機關（參加人國防部）與土地所有權人間，就徵收補償曾多次協商，乃為事實；而徵收土地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為徵收時土地法第233條所明定，可知地價及其他補償費之發給，要屬土地徵收法定程序，而土地所有權人簽收補償金之領據，則為證明該法定程序完備之最重要證據，且土地所有權人若確未領得足額補償，情理上必將有所爭執主張，實難想像發放補償之承辦公務員甘冒刑責而偽造領據。另一方面，原告在廢止徵收前案係主張系爭土地徵收案因情事變更而應廢止，而廢止需以系爭土地徵收案合法為前提，亦即原告在前案實未質疑徵收補償之發給，乃在本件訴請徵收失效時主張未曾受領徵收補償，已有違禁反言原則之慮。此外，原告起訴時所提92年6月24日自由時報剪報（原證5，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報導記載系爭土地被「賤價徵收」，並有「……當時軍方賤價徵收土地時，只給一點點錢，更可惡的是，軍方經辦人居然還來要紅包……」等陳述，原告既訴求低價、強制徵收之違誤，卻在本件空言全然否認徵收程序中各流程之依法進行，復未有何積極舉證，揆諸上揭最高行政法院見解，原告主張未曾收受徵收地價補償云云，毫無可信。
八、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分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系爭土地徵收之原處分無效（先位聲明），或確認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備位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傳訊證人康○祥、向內政部、參加人北市府、國防部、被告、北市都發局調取資料，均認為無調查之必要；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訴字第853號

114年1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謝欣穎                              

            謝欣曄              

            謝佳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尤英夫  律師

            王雅雯  律師

被      告  行政院                                    

代  表  人  卓榮泰（院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邱于蓉                                      



            鄭倩如              

參  加  人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詹振寧  律師

參  加  人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葉香君                         

            范植軒              

            陳金同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陳建仁變更為卓榮泰；參加人國防部代表人由邱國正變更為顧立雄，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280頁、第29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緣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兵舍營房，報經行政院以民國43年11月25日台43(內)字第7484號令(下稱原處分)核准徵收重測前臺北市大安區下內埔段75、76、77、78、200地號等5筆土地（重測後現為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205、205-1、206、207、207-1、208、209、209-1、257、263、264地號等土地），嗣由參加人臺北市政府（下簡稱參加人北市府）以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

  ㈡原告前於111年1月21日、3月18日先後向內政部提出「請求書」、「再請求書」，主張其被繼承人謝明德本為重測前臺北市大安區下內埔段76、77、78、2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下內埔段4筆土地）之分別共有人（應有部分1/2），該4筆土地於43年經參加人國防部低價徵收後，因涉有未依徵收目的使用情形，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請求廢止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57、26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徵收。經內政部否准，原告循序訴願及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嗣經本院113年1月11日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判決（下稱廢止徵收前案）駁回。原告於廢止徵收前案審理期間，又於112年3月1日向被告提出「請求書」，另由訴訟代理人代理向內政部、參加人國防部、參加人北市府發函，主張系爭土地有徵收違法無效等情，請求確認原處分為無效，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經被告交據內政部以112年5月10日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62次會議決議：「應無徵收失效及無效」。嗣參加人北市府依被告函覆上開內政部決議後，再以112年6月9日府地用字第1120004314號函通知原告。原告不服，乃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北市都發局）85年7月10日北市都二字第8510220號答覆張天欽律師之復函，指出：「……二、有關○○市○○區○○段○○○○0○號土地都市計畫情形，經查該地號土地於本府45.5.4.北市工字第14417號公告臺北市主要計畫圖中即劃為住宅區，而本案土地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顯示本件所謂徵收之無效。因為系爭土地原本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就不是要徵收的。

  ㈡就原告所持有之資訊看來，處分機關所涉及之機構共有被告、內政部、參加人國防部、臺灣省政府及參加人北市府等5個機構。被告是最高機構，至於內政部、臺灣省政府及北市府都有可能是處分機關，至於使用單位則是國防部。所謂徵收處分，何者為處分機關，似有疑問。原告因此主張徵收處分機關不明，屬於重大明顯之瑕疵，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1款主張徵收土地的之行政處分無效。其次，被告是最高機構，在徵收計劃書圖没有提出供審酌及其他欠缺詳細內容之情形下，胡亂批准「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原告因此主張原處分是行政院在缺乏事務權限下所作之核准令，是屬於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規定之 「缺乏事務權限者」或第7款之「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而無效。

  ㈢被徵收之臺北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257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市○○區○○○段76、77、78地號土地，面積高達1,200坪，營房根本用不到，看不出與建築營房有關，因此不應被徵收。又大安區下內埔段209地號、209-1地號、263地號土地，面積約有900坪，距離可能預定興建的所謂營房，還有一段路程，興建營房根本不需用上述土地，也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應審查之「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適當與合理」或是「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參見土地法第208條）只要本院至系爭土地之現場實施勘驗即知。如果說有徵收之必要，也不應該將系爭土地列入徵收。按行政程序法笫10條規定，本件被告之所謂准許徵收臺北市下內埔民地並請特許先行使用之行為，屬於無效之行為。因為違反上述規定，被告行使裁量權時，已經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未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

  ㈣徵收之機關及所謂需用土地之機關參加人國防部未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辦理而無效。被告必須提出文件，在所謂徵收系爭土地之當時，敘述說明是如何之「急需」建築一個營？(徵收土地計劃書提到「急需建築」）(有無必要?如何必要?）是如何之軍種（空軍、陸軍）急需？兵舍營房要做什麼？要規劃的兵舍營房是座落在那一個地號的土地上?兵舍營房與該營部隊之實際工作地點有多遠?為何規劃要原告之父所有之二千多坪之土地？如何證明所必需之範圍？ 事先有無與當地之參加人北市府接洽討論？當時軍方在臺北市有那些營房而不夠用？該營共有多少人？該營之主管之人事資料等？該營需要多少棟房子？一棟有多少室內房間？興建營房何人設計？花費多少?興建營房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工多久?有無辦理竣工儀式?有無預計入住該營房之名單？如何分配住宿？有無向原告之父要收（貪污）紅包?是否為貪污拿紅包故意挑選原告之父之地？上述資訊，被告必須逐一回答。而此部分應由被告證明其徵收行為符合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否則即屬無效之行政行為。從而徵收系爭土地為自始、當然與確定之無效行為。

  ㈤系爭土地是在43年間被「徵收」，據稱徵收原因為軍事用途。惟原告之父所有系爭土地是水田，依當時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第10條規定，徵收面積應由地主保留水田3甲。換言之，依上述法律，原告之父所有之系爭土地（不超過3甲）有權保有，政府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加以徵收。否則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原告之父之生存權及財產權。換言之，如有不法之徵收，屬於自始、確定與當然無效，亦即絕對的不發生法律行為效果。被告可能聲稱本案係依土地法笫208條規定辦理徵收，此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性質有別云云。按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是土地法之特別法，為保護自耕農為國家重要政策，穩定農民為國家安定之基礎（且扶持自耕農之外兼顧地主之生活，或兼顧及祭祀公業及宗教團體公益事業之運作），自應優先適用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㈥本件徵收要做軍事用途，而軍事用途云者，自屬供軍事方面之使用，例如軍事基地、要塞、軍用機場、兵工廠、軍械庫、彈藥庫、油庫、軍港水域與其附屬設施、防空、海防、邊防、雷達通訊監視、軍事實驗、觀測氣象及其他禁行地區之有關設施或工程。無論如何，不會是興建眷村。眷村是軍人眷屬居住所，不是軍人本身之用途，亦即眷屬與軍人兩者顯然有別。最高法院認定軍人與軍眷就是有區別。又眷屬可以上至祖父母，下至孫子女，六代同堂包山包海。拿徵收土地來作所謂眷村的軍事用途，如果說得通的話，那麼徵收全國土地都可以來作眷村了。由此可見，系爭土地未作軍事用途即屬無效之行政行為或處分。

  ㈦土地法第208條及第209條規定，國家為興辦公共事業或實施國家經濟政策，固得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園，應以其「必需者」為限，且徵收必須補償，即為平衡私益與公益之立法作為。惟土地徵收對人民財產權影響極大，必須嚴格管制，方不易產生浪費土地資源、與民爭利及損害人民財產之結果，因此，土地法不僅在徵收前，對徵收之程序，有缜密之規定，即需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劃書，並應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劃書，報請行政院或省政府核准，且依土地法施行法第50條之規定，土地徵收計劃書應記明一定之事項，其中包括：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及舉辦事業所擬設計大概等，依同法第53條之規定，土地使用計劃圖如係興辦公共事業指建築地盤圖。詳言之，依土地法笫224條規定，土地徵收應具備如下的文件，呈送核准機關：詳細徵收計畫書、詳細徵收土地圖說、詳細土地使用計畫圖。然而在本件之徵收，並未嚴格遵照上述法定文件加以辦理。參加人國防部之草率、粗糙與濫寫土地徵收案，完全不符合土地法之規定即不符合法定條件。然而被告居然不退回重新整理，反而無條件照准，且特許先行使用。被告即屬事權之濫用而無效。

  ㈧參加人北市府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同日並以北字地權笫33364號公文通知謝明德徵收（並說）「另行通知具領（補償金）」。所謂之謝明德（是否本人所簽有疑問？）於44年4月23日簽名在「業户領單」上。從原證二至原證四的三個文件之謝明德本人簽名之字跡比對後得知。業户領單中的謝明德之「謝」字，顯然與原證二至原證四文件之謝明德之「謝」字完全不同，尤其「謝」中間之「身」，一看即知不同。此種領據方法與一般土地徵收補償金具領收據，應由原告簽立並出具印鑑證明為憑之經驗法則有違，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具領收據正本係何人 所為，不得認為謝明德已領取徵收補償金。

  ㈨依司法院院字第2704號、釋字第110號解釋及土地法之規定，其程序與時間，應是北市府於43年12月11日公告，公告之期間為30日，所以屆滿時間為44年1月9日，在這期間內，北市府應就土地及地上物決定補償費之金額數值，通知需用土地人之國防部，再由國防部應於公告完畢後之15日內，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 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缴交北市府，最後由北市府發給土地及其地上物之所有權人謝明德完竣。簡言之，國防部應於公告完畢後之15日内，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缴交北市府。國防部如未繳交，徵收案即屬失效。或者北市府如果未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發給土地及其地上物之所有權人即謝明德完竣，徵收案亦屬失效。或者，北市府如未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定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徵收案亦屬無效。但事實上，卷內資料顯示，(據說)謝明德具領（補償金）之時間是44年4月23日，距離北市府應在44年1月24日發給謝明德補償金之時間，相差90天，明確徵收案已經無效。如上所述，發給補償金之時間超過土地法第233條所規定15日之期限，徵收案固然明顯已經無效。更不用說國防部未在公告完畢後之15日內，即在44年1月24日之前，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北市府。而北市府沒有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定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同樣均使徵收案無效。又徵收案本來應該在地政機關做土地徵收之登記，惟地政機關竟遲至實際徵收7年後之51年1月23日才在土地登記簿登記記載「徵收」，管理機構：陸軍總司令部。之所以延遲多年，應該是北市府無法確認徵收案有效，另一方面，原告之父謝明德及原告等人認為徵收不法而一再向歷屆總統、監察院與國防部請求返還土地有關。

  ㈩從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125號判決可知，因補償費屬無法律上原因之不當得利，原給付機關仍得隨時請求原告返還，原告縱領取補償費，仍無業已受到補償之可言，自不應因曾領取依法應屬無效徵收行為之補償費，變成有效徵收行為。從是可知，本件不論所謂之謝明德有無於44年4月23日簽收適當之補償費，根據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125號之法律見解，亦不影響其為無效徵收行為。

  被告主張行政程序法於88年2月3日公布並自90年1月1日施行，徵收當時尚無行政程序法，因此未在作成處分前給予原告之父陳述意見之機會，並無問題云云。但徵收人民土地是何等大事，怎麼可以沒有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呢？就是戒嚴時代什麼都亂搞，不法不當徵收原告之父土地，不過只是其中之一例，所有老百姓，包括原告之父也不敢反抗。更何況，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施行細則還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先位聲明：①確認被告行政院43年11月25日以台43(內)第7484號令，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之重測合併前○○市○○區○○○段200、76、77、78地號（現為同區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63、257地號）（應有部分各為1/2)等土地的徵收處分行為(或法律關係)無效。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備位聲明：①確認被告行政院於43年11月25日以台43(內)第7484號令，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之重測合併前○○市○○區○○○段200、76、77、78地號（現為同區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263、257地號）（應有部分各為1/2)等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則以：

　㈠依行為時土地法第222條第2款規定，舉辦之事業，屬中央各院部會者，由被告核准之。被告核准徵收後，將後續相關徵收事宜交由內政部及臺灣省政府辦理，依原處分說明三所示，除令知臺灣省政府外希即轉知國防部將原徵收計畫書圖等各2件逕送臺灣省政府等語，是以，內政部依上開說明於43年12月1日內地字第60261號函發文予國防部，請國防部將原徵收土地計畫書各2件逕送臺灣省政府。嗣後，臺灣省政府以43府民地丁字第4285號令轉知北市府，希即依法辦理以利軍用。北市府爰於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並於同年月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是以，本案徵收核准、公告、通知等程序均依徵收行為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而本案於43年核准徵收當時尚未有都市計畫案，嗣45年5月4日北市工字第14417號始首發布實施臺北市都市計畫圖，並無原告所指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規定無效之情形。

　㈡原告所稱徵收面積應由地主保留水田3甲乙節，按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及第10條規定，地主超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規定保留標準之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承領，至於地主不願保留耕地時，得申請政府一併徵收之。惟本案係依土地法第208條規定辦理徵收，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性質有別，此係原告對於法令適用有所誤解。

　㈢依司法院釋字第110號、第516號解釋意旨可知，徵收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雖屬徵收補償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關係憲法對財產權保障之落實，但徵收補償費未於上述期限內發給完竣，並非一概機械式地即令徵收失其效力，倘補償費未能發給完竣，有特定事由存在，諸如對補償費之估定有異議、補償之數額龐大應動支預備金等非可歸責於補償機關造成其遲延者，仍須考量徵收之公益所需，而得阻卻徵收失效之效果。又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42號判決，本案經徵收迄今已事隔60年餘年，如今再查證相關證據自有困難或已銷毁，要求徵收機關於數十年後舉證當年補償費發放等相關資料，在客觀上確有其困難，觀諸北市府於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後，因土地所有權人對地價等補償有異議，爰於43年12月31日及44年3月23日召開會議，由每坪51.2元提高為64元，再提高為70元發放，並於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檢送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旋於44年4月23日發放完竣。系爭土地徵收補償費未於徵收公告期滿15日內發給，係因土地所有權人對補償費之估定有異議所致，屬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且需用土地人於不可歸責之事由消滅後亦在相當期間內儘速發給，應得阻卻徵收失效之情形。至原告訴稱業戶領單上之簽名非原告之被繼承人所簽，及遲至51年始辦理徵收登記，故主張徵收失效1節，按其主張並非構成徵收失效事由，與徵收失效之要件無涉。

　㈣原告所訴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57地號土地撥用予北市府，顯未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為之，且本案工程未持續作為兵舍營房使用，非謂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土地應返還予原土地所有權人一節，按已依徵收計畫為被徵收土地之完成使用以後，徵收土地用途之變更，乃所有權之一般行使（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工程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嗣於76年撥用予北市府作為敦化南路使用，係屬行使土地所有權之權能，且本案工程是否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非徵收無效之構成要件，與本案情形之認定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①駁回原告之訴。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參加人主張：

　㈠國防部部分：

　　⒈原告前向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本於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各款規定，請求廢止系爭徵收處分，該訴訟應以系爭徵收處分行為有效、徵收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則原告顯不得於提起廢止土地徵收，有違禁反言原則，另行確認系爭徵收行為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

　　  ⑴北市府於106年3月24日會同其所屬地政局、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軍備局北工處、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及 原告謝欣穎、謝欣曄等至現場會勘，依其會勘紀錄載稱略以：209、209-1地號：位於軍備局管理營舍（和平新莊）圍牆範圍內，現況為退伍軍人作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使用；257地號：現況為敦化南路2段172巷至200巷間建物前主要幹道，包括敦化南路2段兩側已闢建之人行步道；263地號：現況部分作為和平新莊圍牆，部分為其圍牆範圍內之空地等語，以及會勘當日現場照片所示，足見下內埔段75、76、77、78地號土地絕大部分及同段200地號部分土地，均為257地號土地之一部分，現況作為敦化南路2段及人行步道使用；而重測前下內埔段200地號土地則絕大部分位處和平新莊範圍內，會勘當時現況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09、209-1地號），和平新莊圍牆及圍牆內空地（重測後學府段一小段263地號）。

　　  ⑵承上，除257地號現況作為敦化南路2段及人行步道使用外，209、209-1、263地號土地現況確實位於軍備局所管理之「和平新莊」範圍內，且依45年航照圖及其地籍套繪圖、47年「臺北市地形圖」及其地籍套繪圖以及前揭重測前地籍圖與現行地籍圖套繪成果所示，於系爭徵收處分所徵收的5筆土地範圍及其他非屬徵收範圍的土地上，確有數棟建物坐落其間，並經註載「國防部宿舍」等字：且參諸：北市府為興辦敦化南路新闢工程，於76年間申請撥用257地號土地內國有持分部分，於該府所備具之「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內載明：「土地改良情形：地上建築物已由本府用地單位與軍方協議補償完畢，且該地上建物已配合拆除完畢」等語，並經行政院76年12月9日院台財產二字第76018779號函准撥用；以及謝明德前經申請發還209、257地號土地時，國防部總務局於84年6月29日函復北市府地政處略以：209、257地號等2筆土地，軍方當年依法徵收後均做為「營舍」使用，期間未曾變更用途。76年時奉行政院核准將徵收之257地號土地撥予貴府開闢敦化南路使用，209地號土地現為本局列管和平新莊使用，該土地自徵收迄今均做為營舍，未曾變更用途等語；軍備局就立法委員關切209、209-1地號土地糾紛案而於92年4月間出具之說明資料亦敘明略以：本案土地係聯勤第一營管所於43年間為興建營舍需要，報奉行政院核准徵收，於補償土地所有權人地價及地上青苗補償費後，依規定囑託登記為營產，現由本局和平新莊退舍使用，「係屬營區，非屬眷舍」，該等土地自徵收起均作為「營舍」使用，期間未曾變更用途。謝明德土地既已按計畫建築使用，張○薇等4人陳情發還，與法不合等語，均足見下內埔段75、76、77、78、200地號等5筆土地經徵收後，確實依徵收計畫作為兵舍營房（和平新莊）之用，且至遲於47年間即已興建完成，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原本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就不是要徵收的」等語，自無可採。

　　  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中，257地號土地已變成敦化南路，其他3筆土地則無任何建物存在等語，惟參加人國防部依徵收計畫所興建之兵舍營房至遲於47年間即已完成使用，而257地號土地係其後於76年間方辦理撥用；而106年3月24日會勘紀錄所載關於209、209-1地號土地現況為退伍軍人作為菜圃、種植雜木及臨時停車空間使用之情，固可知209、209-1地號土地並未有建物坐落其上，然依後勤次長室99年8月26日重要工作提報單載述略以：和平新莊（陸軍關渡指揮部列管）大門右側計有木造平房7楝，已由關指部於8月23日函文軍備局北工處辦理房屋註銷拆除作業，預於10月25日前拆除完畢等語，互核106年3月24日會勘照片、96航照套繪圖、111年航照套繪圖、重測前地籍圖與現行地籍 圖套繪成果，可知前開99年8月26日重要工作提報單所稱「大門右側木造平房」，係主要坐落於包括209、209-1地號土地上之建物，是原告所稱209、209-1、263地號等3筆土地無任何建物存在等語，乃係於99年間拆除建物之結果；而無論是土地撥用或建物拆除，均屬參加人國防部已依徵收計畫為被徵收土地之完成使用以後，就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之一般行使，與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不應被徵收等語無涉。參加人國防部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所提出之相關圖說，其上固註記相關說明，然因系爭徵收處分距今已近70年，其間相關土地歷經分割、合併、重測等過程，其土地段名、地號甚至面積均有所變更，原告既請求廢止徵收而返還土地，在原有土地段名、地號已不復存的情況下，勢必須借助科技設備予以套繪，方足以判斷系爭徵收處分之被徵收土地現況及利用情形，而稽諸上開圖說內容，亦均與相關土地之分割、合併、重測等地籍資料、76年間土地撥用相關資料、106年3月24日會勘紀綠及現場照片等事證資料，並無不符。

　  ⒉按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為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前段所規定。其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者，參照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然本件系爭土地徵收案，係發生於00年至44年間，當時行政程序法尚未施行，考量當時之時空環境，法制未臻完備，行政機關就相關徵收、補償程序，固嘗採取較為權宜及寬鬆之態度，此為法院於認定類似事實時，所必須考慮之背景因素，且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徵收處分無效、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訟，距43年、44年間徵收當時，已時隔近70年之久，徵收當時之相關資料已因逾檔案保存期限而已銷燬，當時辦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難以通知到場作證，要求徵收機關於70年後，舉證其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恐因資料散失或檔案銷燬而有客觀上之困難。是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訴訟，若採取嚴格之採證標準，則許多無資料可查之徵收處分，勢將被認定無效或失效，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計畫、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效，而有害及公益。再者，關於確認徵收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徵收失其效力）之訴訟，法律未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於徵收施行後之數十年間均可能提起，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有土地被徵收而未領取補償費遲未作為，已有可議，又徵收執行機關於徵收執行達70年之久後，徵收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或銷燬，在客觀上舉證有其困難，而訴訟上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當事人雖無法提出確切證據，可資證明待證事實，然由其他間接證據，於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下，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於證據法則亦非有違。本件系爭土地之徵收，係內政部以43年12月1日函知臺灣省政府以43年12月2日令由北市府以43年12月11日公告徵收，北市府並於同日即43年12月11日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通知發放補償費，因土地所有權人對地價等補償提出異議，是以於43年12月31日及44年3月23日召開補償協議會，並於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送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旋於44年4月23日發放補償費完竣，則本件徵收補償費之發放係因土地所有權人就補償費估定提出異議，因而召開多次協調會議，於確定補償基準後，亦儘速發給補償費完竣，本件徵收即非無效，亦無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情事等語。

  ㈡北市府部分：

　  ⒈按行為時土地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土地補償費發給相關期限規定，其目的在防止徵收土地核准案久懸不決，及減少土地所有人之損害，其立法意旨係為保障所有權人之土地私權；次按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意旨，徵收補償費未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繳交主管地政機關，使應受補償人隨時可受領者，除有因對補償估定有異議等不可歸責於補償機關之事由，致未於法定期間發給補償費完竣者，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者，及有其他特殊情事外，徵收土地核准案即失其效力。因原地主對地價及青苗補償費有異議，參加人北市府前以43年12月27日（43)北市地權字第35755號函邀集有關單位及原地主於43年12月31日召開地價及青苗補償費協議會，依該會議紀錄所載，參加人國防部同意提高補償地價至每坪64元，原地主維持要價每坪100元。因兩造價格仍有歧異，參加人北市府為配合協調雙方價格，於44年3月23日再次召開協議會，參加人北市府並以44年3月30日(44)北市地權字第7767號函檢送前開會議紀錄予相關單位，本件地價補償費於同年4月23日發放完竣。

　  ⒉系爭土地乃因原地主對補償地價有所異議，參加人北市府旋即於公告期間內召開協議會，惟雙方對於補償地價仍有歧異，遂再召開第2次協議會協商，並於雙方同意補償價格後發給補償費。依前開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179號判決理由，應有不可歸責於補償機關之事由產生阻卻徵收失效的效果。次查本案徵收補償費從每坪50元左右先提高至64元，再提高至70元，參加人北市府為保障原地主權益多次召開協議，且為防止徵收案久懸不決及減少對土地所有人之損害，亦請參加人國防部盡早發放補償費，顯已盡可能保障原地主私權。雖參加人北市府現存檔卷實查無通知原地主領取地價補償之相關資料；惟原地主確已領取地價補償在案。又本件徵收案係發生於00年至44年間，徵收距今已時隔70年之久，相關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散失，或因逾檔案保存期限銷燬。對於此種徵收程序依法並無違誤之年代久遠爭訟，應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有關補償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失效，而有害及公益。

　  ⒊有關原告主張徵收無效一節，查需用土地人國防部總務局為建築兵舍營房需要，依徵收當時土地法擬具徵收計畫書，報奉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並特許先行使用系爭土地，嗣臺灣省政府以(43)府民地丁字第4085號令轉請北市府遵照辦理，參加人北市府並以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徵收、同日北市地權字第33364號函通知原地主，地價補償費業依規定核發完竣。故本案徵收核准、公告、通知等行政程序均已依徵收當時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該處分無重大明顯瑕疵，應無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定無效之情形等語。　　

六、本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前為系爭土地之分別共有人，系爭土地於43年間由參加人國防部報請徵收，經被告核准，再由參加人北市府公告；原告於112年3月1日向被告請求確認系爭土地之徵收無效，經被告函覆無徵收失效及無效後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之情，有徵收土地計劃書（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北市府43年12月11日(43)北市地權字第33365號公告（本院卷一第319頁至第320頁）、原告112年3月1日請求書及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16日世法字第112316號函（原處分卷一第78頁至第80頁）、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62次會議紀錄（本院卷一第330頁至第336頁）、北市府112年6月9日府地用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一第338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為一致陳述，可採為裁判基礎。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有不能得知處分機關、欠缺事務權限、裁量逾越、違反比例原則、違反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規定、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等情，且違反土地法第233條規定未於徵收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放徵收補償金，訴請確認原處分為無效（先位聲明）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備位聲明）。被告、參加人均否認原告主張，並分別以上開情詞置辯，故本件應予審究者，自為原告訴請確認原處分無效，或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失效而不存在，是否有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可知，提起確認訴訟，原告必須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原告目前所處之不確定法律狀態，若不起訴請求判決予以確認，即將受不利益之效果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應為無效或失效等情，為被告、參加人否認，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土地徵收之效力既有爭執，原告且主張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應仍存在，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徵收為無效或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應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本件應為實體審理。

　㈡次按35年4月29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208條規定：「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一、國防設備。……」第222條規定：「征收土地為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行政院核准之。一、需用土地人為國民政府五院及其直轄機關省政府或院轄市市政府者。二、舉辦之事業屬於中央各院部會直接管轄或監督者。三、土地面積跨連兩省以上者。四、土地在院轄市區域內者。」第224條規定：「徵收土地，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畫圖，依前二條之規定分別聲請核辦。」第225條規定：「行政院或省政府於核准徵收土地後，應將原案全部令知該土地所在地之該管市縣地政機關。」第227條規定：「（第1項）市縣地政機關於接到行政院或省政府令知核准徵收土地案時，應即公告，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他項權利人。（第2項）前項公告之期間為30日。」第231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發給完竣後，方得進入被徵收土地內實施工作。但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或舉辦第208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事業，經行政院特許先行使用者，不在此限。」第233條前段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第234條：「市、縣地政機關於被徵收土地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後，得規定期限，令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遷移完竣。」第235條前段：「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在補償費未發給完竣以前，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第236條規定：「（第1項）徵收土地應給予之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規定之。（第2項）前項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均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轉發之。」第237條規定：「市縣地政機關交付補償地價及補償費，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時，得將款額提存待領。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不明者。」

　㈢原告先位聲明並無理由：

　　⒈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就行政處分之無效原因，採重大明顯瑕疵說，第1款至第6款是重大明顯之例示，第7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所謂「重大明顯」，係指其瑕疵之程度，不但重大，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如果其瑕疵非重大，或非明顯，即難指該行政處分為無效。又行政處分是否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並非依當事人之主觀見解，亦非依受法律專業訓練者之認識能力判斷，而係依一般具有合理判斷能力者之認識能力決定之。簡言之，係以普通社會一般人一望即知其瑕疵為判斷標準，若普通社會一般人對其違法性的存在與否猶存懷疑，基於維持法安定性之必要，均不令該處分無效。（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裁字第1444號、109年度判字第437號行政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原處分無效，係以系爭土地之徵收有不能得知處分機關、欠缺事務權限、逾越法定裁量範圍而為徵收並違反比例原則、違反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規定、違反土地法第208條、第209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為其論據。本院查：

　　　⑴系爭土地徵收過程簡述：

　　　　參加人國防部（總務局）為建築兵舍營房，依35年4月29日修正施行之土地法第224條、同日修正發布之土地法施行法第50條規定，擬具徵收計畫書，載明「徵收土地原因：建築兵舍營房」、「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台北市下內埔75、76、77、78、200號0.7807甲」（按：「0.7807甲」相當於「約7,572平方公尺」）、「興辦事業之性質：國防事業」等事項，報請被告核准徵收下內埔段75（0.0360甲）、76（0.1605甲）、77（0.1005甲）、78（0.1540甲）、200（0.3297甲）地號等5筆土地（地目均為「田」。其中系爭下埔段4筆土地原所有權人為謝○賜、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等2人，應有部分各1/2）。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後，令由內政部以43年12月1日函知臺灣省政府以43年12月2日令由臺北市政府以43年12月11日公告徵收，參加人北市府並於44年4月23日發給謝明德等2人征地地價完竣等情，有徵收土地計劃及所附征地計劃圖說（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第68頁）、內政部43年12月1日函（原處分卷一第69）、臺灣省政府43年12月2日令、臺北市政府43年12月11日公告、同日發給地價通知及請國防部發給地價函、徵收土地明細表、業戶領單、徵收土地補償明細表（原處分卷一第70頁至第77頁）、土地登記資料（原處分卷二第100頁至第111頁）在卷可稽。

　　　⑵本件並無不知處分機關或被告欠缺事務權限等情：

　　　　依據前揭徵收卷證，系爭土地係由行政院核准徵收，甚為明確，並無何不能得知處分機關之情；又徵收土地其舉辦之事業屬於中央各院部會直接管轄或監督者，由行政院核准，徵收時土地法第222條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土地係由行政院國防部申請徵收，其核准乃被告之法定職權，更無欠缺事務權限問題。

　　　⑶本件被告作成原處分，並無裁量逾越：

　　　　①第按裁量係指決策與否或多數法律效果之選擇，具體言之，行政機關決策與否即是否作成行政處分，稱為行為裁量或決策裁量；而就產生不同法效果的行為擇一而行，則稱為選擇裁量。又裁量權並非全無限制之自由或任意為之，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時，必須受法律授權目的之拘束，而且必須與個案情節有正當合理之連結，否則即屬裁量瑕疵，行政行為亦因此違法。裁量瑕疵主要有3種類型：不為裁量、裁量逾越、裁量濫用。所謂不為裁量（學理上或有稱裁量怠惰），是指行政機關依法有裁量之權限，但因故意或過失而消極不行使裁量權；所為裁量逾越，指行政機關裁量之結果，超出法律授權之範圍；至所謂裁量濫用，則指行政機關作成裁量與法律授權之目的不符，或係出於不相關之動機。

　　　　②原告主張被告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條「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所論述者係為原處分徵收土地之面積，超過參加人國防部建築營房所需等。然查，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國防部報請徵收系爭土地，其法律依據係為徵收時土地法第222條，而依該條文義，被告所裁量者係為核准與否，亦即屬前揭「行為裁量或決策裁量」之類型，此種裁量類型論理上並無「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之可能；況該條法文無隻字提及被告得核准徵收之比例或面積等與「範圍」相關者，更難想像被告如何「超出」法律授權範圍而為裁量。

　　　⑷原處分是否裁量逾越或濫用，均屬能否撤銷問題，不得主張為無效：

　　　　①按「行政機關依裁量權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行政訴訟法第201條定有明文，可知裁量瑕疵之違法係屬「得撤銷」而非「無效」情形，原告以原處分「裁量逾越」，違反比例原則而為裁量等，爭執原處分為無效，均與前開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未合。

　　　　②更何況行政處分之重大明顯瑕疵，須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程度，業如前述。原告執個人主觀見解，質疑參加人國防部建築兵舍營房之需求，所持原處分對系爭土地之徵收有裁量瑕疵、違反比例原則等主張，均須法院為事實調查後始得判斷，顯未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程度。

　　　⑸系爭土地之徵收並無違反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問題：

　　　　①按「左列出租耕地，一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民承領：一、地主超過本條例第10條規定保留標準之耕地。二、共有之耕地。三、公私共有之私有耕地。四、政府代管之耕地。五、祭祀公業宗教團體之耕地。六、神明會及其他法人團體之耕地。七、地主不願保留申請政府徵收之耕地。」、「（第1項）本條例施行後，地主得保留其出租耕地7則至12則水田3甲，其他等則之水田及旱田，依左列標準折算之：一、1則至6則水田：每5分，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二、13則至18則水田：每1甲5分，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三、19則至26則水田：每2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四、1則至6則旱田：每1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五、7則至12則旱田：每2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六、13則至18則旱田：每3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七、19則至26則旱田：每4甲，折算7則至12則水田1甲。（第2項）前項保留耕地，由鄉（鎮）（縣轄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依照保留標準查實審議，報請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審定後，由縣（市）政府核准之，耕地租佃委員會為審議或審定時，得視土地坵形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減。（第3項）地主不願保留耕地時，得申請政府一併徵收之。」已廢止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8條第1項、第10條固有明文，原告執以主張被告以原處分核定徵收系爭土地，未按上開規定標準保留予地主而有違誤云云。

　　　　②按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為之徵收放領，係政府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本於公權力徵收出租耕地，轉放現耕農民承領，該條例第1條、第8條均規定清楚。政府依該條例對於出租耕地之取得，手段上雖與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而徵收私有土地相同，然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徵收之耕地係專門作為轉放現耕農民承領之用，與其他為興辦公共事業而為徵收者，其目的、徵收標的（出租耕地與一般私有土地）均有不同，土地法復未有類如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地主保留耕地之規定，自難認國家依土地法第208條以規定所為之徵收，須遵循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10條地主保留標準之規定。原告雖主張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為土地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云云，然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法理，係在個案事實符合特別法構成要件時，應優先適用特別法規定，並非使特別法成為普通法之「額外規定」，一般性地適用於所有個案事實（包含其他未符合特別法構成要件者）。本件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之系爭土地，係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營房而申請徵收者，並非為「轉放現耕農民承領」，其既非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所欲規範之出租耕地徵收，自無適用該條例第10條保留一定耕地面積予地主規定之適用。至於參加人國防部為建築營房是否需徵收系爭土地全部，係屬該徵收是否合於「事業所必需」要求之問題，而此疑義必待法院為事實調查始能判斷，非屬重大明顯瑕疵，亦非原告得請求確認無效者。

　　　⑹系爭土地之徵收並無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

　　　　①原告質疑系爭土地係為建築營房國防設備之需要而徵收，並主張對系爭土地之徵收並未符合必要性要求，且參加人國防部之申請徵收系爭土地不符合徵收時土地法第224條規定云云。

　　　　②按依學理上之通說，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固然原則上應由作成處分之機關負擔舉證責任，若處分機關不能積極證明原處分作成符合實證法明定之法定處分作成要件，即應承擔處分違法與否事證不明之不利益。然而此處所指之「處分合法性證明」，乃是指證明「處分機關有依法作成處分之權責」，至於該權責之行使，有無濫用職權而構成行政職權之濫用，此等「職權濫用」之待證事實，依舉證責任之通說（規範說）乃是「權利障礙事實」，應由主張有此權利障礙事實、導致處分違法甚或無效之一方負擔證明責任。因此，原告如主張「徵收處分」有違反法令之情，自應對此權利障礙事實之存在，負擔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③本件參加人國防部向被告報請徵收系爭土地時，乃提出「徵收土地計畫書」，載明徵收土地原因係為建築兵舍營房，興辦事業之性質為國防事業，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計畫圖說明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興辦事業所擬設計大概等，有該計畫書卷內可稽（原處分卷一第90頁至第95頁），參酌被告之原處分（原處分卷一第67頁、第68頁）、內政部43年12月1日函（原處分卷一第69頁）中，均提及「原徵收計畫書圖」，堪認參加人國防部係為興辦國防設備需要，擬具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說及土地使用計畫圖，聲請被告核辦，行政流程與徵收時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並無不合。

　　　　④原告雖質疑系爭土地並未曾劃為軍事用地、兵舍營房非屬軍事設備、上揭徵收計畫書圖未符「詳細」要求等情，並提出北市都發局85年7月10日北市都貳字第8510220號函（本院卷一第85頁、第86頁）為憑。然私有土地之徵收是否符合土地法第208條規定，應審究者係該土地被徵收後之實際使用情形，與都市計畫對於該土地使用分區之編定管制並無必然關連，況依系爭土地所在之臺北市於85年1月8日修正訂定之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臺北市都市計畫範圍內使用分區之劃定（參該規則第3條）、使用項目（參該規則第5條），均未有「軍事用地」1項，原告所提前開函文，並不能作為認定系爭土地之徵收違反土地法第208條規定之基礎；至原告主觀上對系爭土地徵收後使用之質疑，其既未具體舉證說明有何違法之處，且此要屬徵收後是否依原計畫興辦事業而違反徵收目的之問題，原告該主張在廢止徵收前案中，既為本院不採而為不利裁判（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54號），原告復已對該判決提起上訴，自不應再於本件重複主張。

　　　　⑤再者，系爭土地之徵收是否違反土地法第208條、第222條、第224條等規定，均涉及證據調查與構成要件之評價涵攝，顯非一望即知之明顯重大瑕疵，亦不得訴請確認無效。

　㈣原告備位聲明並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係以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參加人國防部徵收系爭土地後，經參加人北市府公告期滿後15日仍未發放補償金予土地所有權人即其等被繼承人謝明德，違反徵收時土地法第233條規定，依司法院院字第2704號解釋該徵收案應失其效力等，資為論據。

　　⒉系爭土地徵收事件，係發生於43、44年間，當時行政程序法尚未施行，考量當時之時空環境，法制未臻完備，行政機關就相關徵收、補償程序，未若現今嚴謹，固嘗採取較為權宜及寬鬆之態度，此為法院於認定類似事實時，所必須考慮之背景因素。且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時，距44年間徵收當時，已經將近70年之久，徵收當時之相關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當時辦理徵收之人員及當事人亦難以通知到場作證，要求徵收機關於六十餘年後，舉證其當時已合法踐行徵收及補償程序，恐因資料散失而有客觀上之困難。是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訴訟，若採取嚴格之採證標準，則許多無資料可查之徵收處分，勢將被認定無效或失效，就「公益」與「被徵收人民所為特別犧牲」二者加以權衡，就徵收機關有關徵收補償方式適法等待證事實，所為之舉證，不宜採過於嚴格之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無效或失效，而有害及公益。再者，關於確認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徵收失其效力）之訴訟，法律未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於徵收施行後之數十年間均可能提起，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有土地被徵收而未領取補償費遲未作為，已有可議，又徵收執行機關於徵收執行達六十餘年之久後，徵收資料可能因保存不易而已散失，在客觀上舉證有其困難，而訴訟上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當事人雖無法提出確切證據，可資證明待證事實，然由其他間接證據，於不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下，足認有此事實存在時，於證據法則亦非有違。因此，本件系爭土地徵收案，因年代久遠，徵收資料保存不易而已散失，要求徵收機關於數十年後，舉證其當時已於公告期滿15日內合法通知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領款，在客觀上有其困難，故對於此種年代久遠之確認徵收失效案件，基於舉證困難之考量，徵收機關就補償費已如期發放之事實，所為之舉證，應採間接資料佐證認定標準，以避免過度認定徵收失效，而有違公益（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42號判決參照）。

　　⒊又需用土地人不於公告完畢後15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依照本院院字第2704號解釋，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但於上開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依法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有案者，不在此限。司法院釋字第110號解釋可供參照。

　　⒋查，參加人國防部所提出之徵收土地計畫書中，在「曾否與土地所有權人經過協商」一項記載「曾於（43年）11月10日上午由臺北市政府召集會議，因業主索價每坪100元，惟軍方限於規定，只能依例給價每坪51.20元致協議不成」等情（原處分卷一第72頁、第73頁），嗣系爭土地徵收案經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後，參加人北市府又於43年12月31日、44年3月23日召集地價（及青苗）補償協議會，其中在43年12月31日協議會中，參加人國防部稱「國防部徵收土地地價原則無法協議，因（北）市府申明後業主實係清苦並依靠土地為生，願將原價提高至每坪64元，青苗補償6元（每坪），共計每坪70元」，業主方稱「原計價每坪100元，因根據附近賣買140元，前經議定仍係依照原價補償，同時國家經濟困難，配合軍事最低每坪80元，否則無法協議，當依法提起訴願」等語，因「業主要求本日協議為軍方不能同意，市府意見發價當維護原價每坪100元正」。迄44年3月23日協議會中，參加人國防部稱「既然市政府提出法令根據，國防部可於收到市政府所檢送會議紀錄之日起15日之內核發地價。」，業主方（包括原告被繼承人謝明德）則稱「希望軍方盡量提前發放地價（補償）以免各業主遭受損失。」，因而作成決議「由國防部盡量設法提前按每坪70元發放地價」等情，有該2次協議會會議紀錄卷內可參（原處分卷一第142頁、第143頁；第148頁、第149頁）。再依卷內日期記載為44年4月23日之「業戶領單」所載，謝明德確實簽章具領徵地地價152,947.2元（原處分卷一第126頁），依該領單內表格所載，係以每坪單價70元計算補償金，與上述會議決議相合；而發放日期44年4月23日，距離參加人北市府於44年3月30日簽稿預備發函送達該次協議會會議紀錄之函文，則僅二十餘日，考諸參加人國防部當時已經表示將於收到會議紀錄起15日內發放補償，與參加人北市府上述函文用印發文等行政流程及公文傳遞期間，參加人國防部係於收受協議會會議紀錄之送達後15日內發放補償金，應認尚不違經驗法則。

　　⒌原告雖主張參加人國防部未遵期發放徵收補償金，甚且否認曾領具徵收補償金，亦否認前揭業戶領單上謝明德簽章之真正。然從參加人國防部徵收計畫書、上開由參加人北市府召集之地價協議會會議紀錄，需用土地機關（參加人國防部）與土地所有權人間，就徵收補償曾多次協商，乃為事實；而徵收土地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為徵收時土地法第233條所明定，可知地價及其他補償費之發給，要屬土地徵收法定程序，而土地所有權人簽收補償金之領據，則為證明該法定程序完備之最重要證據，且土地所有權人若確未領得足額補償，情理上必將有所爭執主張，實難想像發放補償之承辦公務員甘冒刑責而偽造領據。另一方面，原告在廢止徵收前案係主張系爭土地徵收案因情事變更而應廢止，而廢止需以系爭土地徵收案合法為前提，亦即原告在前案實未質疑徵收補償之發給，乃在本件訴請徵收失效時主張未曾受領徵收補償，已有違禁反言原則之慮。此外，原告起訴時所提92年6月24日自由時報剪報（原證5，本院卷一第93頁），其上報導記載系爭土地被「賤價徵收」，並有「……當時軍方賤價徵收土地時，只給一點點錢，更可惡的是，軍方經辦人居然還來要紅包……」等陳述，原告既訴求低價、強制徵收之違誤，卻在本件空言全然否認徵收程序中各流程之依法進行，復未有何積極舉證，揆諸上揭最高行政法院見解，原告主張未曾收受徵收地價補償云云，毫無可信。

八、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分核准徵收原告之被繼承人謝明德所有系爭土地徵收之原處分無效（先位聲明），或確認被告以原處分核准徵收系爭土地之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備位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聲請傳訊證人康○祥、向內政部、參加人北市府、國防部、被告、北市都發局調取資料，均認為無調查之必要；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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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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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何閣梅







